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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1. 专利法常设委员会(“委员会”或“SCP”)于 2012 年 5 月 21 日至 25 日在日内瓦举行了第十八

届会议。 

2. 系 WIPO 和/或巴黎联盟成员的下列国家派代表出席了会议：阿尔及利亚、安哥拉、阿根廷、亚

美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巴巴多斯、比利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博茨瓦纳、巴西、文莱达

鲁萨兰国、布基纳法索、布隆迪、喀麦隆、加拿大、乍得、中国、哥伦比亚、科特迪瓦、刚果、哥斯

达黎加、古巴、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加共和

国、埃及、萨尔瓦多、爱沙尼亚、芬兰、法国、格鲁吉亚、德国、加纳、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

亚、伊拉克、爱尔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意大利、日本、哈萨克斯坦、科威特、黎巴嫩、利比里

亚、立陶宛、马来西亚、墨西哥、摩洛哥、尼泊尔、荷兰、新西兰、挪威、巴拿马、巴拉圭、秘鲁、

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大韩民国、摩尔多瓦共和国、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沙特阿拉伯、塞内加

尔、塞尔维亚、新加坡、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瑞典、瑞士、泰国、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

国、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乌克兰、联合王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美利坚

合众国、乌拉圭、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越南和赞比亚(90 个)。 

3. 非洲知识产权组织(OAPI)、非洲联盟(AU)、欧亚专利局(EAPO)、欧洲专利局(EPO)、欧洲联盟

(EU)、南方中心(SC)、世界卫生组织(WHO)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了会议(8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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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下列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了会议：美国知识产权法协会(AIPLA)、亚洲专利律师

协会(APAA)、法国工业界工业产权专家协会(ASPI)、俄罗斯联邦工商会(CCIRF)、民间社会联盟

(CSC)、弗里乔夫·南森研究所(FNI)、热图里奥·瓦加斯基金会(FGV)、德国工业产权与版权法律协会

(GRUR)、欧洲专利局注册职业代理人协会(EPI)、加拿大知识产权协会(IPIC)、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协会

(AIPPI)、国际贸易与可持续发展中心(ICTSD)、国际商会(ICC)、国际工业产权事务律师联合会

(FICPI)、国际药品制造商协会联合会(IFPMA)、日本专利律师协会(JPAA)、知识生态国际(KEI)、拉丁

美洲制药业协会(ALIFAR)、无国境医生组织(MSF)和第三世界网络(TWN)(20 个)。 

5. 与会人员名单载于本报告附件。 

6. 会前向 SCP 提交了秘书处编拟的下列文件：“专利质量：来自专利法常设委员会(SCP)成员和观

察员的评论意见”(SCP/18/INF/2)、“专利质量：来自专利法常设委员会(SCP)成员和观察员的评论意

见增编”(SCP/18/INF/2 Add.)、“专利与卫生：专利法常设委员会(SCP)成员和观察员提交的书面意

见”(SCP/17/INF/3)、“专利与卫生：专利法常设委员会(SCP)成员和观察员提交的书面意见增

编”(SCP/18/INF/3 Add.)、“关于国际专利制度的报告：经修订的文件 SCP/12/3 Rev.2 附件

二”(SCP/18/2)、“专利权例外与限制问卷答复概览”(SCP/18/3)、“异议制度和其他行政性撤销与

无效宣告机制”(SCP/18/4)、“WIPO、WHO 和 WTO 关于专利和卫生的项目与活动”(SCP/18/5)、“客

户和专利顾问间通信保密跨境方面问题的处理办法和可能的补救”(SCP/18/6)、“WIPO 有关技术转让

的活动”(SCP/18/7)、“专利和技术转让：实例与经验”(SCP/18/8)、“关于专利质量的问卷：加拿

大代表团和联合王国代表团的提案”(SCP/18/9)及“认可观察员与会”(SCP/18/10)。 

7. 委员会还审议了下列相关文件：“丹麦代表团的提案”(SCP/17/7)、“加拿大代表团和联合王

国代表团经修订的提案”(SCP/17/8)、“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的提案”(SCP/17/10)、“专利与卫生：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的提案”(SCP/17/11)、“南非代表团代表非洲集团和发展议程集团提交的提

案 ”(SCP/16/7) 、 “ 更 正 ： 南 非 代 表 团 代 表 非 洲 集 团 和 发 展 议 程 集 团 提 交 的 提

案”(SCP/16/7 Corr.)、“巴西的提案”(SCP/14/7)、“关于国际专利制度的报告”(SCP/12/3 Rev.2)

和“关于国际专利制度的报告增编”(SCP/12/3 Rev.2 Add.)。 

8. 秘书处记录了会上所作的发言，并将其录于磁带。本报告反映了会上所作的全部发言。 

议程第 1 项：会议开幕 

9. 副总干事詹姆斯·普利先生宣布专利法常设委员会(SCP)第十八届会议开幕，并代表总干事弗朗

西斯·高锐向与会者表示欢迎。Philippe Baechtold 先生(WIPO)担任秘书。 

议程第 2 项：选举主席和两名副主席 

10. SCP 一致选举 Vittorio Ragonesi 先生(意大利)担任主席，并选举 Sarah Norkor Anku 女

士(加纳)和 Simon Seow 先生(新加坡)担任副主席，任期一年。 

议程第 3 项：通过议程 

11. 阿尔及利亚代表团代表发展议程集团(DAG)发言，提议新增一项议程项目，讨论 SCP 对落实发展

议程作出的贡献。代表团指出，负责处理专利和创新关系的 SCP 可以对发展与知识产权委员会(CD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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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大会中有关落实发展议程的讨论作出贡献。 

12. 埃及代表团代表非洲集团发言，支持阿尔及利亚代表团代表 DAG 的提议。 

13. 秘书处忆及在 SCP 第十六届会议上遇到该问题时，委员会决定新增一项议程项目，即“SCP 对落

实发展议程相关建议作出的贡献”，并认为该项目属于议程的非常设项目。 

14.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代表 B 集团发言，表示可以支持阿尔及利亚代表团代表 DAG 提出的建议，

但前提是新增项目不作成为议程的常设项目。 

15.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代表团支持阿尔及利亚代表团代表 DAG 提出的建议。 

16. 主席声明就议程新增第 12 项“SCP 对落实发展议程相关建议作出的贡献”已达成共识，前提是

该项目不作为议程的常设项目。 

17. SCP 通过了经修订的议程草案(SCP/18/1 Prov.2)，新增了第 12 项：SCP 对落实发展议程

相关建议作出的贡献(见文件 SCP/18/1)。 

议程第 4 项：通过第十七届会议报告草案 

18. 委员会通过了第十七届会议报告草案(文件 SCP/17/13 Prov.2)。 

议程第 5 项：认可观察员与会 

19. SCP 批准认可被忽视疾病药物研发倡议(DNDi) 为为时观 员作 察 与会(文件 SCP/18/10)。 

一般性发言 

20.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代表 B 集团发言，声明 B 集团参加 SCP 第十八届会议是愿意就平衡性工作

计划中包含的问题进行积极的对话，这些问题包括专利权的例外与限制、专利质量，包括异议制度、

专利与卫生、客户和专利顾问间通信的保密性以及技术转让。代表团依然保持乐观，表示在这些领域

开展工作将有助于更加透彻地理解对国际专利制度产生影响的具体问题。代表团重申有关专利法、专

利实践和专利政策信息的技术交流应成为衡量 SCP 工作进展的标准，并应纳入 WIPO 更广泛的公共政策

问题的考虑之中。代表团表示希望通过这些话题以及对不同观点的理解使国际专利制度变得更为高

效、有效和可及，并 终实现实体专利法的统一。代表团认为应通过第十八届会议的讨论，提高专利

制度作为实现经济和社会政策目标工具的质量。 

21. 巴拉圭代表团代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集团(GRULAC)发言，重申其愿意继续支持 SCP 的活

动，并认为 SCP 将履行其职责，鼓励成员国就专利法的逐步发展进行实质性讨论。关于《国际专利制

度报告》，代表团建议允许在未来对报告进行修订，从而使成员国可能发生的任何法律修改都得以纳

入进来。关于例外与限制，代表团注意到问卷已收到大量反馈。尽管对文件 SCP/18/3 未能尽量提前完

成翻译表示遗憾，代表团强调该议程项目对 GRULAC 至关重要，表示将对文件进行分析并在该问题上向

前推进。关于专利质量，包括异议制度的问题，代表团认为文件 SCP/18/9 不影响各成员国分别对何谓

“专利质量”的理解，有助于在该问题上推进议程进展。代表团强调访问数据库对审查符合专利性要

求至关重要。代表团表示文件 SCP/18/4 介绍了异议程序各个方面的背景，认为尽管异议程序可以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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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效果，但应该建立必要的防范措施，以避免以延长专利授予程序为唯一目的，滥用异议制度。

尽管支持议程第 9 项关于专利与卫生的讨论，代表团仍指出这是一项极为复杂的问题。关于客户和专

利顾问间通信的保密性，代表团的观点是该话题的讨论几近完成。根据该代表团初步分析， 佳做法

是根据国内立法处理该问题，因为文件 SCP/18/6 中描述的实际解决方案显示，各国法律制度不同，将

各国实践标准化存在实际困难。 

22. 阿尔及利亚代表团代表 DAG 发言，指出委员会的讨论对于 DAG 成员而言尤为重要。代表团指出

专利权对社会和经济发展有着显著的直接影响，应在权利人利益和公众利益间建立起基本的平衡。因

此代表团认为 SCP 的活动应促进技术的推广与分享，从而使专利制度有利于促进持续创新。代表团认

为，关于例外与限制、专利与卫生以及专利质量的研究突显出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方面所面为的挑战。

在这方面，代表团认为增强对专利制度的了解也能使发展中国家更好地调整该项制度使之满足国家的

发展需求。将知识产权转变成一项支持经济发展与增长的服务至关重要，因此代表团认为在 CDIP 制定

的协调机制和后续措施基础上，长期落实 CDIP 的目标至关重要。代表团非常重视例外与限制，因为例

外与限制为发展中国家在知识产权方面留出了回旋的余地。代表团认为，提出一个包容发展中国家的

全球知识产权概念，将对发展产生直接影响。代表团指出，发展中国家认识到必须使本国的专利立法

符合自身的经济状况，确保建立例外与限制制度。因此代表团表示 SCP 应在巴西提案的基础上取得进

展，希望关于例外与限制的问卷以及其他成员国的贡献能使委员会就例外与限制的类型得出一些结

论，以回应其关切。代表团认为，SCP 应遵循巴西提案的方向前进，编写一份非详尽例外与限制问题

清单，作为供成员国参考的工具。关于专利质量，DAG 重申了对于高质量专利缺乏准确定义的关注。

代表团表示，如果委员会对高质量专利没有达成一致的定义，部分代表团提交的提案就不能得到充分

的考虑。代表团认为，由于高质量专利需要考虑各国的发展目标，因此仅采用一两个国家局的做法而

非全体成员国采纳或共享的做法是不可能提高专利质量的。代表团认为这样的倡议不能使 DAG 成员实

现其目标，统一专利法将限制各国立法的回旋余地。关于专利与卫生的问题，代表团了解 WIPO 在该问

题上所作的工作，认为 WIPO 应考虑其现有及未来的活动，更多地参与到该领域中以实现国际目标。提

到非洲集团和 DAG 的联合提案，代表团表示拟议的工作计划将帮助成员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 不

发达国家(LDCs)调整其专利制度，从而充分利用国际专利制度中的灵活性以促进其公共卫生政策。代

表团认为必须解决该问题，消除发展中国家为促进公共卫生希望应用现有灵活性时所面为的障碍。代

表团认为，WIPO 作为联合国(UN)知识产权相关的特别机构，正是适于发挥这一作用的机构，而在 SCP

讨论这些问题再合适不过了。代表团注意到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关于专利与卫生的立场，表示希望

DAG 不要忘了自己的主要目标，即允许发展中国家和 不发达国家充分利用现有的灵活性支持公共卫

生事业。关于技术转让，代表团表示希望秘书处提供的技术转让相关文件能使得 SCP 在该问题上采取

具体措施。 后，代表团希望在 SCP 第十八届会议上能就该问题达成协议，以落实一项更为平衡的国

际专利制度。代表团表示第十八届会议的进展将取决于各代表团能在多大程度上彼此理解，以及能在

达成协议的过程中表现出多大的灵活性。代表团表示愿意探讨所有能够帮助委员会前进的问题。 

23. 丹麦代表团代表欧盟及其 27 个成员国发言，指出 SCP 第十八届会议将继续有关专利质量，包括

异议制度、专利权的例外与限制、专利与卫生、客户和专利顾问间通信的保密性以及技术转让等重要

问题的讨论，解决国际专利制度中重要而复杂的问题。在其看来，所有这些讨论都是为了提高专利制

度整体的效率和可及性。代表团尤其重视按照加拿大和联合王国、丹麦及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提议的

方向推进专利质量的工作。代表团重申了其继续就异议制度和客户和专利顾问间通信的保密性开展工

作的承诺，解决这些问题对专利制度的使用者有利。此外，代表团表示愿意继续就专利权的例外与限

制以及未来有关该问题可能采取的措施进行讨论。在此背景下，代表团强调在专利权的例外与限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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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发明可专利性的法律标准两项工作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至关重要，因为这两者紧密相关。鉴于专

利与卫生问题对解决发展中国家和 不发达国家公共卫生问题的重要性，代表团表示充分理解这些国

家将该话题纳入 SCP 未来工作的利益所在。考虑到 WIPO、世界卫生组织(WHO)和世界贸易组织(WTO)内

部大量正在开展的项目、工作计划和其他活动，代表团认为应仔细审议委员会在该领域可能开展的任

何活动，以避免 WIPO 内部或国际组织之间的重复工作。类似的，代表团表示 SCP 未来可能开展的与技

术转让相关的活动，必须在 CDIP 内部知识产权与技术转让项目之下的大量工作及后续分析完成之后才

能予以考虑。欧盟及其 27 个成员国表示希望委员会尽快制定一项平衡的工作计划，对专利法相关的技

术问题进行富有成果的讨论，并进一步表示此举将促进欧盟致力于推进的实体专利法的国际协调。 

24. 埃及代表团代表非洲集团发言，表示 SCP 已在过去几届会议上推进了一项平衡的工作计划，讨

论对成员国来说同等重要的问题。代表团指出其对于以下的实质性议程项目尤为感兴趣：专利与卫

生、专利质量、技术转让、专利权的例外与限制及未来工作，以及 SCP 对落实发展议程建议作出的贡

献。代表团认为在 WIPO 机构内发展议程的主流化势在必行，因此非洲集团认为委员会的讨论和工作应

遵循发展议程相关建议的指导。代表团忆及非洲集团曾在 SCP 第十五届会议上要求将“专利与卫生”

的话题纳入 SCP 未来的工作中，该话题已经包括在非详尽问题清单中，这是非洲面为的关键问题之

一。代表团表示，经验证据显示非洲的全球卫生挑战比世界任何地方都更加严峻，因此非洲面为的根

本挑战是穷人能否获得并负担得起药物和诊断工具。代表团认为需要制定一套综合解决方案，缓解非

洲国家在降低卫生服务提供成本，尤其是获得药品、疫苗和诊断器具等可负担的医疗产品方面的困

境。代表团认为 WIPO 可以帮助更好地理解专利成本和与医疗产品可及性相关的采购行为之间的关系，

从而在这方面发挥关键性作用。此外，代表团指出 WIPO 可以帮助更好地理解国家在使用专利产品进行

新药研发或改善药物可及性时遇到的挑战。 重要的是，代表团指出 WIPO 可以确保所有所发展中国家

都能以 佳的方式利用专利制度，特别是专利制度中内置的灵活性。在此背景下，非洲集团表示希望

对非洲集团和 DAG 就专利和公共卫生问题提交的提案进行建设性的讨论并予以批准。代表团还表示技

术转让是一项重要问题，近年来技术转让已在众多国际论坛上成为了热议的话题。因此代表团认为，

WIPO 作为联合国系统内负责知识产权事务的主要机构，应该积极主导有关专利和技术转让交叉问题的

讨论。代表团认为在该领域仍有许多工作要做。类似的，代表团表示应充分考虑如何利用专利法的灵

活性促进技术转让，该问题对发展中国家十分重要。代表团忆及发展议程建议中包括了有关技术转让

的实质性内容，这些内容应在 WIPO 所有的活动中加以主流化。关于未来工作，非洲集团认为 SCP 应关

注成员国共同关心的问题，这尤其是为了发展中国家和 不发达国家。在这方面，代表认为非详尽问

题清单应保持开放，允许未来对其进行进一步阐释和讨论，清单上添加任何项目都应得到一致同意。 

25.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团代表亚洲集团发言，表示 SCP 应解决现行国家专利制度相关的重要

问题，对现有挑战提出切实的解决方案。代表团对平衡工作计划的推进表示满意，并重申其对继续讨

论并建设性地参与议程上所有问题的承诺。代表团表示希望通过这些讨论，委员会可以为推进更加平

衡、高效、可及的国际专利制度作出贡献。关于专利权的例外与限制，代表团认识到该问题的重要

性，认为成员国必须根据自身情况确定例外与限制，从而在 大程度上实现经济发展，但同时遵守条

约义务。代表团指出问卷和问卷反馈概览包含有用的信息，并表示希望该话题得到进一步推进。关于

专利质量，由于这是专利制度中的重要问题之一，亚洲集团欢迎任何能够帮助加强专利质量同时又尊

重国家专利法差别的倡议。代表团认为“专利质量”的定义应该是宽泛的，允许有更多观点和评论。

代表团注意到关于专利质量问题拟议的工作计划有三项主要内容，即技术基础设施开发、针对专利质

量问题开展信息获取和交流，以及流程改进，表示支持根据这些内容开展今后的工作。代表团重申培

训项目应得到充分考虑，并成为第四项内容或贯穿其他各项内容的基础。代表团认为对该话题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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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促进专利制度变得更加有效与平衡，以充分考虑到社会所有成员的利益，促进各国的创新和发

展。代表团还表示亚洲集团对就技术转让问题继续进行讨论非常感兴趣。注意到该问题已在 SCP 中得

到长期讨论，代表团欢迎与 WIPO 有关技术转让的活动相关的文件 SCP/18/7，并指出委员会应关注技

术转让的专利视角。代表团表示愿意就分析专利制度中与技术转让相关的激励和障碍进行全面的讨

论。此外，代表团指出应充分考虑专利法灵活性及其在促进技术转让过程中可能发挥的作用。专利与

卫生以及以可负担的价格获取基本药物对亚洲集团来说也是一项重要问题。代表团表示委员会应探索

切实可行的方法以应对现有挑战，包括利用国际协议中的灵活性。代表团欢迎文件 SCP/18/5，该文件

列出了 WIPO、WHO 和 WTO 关于专利与卫生的项目和活动及其状态或成果。代表团认为文件中包含的信

息有助于 SCP 制定一份关于专利和卫生的专门工作计划。关于客户和专利顾问间通信保密性的问题，

代表团表示亚洲集团欢迎更多讨论，以帮助成员国更好地理解不同国家法律对跨境问题的影响。此

外，代表团认为 SCP 应使非详尽问题清单继续保持开放，以便今后制定全面平衡的工作计划。 

26. 匈牙利代表团代表中欧和波罗的海国家集团(CEBS)指出，过去三年，SCP 成员一直在讨论一些十

分复杂而重要的问题，比如专利质量、异议制度、客户和专利顾问间通信的保密性、专利权的例外与

限制、专利与卫生以及技术转让。代表团认为这些讨论的成果应为委员会增强与改善国际专利制度运

作这一主要目标作出重要贡献。代表团欢迎成员国就委员会议程上不同话题提交的富有价值的提案。

委员会尤其重视专利质量相关的工作，表示将在加拿大和联合王国、丹麦及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提交

的提案基础上继续展开讨论。由于该地区的一些国家局积极参与了专利领域的国际合作，代表处认为

以问卷调查作为第一步，以收集更多信息并评估成员国采用的不同方法是非常合适的。因此代表团表

示希望在第十八届会议上，SCP 终能够启动加拿大和联合王国在文件 SCP/18/9 中提议的问卷。作为

客户和专利顾问间通信保密性问题的强烈支持者，代表团表示该话题需要进一步审视。代表团认为，

为确认的问题找到解决方法有益于 WIPO 所有成员国中专利制度的使用者，采用不具约束力的原则可以

成为前进方向上的第一步。此外，代表团强调愿意就专利权的例外与限制、专利与卫生以及技术转让

展开讨论。尽管重视这些讨论，但代表团强调应以平衡的方式讨论所有这些话题，委员会不应忘记其

职权的核心原则。此外，代表团表示，为使 SCP 的工作尽可能高效，应避免重复工作，并时刻注意

WIPO 其他机构，尤其是 CDIP，或其他相关国际组织如 WTO 和 WHO 正在开展的项目和活动。作为一般性

原则，代表团强调 SCP 保持平衡工作计划的重要性，并希望所有成员能为此共同目标共同努力。代表

团重申关于专利法技术问题的讨论结果将有益于 WIPO 所有成员国，并重申其将继续承诺推动专利法的

国际协调，满足专利制度使用者的需求。 

27. 印度代表团重申其在往届 SCP 会议上发表的观点，尤其是与技术转让、异议制度、客户—专利

顾问间保密特权、专利质量、国际专利制度及专利与卫生相关问题的观点。代表团强调常青(ever-

greening)做法和缺乏重大改进的渐进式创新可能对卫生服务的提供产生负面影响。代表团指出，根据

《印度专利法》，即便发明满足可专利性的单项要求，除非发明中因药物性质存在重大差异而使已知

疗效增强，否则不能对该发明授予专利。此外，代表团认为《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 协

议)允许的灵活性也可以为使全世界的穷人以合理可负担的价格获取药物做出重要贡献。因此代表团对

WIPO 即将组织召开有关强制许可、价格控制及获取 WIPO 授权专利产品的研讨会表示满意。但是代表

团认为 WIPO 应开展研究，记录其成员国的强制许可做法，关注成员国落实 TRIPS 协议第 31 条和第

40.2 条的方式。关于专利质量的问题，代表团表示坚信如不坚持审查与检索的标准，仅靠全世界各专

利局无法保持专利质量。代表团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专利局都处在过渡阶段，需要升级系统，

尤其是与在先技术检索和人力资源开发相关的系统。因此代表团认为专利审查高速公路(PPH)可能并非

提高专利质量的有效方法，相反有可能削弱发展中国家的审查程序。代表团认为应采取措施增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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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知识产权局的能力建设，使其以 佳的方式履行其准司法职能。此外，代表团指出申请者应承

担更多责任披露更多在先技术，尤其还应在申请遭到其他专利局拒绝时，向专利局披露在国外相同的

申请中所包含发明的可专利性检索报告和检索结果以及申请结果。代表团指出 TRIPS 协议第 29 条明确

要求作此披露，包括提供申请者在国外相同的申请与授权情况的相关信息。代表团解释说《印度专利

法》中一项条款要求申请者提交此类信息，否则即构成异议及撤销专利的理由。关于客户和专利顾问

间通信保密性的文件 SCP/18/6，代表团对国际商会(ICC)提案中要求各国互相认可保密特权表示关

注。代表团重申其观点，即此举施加了治外法权，是对政府主权的侵犯。代表团指出《印度专利法》

中没有客户—律师保密特权的条款，印度公民只要是理科毕业生并通过专利代理人考核，即便没有法

学学位也可以成为专利代理人。 后，代表团对 SCP 在开展合理研究、清晰展现各国在被审议话题现

状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表示满意。代表团表示，需进一步努力以确保发展中国家和 不发达国家从专利

制度中获益。因此代表团建议秘书处编拟一份报告，研究目前采取的与自愿专利许可相关的做法及这

些做法是否符合竞争原则。代表团认为研究会出相关文献，说明成员国内各公司采用的，需要国家予

以政策干预的各种许可方法。 

议程第 6 项：关于国际专利制度的报告 

28. 讨论依据文件 SCP/12/3 Rev.2、SCP/12/3 Rev.2 Add.和 SCP/18/2 进行。 

29. 关于文件 SCP/18/3 的附件，秘书处表示收到了来自大韩民国的通讯，说明其宽限期从六个月延

长至一年。秘书处解释说由于来文提交较晚，该信息未纳入文件中，今后更新的文件中将纳入这一信

息。 

30. 阿根廷代表团就文件 SCP/12/3 Rev.2 发表意见，并要求将其随后提交的书面意见写入上述文件

的附件三中。该代表团尽管赞赏在《国际专利制度报告》中反映所有观点，尤其是公共政策问题相关

观点的尝试，但代表团认为某些领域值得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尤其是专利对发展的影响。关于第二

章(专利的经济学原理和国际专利制度中的不同利益和需求)第 46 段，代表团表示，尽管一些研究指出

异常复杂的专利法对外国直接投资产生影响，但代表团认为知识产权的特点可能是决定外国直接投资

吸引力的因素之一，其他影响因素还包括成本因素、市场规模、商业化成本和其他地方性问题。代表

团指出，并不只是那些加强知识产权的国家投资发生了变化。谈到第 45 段关于发展中国家加强专利法

对双边贸易产生的积极影响，代表团指出，一些经济分析表明，专利的效果就双边贸易水平来看并不

明确，同时很难将一些不断变化的问题与加强知识产权这一项政策联系起来。代表团表示，在与经济

学原理相关的章节中，预设了国际技术市场在扩大。然而，代表团认为只有少数国家参与了该市场，

且大多数研究是在发达国家开展的。代表团表示，发展中国家需要建立更好的专利制度，以支持创新

和发展。关于专利刺激创新的有效性问题(西班牙语版本第 83 页至 88 页)和发展相关问题，代表团认

为需要对专利制度中另外一些薄弱环节进行客观研究，比如专利质量低下在多大程度上造成诉讼以及

导致限制竞争的措施。代表团向秘书处发出呼吁，今后报告应从公共政策的视角看待专利制度的影

响，尤其是对卫生、生物多样性、技术转让等问题的影响。代表团认为在该领域加强研究将改善专利

制度的各个方面，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专利制度在发展中国家的作用。 

31. 印度代表团指出与文件 SCP/18/2 相关的《印度专利法》有关内容：(i) 自未续展导致的专利权

终止日至公布专利权恢复日期间不得提出侵权诉讼；(ii) 根据《印度专利法》第 157A 条，在事关保

护国家安全时，政府有权撤销专利权；(iii) 政府有权为公众利益撤销专利权，比如当专利被错误使

用及整体上对国家有害时；(iv) 为避免提供误导性信息，排除可专利性的规定应结合 3(d)条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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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解读；以及(v) 关于充分披露，应将《印度专利法》10(4)条(与生物材料保藏相关的充分披露)

的全部规定纳入进来。代表团解释说为确保申请的完整性，申请者应在说明书中提供生物材料的特

点，包括保藏机构的名称、地址、保藏日期和保藏编号，如果发明使用了该材料，还应在说明书中披

露材料的来源和原产地。代表团表示将会以书面形式提交其评论意见。 

32. SCP 同意该议程项目将继续保留在 SCP 下一届会议的议程上。上述文件将根据成员国的评

论意见进行更新。 

议程第 7 项：专利权的例外与限制 

33. 讨论依据文件 SCP/14/7 和 SCP/18/3 进行。 

34. 巴西代表团对 SCP 近期开展的讨论表示满意，指出讨论涉及了专利制度的重要方面，为政府

审查并改进其专利相关标准提供了有益的输入。此外，代表团表示各代表团似乎也考虑到了发展议

程，第十八届会议议程上的部分提案即证明了这一点，这体现出 SCP 与发展议程建议的相关性。代

表团认为，专利权的例外与限制对建立平衡适当的专利制度至关重要，各成员国在落实过程中采取

了不同的方式。代表团认为，灵活的政策空间是必要的，它允许成员国，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

中国家，充分根据自身情况制定并调整其例外与限制措施。代表团忆及其曾在第十四届会议上提议

委员会通过有关该话题的工作计划。考虑到提案已有一段时间且讨论和问卷提供了大量信息，代表

团认为 SCP 正式通过该提案的时机已经成熟。代表团注意到文件 SCP/18/3 展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

信息，全面概括了问卷反馈。但是代表团认为例外与限制的存在本身，并不足以评估其在落实过程

中的益处及面为的障碍。这也是提案第二阶段的意义所在；第二阶段旨在研究哪些例外与限制措施

对解决发展问题更为有效，以及成员国充分利用这些措施需要哪些条件，因为显然国家能力将影响

到例外与限制的使用能力。代表团还提议委员会在后期编写一份非详尽的例外与限制手册，供

WIPO 成员国参考。 

35. 俄罗斯联邦代表团忆及其曾在 SCP 往届会议上向秘书处提交关于俄罗斯联邦立法中存在确定专

利权例外与限制具体措施的规则(文件 SCP/15/6 第 80 段)，并协助编拟了与问卷相关的文件(文件

SCP/17/3 和文件 SCP/17/3 Add.)，在其中加入了问卷各部分没有涉及的内容，比如俄罗斯立法中关于

后续使用权和履行国家或市政府合同时有关职务发明专利的条款。代表团进一步忆及其曾在第十七届

会议上和其他代表团共同提议对问卷反馈进行进一步分析，并为该话题制定基本建议(或指南)。代表

团认为其提案与巴西代表团拟议工作计划相呼应，该工作计划包含三个阶段：(i) 就有关专利权限制

与例外的国家和地区立法条款及落实这些条款的经验交流信息；(ii) 研究国家立法中现有的限制与例

外规定对解决发展问题的有效性及其落实条件；以及(iii) 审议制定专利权限制与例外手册(或指南)

的可能性。代表团认为 SCP 应从该工作计划的第一阶段过渡到第二阶段。关于问卷分析，代表团认为

部分代表团在往届会议上提出的提案旨在对专利权例外与限制的形式进行系统化，并评估使用恰当的

例外与限制的法律基础和结果，这些提案值得关注。代表团认为这些分析的结果可以为后续阶段，包

括制定手册(或指南)奠定良好的基础。此外，代表团认为，分析结果可以切实帮助制定合理应用不同

形式例外与限制的建议，一些成员国在国家立法层面较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制定建议可参照这些国

家的做法。此外，代表团重申其建议，要求秘书处编拟一份关于可专利性主题排除的问卷草案。 

36. 南非代表团重申对巴西提案的支持，并表示巴西提案第一阶段已通过问卷和文件 SCP/18/3 完

成。因此代表团认为 SCP 应开始启动巴西提案的第二阶段，即分析各国如何利用文件 SCP/18/3 中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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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种例外与限制实现不同的公共政策目标，尤其是公共卫生和安全等目标。此外，代表团支持俄罗

斯联邦代表团关于在启动巴西提案第三阶段之前通过案例研究扩大研究范围的建议。 

37. 智利代表团表示专利权例外与限制问题是智利 为关注的问题。代表团表示例外与限制对维持

能够实现促进创新目标的平衡的知识产权和专利制度至关重要。代表团注意到有多达 72 个国家提交了

对问卷的反馈，表示文件 SCP/18/3 提供了完整而充分的信息，为今后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代表

团对巴西提案表示赞赏，巴西提案的范围足够广泛，委员会可以在今后的会议上继续分析这些问题。

关于 SCP 应继续对例外与限制进行分析的问题，代表团表示巴西提案中包含的工作计划的第二阶段是

继续开展分析的切实方法，是一项可行的解决方案。 

38. 阿尔及利亚代表团代表 DAG 发言，重申其关于例外与限制在 DAG 国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立场。

代表团认为通过这些例外与限制，知识产权得以充分纳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代表团表示问卷符

合巴西代表团建议工作计划第一阶段的目标，得到了许多代表团的反馈，反馈展示了各国的经验以及

各国如何使用例外与限制。代表团表示，SCP 应在本届会议上通过巴西提案工作计划的第二阶段，即

开始研究对专利权产生有效影响的例外与限制、其落实情况以及国家如何利用例外与限制。 

39. 阿根廷代表团重申，支持巴西提出的工作计划，同时强调正式通过该计划并启动其第二阶段

工作的重要性。该代表团还表示，支持南非、智利代表团的发言和阿尔及利亚代表团代表发展议程

集团(DAG)所作发言。阿根廷代表团表示，文件 SCP/18/3 列出了问卷反馈，其中包括数据分析，

这使得反馈的整体情况更加清楚，该代表团对文件感到满意。该代表团强调，专利权的例外和限制

令成员国得以建立平衡的、既认可创新又保护既有权利的专利制度。该代表团认为，专利权的例外

和限制给予各国必要的回旋余地，供其调整国内法律，使法律与国家发展战略统一起来。该代表团

认为，对例外和限制进行进一步分析，将有助于各成员国考虑如何调整本国法律，以及如何以 好

的方式从国家知识产权制度中获益。 

40. 丹麦代表团代表欧洲联盟及其 27 个成员国发言。丹麦代表团指出，问卷的 73 份反馈收集的

信息增加了 SCP 对各国及各地区专利权例外和限制法律框架的了解，反馈中有 20 份是欧盟成员国

递交的。该代表团表示，已经认识到各方对于这些问题的重视；但是，就该问题未来的工作而言，

该代表团指出，应当在权利持有人的利益和公众利益间维持合理的平衡。因此，该代表团认为，如

果不对新颖性、创造性、工业适用性等判明一项发明是否可以申请专利的法律标准进行适当的讨

论，就既不应讨论可专利主题的排除，也不应讨论专利权的例外和限制。该代表团表示，将致力于

以积极和建设性的方式参与此辩论，从而对委员会 终实现目标做出贡献。 

41.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表示，文件 SCP/18/3 为继续讨论专利权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该代

表团支持 WIPO 在发展议程建议 14 方面的工作，并指出，发展议程建议 14 不仅要求理解和利用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 协定》)下的灵活性，而且也强调相关权利和义务。该代

表团认为，鉴于贸易并非 SCP 关注的重点，就此问题进行的任何工作都应当是平衡的，不能因强调

一种解读而损及另一种解读。该代表团重申，它不支持国际协议中所有的灵活性都必须以相同的方

式解读和实施的认识。该代表团指出，这种认识说明对国际协议认识的有限性和不完整性。该代表

团认为，“灵活性”一词正表示，不能以一刀切的单一标准，来理解国际协议和国际协议赋予知识

产权制度的选择。如何以 符合本国利益的方式保护知识产权，各国有多种选择；以单一标准来解

读多样的选择，本身就是缺乏灵活性的表现。美国代表团还表示，有人认为，对知识产权的所有保

护因此都应降到 低标准；这种观点已遭到许多 WIPO 成员国的明确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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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印度代表团表示，完全支持巴西的提案，尤其是提案第二阶段，即分析例外和限制在解决发

展问题方面的有效性；这部分是整个提案的重要组成部分。该代表团认为，委员会可以在文件

SCP/18/3 提供的概览基础上，着手探讨如何具体实施例外和限制。该代表团指出，文件第 1 节的

专利主题排除名录内缺乏传统知识一项。该代表团表示，印方认为传统知识是十分重要的项目，而

且该项目在印度已从可专利性中明确排除。 

43. 中国代表团指出，成员国对于问卷的反馈为委员会提供了丰富且具有代表性的信息。该代表团

认为，这些反馈全面反映了各国在例外和限制方面的立法和实践。该代表团认为，例外和限制是相关

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委员会在该项工作的进展，该代表团认为，SCP 可以继续全面分析目前收

集到的信息，包括外部专家准备的研究报告和成员国提供的信息。该代表团指出，委员会还应当考虑

限制与例外的目标、对象、可行性和有效性，为完成该项工作进行充分的准备。 

44. 西班牙代表团支持丹麦代表团代表欧盟及其 27 个成员国进行的发言。对于很多成员国反馈了问

卷一事，该代表团表示欢迎。西班牙代表团表示，其曾于前三届会议期间要求提供文件 SCP/15/3 附件

的西班牙语译文，现译文已经提供，该代表团亦表示感谢。该代表团表示，未来如需把长篇文件翻译

为西班牙文，希望提供该译文的速度能够更快，这样，有关国家就能够参加相关讨论。 

45. 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协会(AIPPI)的代表谈及印度代表团就传统知识的发言，指出 AIPPI 已经

将传统知识及其与知识产权的关系列入协会将于 2012 年 10 月在首尔举行会议的议程。该代表指

出，在首尔会议之后，他会告知秘书处相关辩论内容以及任何可能通过的决议。 

46. 知识生态国际组织(KEI)的代表问能否提供成员国提交的问卷反馈的原始版本。 

47. 秘书处指出，这些反馈可以在 SCP 电子论坛上找到，形式是表格，这样就可以按国别获得及

按各项例外和限制找到相关信息。 

48. KEI 的代表对于超过 70 个国家答复了问卷并提供了详细信息表示欢迎。然而，该代表表示，他

在阅读自己居住的美利坚合众国提交的反馈时，认为该国对于在强制许可等方面的一些活动过分谦

虚。美利坚合众国的反馈中没有提及以下事实： 高法院自 2006 年即要求，在所有请求通过强制令行

使专利权的诉讼中，法官应考虑能否用强制许可代替执行强制令。该代表解释称，这样一来，美利坚

合众国颁发的强制许可也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各国中 多的，这在医药发明领域尤为突出，在

其他发明领域也如此。该代表指出，美利坚合众国已经为丰田(Toyota)在传动装置方面颁发一项强制

许可、为微软(Microsoft)在软件专利方面颁发两项强制许可、为强生(Johnson & Johnson)和雅培

(Abbott)在医疗设备方面颁发了强制许可(为强生在隐形眼镜方面颁发了强制许可)、为美敦力

(Medtronics)在心脏病瓣膜方面颁发了强制许可。他指出，美利坚合众国通过的新《医疗改革法》中

有一条强制许可条款，涉及仿制生物医药。他表示，在相关案例中，有许可义务的生物公司拒绝向生

产仿制药的竞争对手充分公开专利。该代表还指出，意大利提交的反馈并未提及以下事实，即意大利

主管市场竞争的部门已经在一些案例中颁发了针对医药专利或补充保护证书(SPC)的强制许可。在这些

案例中，意大利生产活性药用成分的公司或化学品公司希望向其他欧洲国家出口仿专利药品，包括

Proscar(治疗癌症和男性型脱发)、抗生素、止痛药的仿制型。该代表认为，如果能将实际使用相关法

律的具体案例与问卷反馈相结合，问卷反馈会起到更大的作用。该代表认为，在一定的时候，如能有

机会在各国提交的信息之外，独立提供具体应用某些灵活性的情况，那么会很有帮助。 

49. 匈牙利代表团代表中欧和波罗的海国家集团(CEBS)发言，表示文件 SCP/18/3 很便于使用，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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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在委员会成员的讨论中发挥作用。该代表团认为，在开展下一步工作之前，为全面了解情况，SCP

可以继续接收问卷反馈，因此该代表团建议定期更新该文件。该代表团还认为，中欧和波罗的海国家

集团需要有关方面再次解释巴西代表团和俄罗斯联邦代表团就下一阶段工作提出的实质性建议。该代

表团表示，任何进一步研究的范围都应该小心界定并确保平衡，相关工作应涵盖所有 WIPO 成员国。 

50.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团表示，虽然从成员国收集的信息是丰富的，但是未来还需要做大量工

作，来研究这些意见如何对委员会的工作做出贡献。该代表团指出，如果不能形成平衡的做法，委员

会的工作就会受到影响。这是因为，SCP 不应忽视任何已经提出的关切，除非已经对该关切加以分析分

析并给与适当考虑。该代表团认为，各方关切的一系列相似点、不同点、分歧之处、共识之处，归根

结底，要服务于发展问题。该代表团指出，涉及例外和限制以及专利权的所有问题，均应当以可接收

的方式加以解决。该代表团认为，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做法，应当给予各成员国更多机会，使其可

以就专利权例外和限制这些复杂问题发表更多看法。 

51. KEI 的代表指出，一些有关例外和限制的发言谈到专利对医药可及性的影响。但该代表认为，另

一个领域也需要严肃考虑，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产业因专利问题而陷入了混乱；为了让第三方企业

可以制造、量产、组装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例外和限制有一定的必要性。他表示，毕竟这个领域的

企业要应对数千项专利。他指出，美利坚合众国、德国、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国家已经出现了这种专利

领域的战争。该代表建议，鉴于人们认为这些问题实在是专利制度的尴尬，这些问题应当在一定时候

交予委员会研究。 

52. 主席总结了讨论的内容。主席表示，一些代表团表示支持对问卷反馈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其他代

表团强调，需要在委员会处理的各项事务中实现平衡，这就要求委员会在所有各种问题上达成总体一

致。还有其他代表团指出，可专利主题的排除需要把传统知识也考虑进去。其他与会者则强调对涉及

专利实际应用的实际案例进行具体研究的重要性。另一代表团则建议，可以让问卷保持开放，以接受

一些国家可能进一步提供的反馈。主席指出此阶段无法做出结论，并提出一个问题：鉴于各方普遍同

意更深入地分析问卷中的一些问题，各代表团是否考虑选择部分例外与限制，由秘书处优先研究，因

为问卷涵盖了 11 种不同的例外和限制。 

53. 埃及代表团代表非洲集团发言并指出，完全支持巴西建议的各阶段工作，但是认为此时就开始

对例外和限制进行优先度排序和选择为时过早。 

54. 丹麦代表团代表欧盟及其 27 个成员国发言，指出其需要时间在成员国间磋商，从而考虑主席提

出的问题。 

55. 阿尔及利亚代表团代表 DAG 发言，指出 DAG 愿意研究可以帮助委员会推进工作的任何选项，但是

主席提出的问题可能令该代表团偏离其主要目标，即编纂一个涵盖现有例外和限制的非穷尽手册。该

代表团解释称，不希望在当前阶段进行优先度排序，而是进行做更宏观的工作。 

56. 南非代表团支持阿尔及利亚代表团代表 DAG 的发言。南非代表团表示，问卷为委员会的进一步

工作打下了基础，因此无需对列出的任何例外和限制给予优先处理。代表团认为，所有列举出来的例

外和限制都有意义。该代表团表示，委员会应开始分析如何实施这些例外和限制。该代表团认为，委

员会应当研究工作方法，例如，俄罗斯联邦代表团提议的案例研究，或请成员国就实施问题提供额外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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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主席解释称，进行优先度排序并不一定意味着有些话题会被排除在外；对于所有话题进行的深

入研究可以在不同阶段分别进行，而不是同时进行。 

议程第 8 项：专利质量，包括异议制度。 

58. 讨论依据文件 SCP/18/INF/2、SCP/18/INF/2 Add 、SCP/18/4、SCP/18/9 以及 SCP/17/7、8、

和 10 进行。 

59. 联合王国代表团介绍了与加拿大代表团共同递交的提案。联合王国代表团提醒 SCP 回顾专利质量

议题的历史：在介绍了文件 SCP/17/8 中经修订的提案之后，代表团指出，很多代表团针对该议题提出

问题、寻求澄清并提出工作计划建议。代表团发现各代表团所提问题绝大部分都有关质量定义。一些

成员国已经暗示若该定义不得到澄清，这些国家便无法支持后续工作。代表团认为制定一个为所有代

表团所接受的定义是十分困难的，甚至也许是完全不可能的。代表团解释道不同成员国对质量的定义

不同，且各国的质量定义还可能随着发展进程深化而改变。然而，代表团认为，通过探索各成员国在

国家体系中定义“专利质量”的标准，会加深 SCP 内部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为实现这一目标，SCP 第

17 届会议后，联合王国代表团协同加拿大代表团，共同编写了一份问卷，见文件 SCP/18/9。该问卷吸

收了丹麦、德国、美利坚合众国等成员国向电子论坛递交的书面建议和各代表团在 SCP 第 16 和 17 届

会议上提出的问题。联合王国代表团表示问卷虽简短易填写，但也留有空间让回答者在合适情况下对

问题给予更多开放式的回应。联合王国代表团就各代表团对问卷填写所表现出的兴趣表示感谢，尤其

对巴西、法国、葡萄牙、大韩民国、俄罗斯联邦和西班牙表示感谢。这些国家代表团在问卷中提供了

详细并十分有帮助的回应。联合王国代表团也特别对哥斯达黎加代表团所表达的支持性意见表示感

谢。联合王国代表团认为通过问卷所搜集的意见，尽管没有得到 SCP 的正式背书，但展示了委员会成

员对在专利质量方面至少展开初步工作的广泛支持。因此，联合王国代表团请委员会全面支持，授权

秘书处正式分发问卷，整理反馈，并对专利质量进行初步研究，其中包括各成员国所使用的定义及定

义设定标准，供委员会在下届会议中讨论。联合王国代表团认为秘书处的初步研究可以澄清：(1)各成

员国所应用的“质量”定义及各国使用的标准；(2)技术基础设施，例如各国所应用的旨在保证国家体

系内专利质量的培训或 IT 系统；以及(3)各成员国为保证专利质量寻求程序改进的具体细节。 

60. 加拿大代表团向联合王国代表团表示感谢，感谢其在如此重要的议题上与加拿大代表团进行合

作。加拿大代表团向巴西、法国、葡萄牙、大韩民国、俄罗斯和西班牙代表团表示感谢，感谢它们对

英加两国提案和问卷所提供的详细且具有建设性的意见。谈到各成员国就推动委员会在专利质量方面

的未来工作提出的书面意见和在上一届会议上以口头形式提出的意见，加拿大代表团认为虽然所有成

员国似乎都认识到该项工作对全球专利体系的重要性，但一些国家还是针对缺少清晰定义表达了关

切。加拿大代表团将这一关切解读为需要确保议题向正确方向迈进的一种迫切心情。加拿大代表团仍

然认为，定义质量的具体工作必须以各成员对专利体系的目标为导向，因此必须具有灵活性。然而，

加拿大代表团认为这并不意味着提案中涉及的工作不应向前推进。尽管还没有明确的前进道路，但设

定一些方向标还是能够引导人们向希望的方向迈进。加拿大代表团表示，其仍相信以由英加两国代表

团所递交提案(文件 SCP/17/8)中列明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技术基础设施的改进、关于专利质量信息

的获取和交换、程序改进)为基础的工作，将成为协助各成员国的重要工具，且文件 SCP/18/9 中所包

含的问卷会指明工作推进的路径。综上，加拿大代表团附和联合王国代表团的提议，请委员会全面支

持，授权秘书处正式分发问卷，整理回应并对专利质量进行初步研究，供委员会在下届会议上讨论。 

61. 丹麦代表团介绍了其提案(见文件 SCP/17/7)。该提案的内容是，探索通过使用别国专利部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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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检索和审查结果，来提高各国本国在知识产权工作中专利检索和审查的质量。丹麦代表团澄

清，提案的意图不是探索将别国专利检索和审查工作成果作为减少案件积压的手段，或是建议形成各

国统一的做法或标准。丹麦代表团指出，丹麦专利和商标局长期以来一直有着将别国专利检索和审查

工作结果运用到本国检索和审查程序中的传统。该部门力求 大限度地使用别国检索和审查工作结

果。丹麦代表团指出，对别国检索和审查结果的使用，并不意味着接受或转移别国专利局或别国法律

所作出的裁定，而是由各国的审查人员自主确定其应在多大程度上使用别国的工作结果。丹麦代表团

认为使用别国的检索和审查结果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提高各国本国专利部门检索和审查工作的质量，

并相应地促进更多高质量专利的出现。丹麦代表团认为，批准质量过硬的专利的重要前提之一，是确

保与发明可专利性相关的现有技术已被披露。丹麦代表团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恰当地对可专利性标准

进行评估。丹麦代表团认为，掌握别国的检索结果将确保那些可能会由于种种原因，例如语言障碍或

缺少特定文件，而无法得到披露的现有技术被披露出来。此外，丹麦代表团认为这一举措将确保一国

的专利申请至少与别国专利局处理的专利申请一样好。在其发言 后，丹麦代表团表明，通过使用别

国专利检索和审查结果提高各国本国的专利检索和审查质量，对处于各个发展阶段的所有成员国，以

及专利使用者和社会整体均有益处。因此，丹麦代表团提请 SCP 考虑下列问题：(1)各国专利办公室如

何使用别国的专利检索和审查结果？(2)使用别国专利检索和审查结果的益处有哪些？(3)使用别国专

利检索和审查结果的挑战是什么？(4)如果克服使用别国专利检索和审查结果方面的潜在挑战？ 

62.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对有机会继续研究并讨论专利质量这一重要话题表示欢迎。代表团介绍了载

于文件 SCP/17/10 中的提案，指出批准高质量专利对拥有一个促进创新、经济发展、就业和社会整体

福利的运作良好的知识产权体系至关重要。在该提案中，美国代表团邀请各成员国知识产权部门思考

并分享他们认为对一个产出高质量专利的专利体系至关重要的总体目标。美国代表团解释说，这些总

体目标代表了各国知识产权部门设定的具体目标，该国以此作为测量专利及专利审查质量的基础。工

作项目的第二部分包括分析别国专利部门如何评价专利授权和审查员的工作，以及如何确定专利局设

定的总体目标及特定目标实现的情况。代表团解释说，提案中的这部分内容涉及各国专利部门所使用

的确保专利质量的程序和做法。美国代表团认为，其所递交的提案与加拿大和联合王国代表团联合递

交的提案相互补充。据此，美国代表团认为，在其 SCP/17/10 提案中所提出的目标，可以通过在加拿

大和联合王国代表团在文件 SCP/18/9 中所递交的问卷中纳入那些问题，得以更有效地实现。美国代表

团表示，专利权授予程序中有效的质量保证系统，对于评价知识产权部门的工作非常重要，并对促进

各国专利部门的合作至关重要，因为它们提高了一国专利部门的工作成果在别国的可重复使用性。美

国代表团认为，美国专利商标局的大部分工作与其他国家重复，因为创新人士正逐渐寻求在多国得到

保护其专利。自 2008 年以来，美国所收到的专利申请中超过一半的申请来自非美国发明人。美国代表

团指出，人们公认，各国制定的专利法反应了各国的优先事项，各国的专利部门根据本国的经济发展

目标、教育体制、资本可供性和就业目标等因素确定适合本国整体利益的专利体系。然而，美国代表

团认为，国家间的差异不应成为阻碍各国专利部门合作降低运作成本并减少全球知识产权使用者交易

成本的因素。美国代表团指出，其已在对加拿大和英国代表团在文件 SCP/18/9 中递交的质量问卷的回

应中，附上了美国专利商标局质保体系的详细描述。为提供全面透明的服务，美国专利商标局将每年

的质检结果都公布在其网站上。美国专利商标局目前使用的质保体系的目标之一，是提高其质量检测

的可预见性。尽管认识到一个机构庞大的专利局所使用的质量体系不能直接被小规模专利局应用，但

美国代表团希望其对本国质量系统的描述能为各国商标部门学习和考虑如何评价自己国家的质量体系

提供信息。另外，美国代表团提出，各成员国的专利部门设立更优的质量体系的潜在益处，是会促进

专利检索和审查结果和经验的分享。这不仅对各国的专利部门有利，对各国专利系统的使用者来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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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有裨益。 

63. 坦桑尼亚代表团询问，既然获批准的专利理应达到可专利性的标准，那么“专利质量”具体指什

么。该代表团向其他代表团询问，专利质量是指专利审查员的人数和专利系统的基础设施，还是有别

的意思。坦桑尼亚代表团认为，由于各国对这一概念的理解有不同，那么除非委员会对这一概念的定

义达成共识，否则每个代表团都会根据不同的理解阐述观点。该代表团认为，对专利质量的讨论应以

可专利性标准为指导，无论专利是在哪个国家得到批准的。 

64. 埃及代表团代表非洲集团发言，说其对之前各代表团介绍的提案表示感谢，但表示委员会还没有

确定专利质量的定义。该代表团重申其反对一刀切的做法和颁发国际专利，即所谓协调。通过之前的

讨论和对各提案的介绍，埃及代表团表示理解专利质量意味着各国专利部门在国家层面上有效实施该

国的专利法律法规。埃及代表团认为，既然没有任何因素能够阻止各国专利部门间的合作，例如，可

以向一些国家的专利部门授予国际检索和审查机构地位，使没有能力的国家能够得到高质量的审查结

果，确保其批准的专利值得保护。该代表团提出，对于发展中国家，确保专利质量意味着确保该国专

利部门遵守专利法的所有例外和限制情况，以满足该国发展的需要并完成国家的首要任务，确保无价

值专利或常青专利不会获得批准，获批的专利服务于国家发展目标。埃及代表团指出，在适用本国专

利法的问题上国家间可能会有不同的视角，因此表示难以从实施和实践性的角度理解“质量”的定

义。 

65. 日本代表团对加拿大、丹麦、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所提交的提案表示感谢。日本代表

团强调，对包括专利审查和异议程序在内的专利授权程序中所包含的不同元素予以考虑是非常重要

的，因为这些元素直接关系到从务实的角度确定专利质量。日本代表团认可加拿大代表团和联合王国

代表团所提出的三大支柱，即技术基础设施发展，信息交换和程序改进，是获得高质量专利的重要因

素，因此表示支持加拿大和联合王国代表团所提交的提案背后的根本理念。就一些代表团对质量定义

问题所提出的关切，日本代表团认为重要的不是讨论质量定义本身，而应是从不同角度考虑通过何种

方式提高质量。该代表团认为专利质量包含与整个专利体系息息相关的多种元素，例如，获批专利本

身的质量或专利审查的质量。然而，该代表团认为，从构建更优的知识产权体系的角度看，所有国家

都对如何充分提高各因素的质量进行讨论非常重要。日本代表团表示支持加拿大和联合王国代表团编

写的问卷，因为该问卷的目的是向成员国搜集与专利质量相关的信息并与各国共享，而日本代表团认

为这将有效促进成员国就该议题的讨论。另外，日本代表团认为在分享信息的过程中，会澄清专利质

量的定义，各成员国可以分享对这一概念的共同认识。日本代表团还认为，通过问卷形式分享信息与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的提案是相一致的。 

66. 巴西代表团表示，既然高质量专利对实现专利体系目标至关重要，委员会应就这一重要问题对改

善包括检索和审查以及评估工作流在内的专利体系的作用进行专门讨论。巴西代表团认为，高质量专

利是实现《TRIPS 协定》第 7 条各项专利保护目标的关键，并指出，正如文件 SCP/18/INF/2Add.中记

述的那样，巴西国家知识产权局在质量管理系统领域的工作，在促进技术基础设施随着专利审查员的

数量的增加而升级方面，一直发挥作用。对于各国递交的提案，巴西代表团表示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

提出的讨论各国知识产权体系整体目标的建议确实有趣，并且也反映了《发展议程》通过以来在 WIPO

内部进行的辩论。巴西代表团表示理解这一建议的根本理念，是一刀切的做法不适用于专利系统，因

为各国的专利目标都不同，且这些目标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各成员国的国家政策和吸收技术的能

力。巴西代表团认为，这还意味着为实质性专利标准确定统一的定义，会对成员国根据本国实际调整

其专利体系的能力产生负面影响。巴西代表团认为，《发展议程》建议 17 中提到的有关国际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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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的灵活性问题，以及建议 11 中表达的敦促 WIPO 协助各成员国加强对本国创造和创新的保护并支

持各国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能力，似乎与目前的讨论相关。对于当前的讨论，巴西代表团建

议，第一步由各国知识产权部门，基于持续提升专利质量的共同目，就访问知识产权信息库的问题进

行信息交换。包括巴西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内的一些国家的知识产权部门都将其检索文件发布在部门网

站上。巴西代表团认为，只要能够灵活使用信息库，就会对专利审查员对比审查结果有所帮助。然

而，由于一些国家在访问这些信息库方面遇到了障碍，巴西代表团建议探寻这些困难背后的原因。

后，巴西代表团表示，共享工作成果应严格本着自愿的原则，且应由各国知识产权部门根据各国的发

展和公共政策目标予以执行。 

67.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代表团向加拿大、丹麦、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表示感

谢，但该代表团指出，使用一个意思模糊的形容词在国际机构中不是富有成效的工作方式。该代表团

认为，既然专利质量与各成员国的国家发展策略和优先事项相关，那么如果想要在专利质量定义上实

现协调一致，各国都需拿出灵活的态度。该代表团表示，需要各国在立法上展示灵活性。 

68. 俄罗斯联邦代表团回顾，他们曾在第七届常设委员会会议上支持丹麦代表团的提案，并如报告

(文件 SCP/17/13 Prov.2 第 72 段)中显示的，向秘书处提供了有关俄罗斯专利局(ROSPATENT)利用外国

专利局相关申请检索结果的情况，包括用于审查向俄罗斯专利局提出的公约申请，以及专利审查高速

公路(PPH)程序下的专利申请和进入国家阶段的 PCT 国际申请。代表团认为，为了通过运用外国专利局

的检索和审查结果进一步提高专利质量，有必要继续收集关于国家专利局利用其他检索和审查结果的

必要信息。关于上述信息的分析，考虑到各国规定了不同的检索规则及结果汇编方式，该代表团建议

秘书处制定关于检索程序、检索结果汇编以及检索报告出版的统一要求该代表团同时强调，该问题的

一个重要方面，是如何解决创立国家检索报告数据库以及向其他局开放该数据库的可能性等相关事

宜。另外，代表团也支持加拿大和联合王国代表提出的有关专利质量的工作计划(文件 SCP/17/8)。关

于两国在文件 SCP/18/9 中的提案，该代表团对提案涉及的专利质量调查问卷作出了积极回应，称该问

卷吸收了往届 SCP 会议上的评论。关于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提出的工作计划(文件 SCP/17/10)，代表

团对其所提议的研究表示支持，因为研究结果可用作关于专利质量评估的一般性建议的基础。代表团

认为，现代专利合作技术的发展，使得及时解决专利质量问题成为可能。一国在依据国家法律授予某

专利法律保护时，可以利用首次申请主管局或主管国际机构先前检索或审查的结果。在这方面，代表

团认为就如何保证专利质量信息交换，是决定国家专利制度发展情况的重要部分。代表团提及它在文

件 SCP/18/INF/2 中的相关评论。文件 SCP/18/4 包含了关于行政撤销和无效宣告机制的更多信息，代

表团认为它是对不同国家法律条款，包括俄罗斯联邦法律条款的综合性和多维度分析。代表团表示愿

意在这个领域承担建设性工作，并声明文件 SCP/18/4 中提到的机制值得特别关注。代表团表示，俄罗

斯联邦仲裁法院(将于 2013 年 2 月 1 日建立)系统将包括一个专门的专利法庭。根据联邦立法，专利法

庭的管辖权主要包括：涉及发明(实用新型)法律保护授权或中止的案件，包括俄罗斯联邦专利局的裁

决；以及当联邦法律没有规定以其他程序认定一项发明专利(实用新型)无效时，对该发明(实用模型)

专利进行无效认定的案件。代表团说明，俄罗斯联邦加强知识产权执法的措施，包括建立专门法院，

被证明是加入世贸组织的必要条件。在它看来，考虑到法律程序的国际标准，不久将出现的专利法

院，将增强俄罗斯联邦知识产权执法系统有效性。代表团指出，在准备上述领域的法律修订时，考虑

了俄罗斯联邦审理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和执法案件的趋势，以及其以专门法院审理此类案件的国家(如德

国、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国际经验。 后，代表团重申它对于继续探讨“专利质量，包括异议

制度”这一主题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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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匈牙利代表团代表 CEBS 发言，支持发起加拿大、联合王国及丹麦代表团所提出的问卷调查。代

表团对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所提出的项目提案表示赞同，该提案能够作为调查问卷的补充。代表团重

申，积累更多知识以及评估 WIPO 成员国的不同做法，是有益的举措。它认为，SCP 将从尽可能多的

WIPO 成员国的调查问卷中获益匪浅。 

70. 大韩民国代表团表示，它相信，因为专利质量的改善与专利系统的有效利用紧密联系，因此这

一主题与 SCP 的职责非常相符。因此，代表团支持继续提高专利质量的讨论。代表团表示，专利质量

是一个有些抽象的概念。由于技术的特点、裁判的时间、法官的专业知识、个人对质量的不同观点，

致使这一概念不能被客观定义。由于专利质量不能通过只关注某一方面而提高，因此代表团认为，委

员会应当系统地审查对专利质量产生重大影响的各个方面，来促进专利质量的整体提高。代表团表示

支持丹麦代表团和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的提案，因为该提案能让成员国通过分享经验和交换信息，为

提高专利质量作出贡献。代表团解释说，在大韩民国知识产权局(KIPO)，一位审查质量保证官协同每

个审查部门的主管，会根据审查评估指南来评价审查程序。同时，KIPO 审判质量评估委员会会负责评

价审判结果。另外，代表团认为，应加强 PCT 和 PPH 项目下的国际合作检索，这样可以减轻各专利局

的审查工作量，从而提高专利质量，此外，代表团认为，应当扩大、改善相关信息技术基础设施，以

便更好地获取各国的审查、检索结果。 

71. 阿根廷代表团指出，关于专利质量提案的讨论突出了各成员国拥有高质量、平衡的专利系统的

重要性。代表团指出，加拿大和联合王国代表团以及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的提案意识到了各国专利质

量标准的不同。代表团认为，专利质量的相关事宜涉及不同的当事方和参与者，委员会应当铭记专利

质量对国家目标、政策和法律的带来的影响。代表团指出，尽管已做出各种努力，但仍不清楚各局内

部程序需要多大改善。它认为，总体来说，对这些提案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和视角。代表团认为，委员

会应当关注专利制度的效率，同时各国应当更关注专利的评估与授权方式，尤其在工业实用性方面，

以避免授予低质量的专利。由于专利的质量是专利制度的重要特征，代表团认为，以更高标准审查和

授予专利是一个平衡的知识产权支付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标准可以避免低质量专利的授予，同时避免

对创新、竞争、发展以及社会福利的消极影响。代表团强调，依据国家需求确定专利性标准是各国拥

有的重要工具。因此，该团认为，任何寻求协调各国及各地区专利性标准的努力都会对 TRIPS 协定第

27 条下的灵活性产生影响。 

72.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对巴西、俄罗斯联邦以及大韩民国代表团的建设性意见表示感谢。代表团

相信，在寻求专利质量评估 佳方法的共同目标上，委员会可能在取得进展。 

73. 澳大利亚代表团对加拿大及联合王国代表团、丹麦代表团以及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的提案表示

支持。代表团表示愿意分享他们在外国检索报告的运用以及质量保证系统方面的经验。代表团表示，

加拿大及联合王国代表团所提出的调查问卷将有助于发现不同国家专利局对质量的定义。有了这些补

充信息，代表团考认为委员会便可以更好地开展这项工作。关于丹麦代表团的提案，代表团认为，该

提案属于加拿大及联合王国代表团提案中程序改善部分的具体实施方式，提得很好。丹麦代表团指

出，该国在将外国检索及审查结果运用于本国审查方面有相当的经验，认为这些做法是提高专利局工

作质量的有效途径。关于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的提案，丹麦代表团认为，该提案补充了加拿大及联合

王国代表团提案中第一、第三部分内容的设想。代表团解释说，丹麦十分重视本国授予专利的质量，

同时十分重视实施质量管理系统以及对审查员工作的独立复查。代表团指出，澳大利亚 近通过了对

《专利法》的修订，该修订将改善所授予专利的质量。澳大利亚代表团强调了与讨论专题相关的四个

关键修订领域：(i)修正案取消了在评估申请的创造性是否足以获得专利所考虑的，关于在先技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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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公知技术的限制性规定。这会将澳大利亚的创新性标准提高至与其他国家相当的层面。(ii)修正

案强化专利发明的实用性要求，即发明确能按专利描述实施。这一修订提高了对投机性发明的要求，

这些发明在投入运用之前需要过多工作。(iii)修正案提高了发明的披露标准。过去，在专利申请中所

披露的信息，虽然在单一专利要求的范围内可以实施，但却不足以跨越各项专利要求，全面实施专

利。这一修订改变保证所授予的专利范围不超过发明本身。(iv)，修正案增加了专利有效性的确定

性。目前，专利局长在决定授予或者撤销一项专利时，只能考虑有限的依据。而澳大利亚的法院却可

以考虑更为广泛的依据。因此，专利局长正确授予的专利，可能随后被法院认定无效。修正案将增加

专利局长所能考虑的依据，并对所有的依据适用统一的证明标准，以保证专利局不被迫授予将来无法

通过法院审查的专利。 

74. 丹麦代表团代表欧盟及其 27 个成员国发言表示，高质量专利增加专利权人以及第三方的法律确

定性，确保科学进步，保证专利制度适当地履行其经济职能。代表团表示，确保专利质量十分依赖于

高质量的专利检索报告和专利审查要求。这些能够确保发明的充分披露、清晰的权利要求以及有效的

上诉。关于这方面，代表团重申其支持推进加拿大及联合王国代表团、丹麦代表团和美利坚合众国代

表团提出的有关专利质量事宜的工作。代表团认为，这些提案符合委员会的宗旨和活动要求，并考虑

到了几项发展议程建议，尤其是第 10、11、19 和 29 项建议。代表团进一步表示，一些成员国，包括

六个欧盟成员国，已经对专利质量的讨论做出了贡献，包括评论、附加提案以及文件 SCP/17INF/2 和

SCP/18/3 中所收录的更多信息。它对此非常满意，并进一步鼓励其他成员国效仿。代表团进一步强

调，新颖性、创新性的步骤、工业适用性等专利性标准的适当运用，是这一主题的重要元素。代表团

支出，欧盟以及它的 27 个成员国认为，委员会应当就专利质量这一主题设立一项工作计划。关于委员

会的下一步工作，代表团支持委员会开展问卷调查，在问卷中包含加拿大及联合王国代表团、丹麦代

表团和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所有提案中的要素。此外，就加拿大及联合王国代表团提出的关于程序改

善的工作计划的第三部分内容，代表团支持西班牙代表团的提议，开展针对创造性这一概念的研究，

评价各成员国应用创造性的情况。总的来说，代表团表示将继续支持根据加拿大、丹麦、联合王国和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的提案，进一步推进有关专利质量的讨论。 

75. 加纳代表团对加拿大、丹麦、联合王国以及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关于专利质量的提案表示赞

赏。加纳代表团对丹麦代表团提出的关于国家知识产权局利用外国检索和审查报告的提案尤其感兴

趣。这一提案也得到俄罗斯联邦代表团支持。外国检索和审查报告的质量，对小的知识产权局尤其重

要，特别是不进行实质性审查、因而完全依赖外国报告的小型专利局来说。代表团认为，SCP 应当为

审查机构和识产权局设置 低标准，以保证他们遵守专利性的基本标准，如新颖性、创造性、工业实

用性以及披露充分性。这些 低标准将增强人们对专利质量的信心。与此同时，应确保小型知识产权

局获得专利信息、增强自身能力，使各国都能够自主进行专利申请的检索和审查。 

76. 西班牙代表团对于加拿大和联合王国代表团在有关专利质量的提案中所包含的调查问卷表示全

力支持。西班牙代表团相信，通过收集和分析尽可能多的国家发来的问卷反馈，可以切实了解全球专

利质量现状，并决定 WIPO 将何通过协作，改善专利质量。在 SCP/18/INF/2 文件包含的评论中，西班

牙代表团已就此次调查问卷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做出回应；着眼于委员会下届会议，代表团表示希望完

成对整个调查问卷的反馈，并进一步补充说明早先回答过的问题。该代表团对在各国司法管辖区内界

定“专利质量”表示疑虑。由于很多国家的法律没有给专利质量下定义，在此情况下，该代表团想知

道是否可以采用专利局在非正式文件或审查指南中所使用的“专利质量”定义。该代表团欢迎巴西、

法国、葡萄牙和俄罗斯联邦等国代表团在电子论坛上就其质量管理体系的相关具体信息等问题所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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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评论。该代表团提及文件 SCP/18/INF/2 中的评论，并重申其建议：在加拿大和联合王国代表团的提

案框架下，具体而言，根据其题为“流程改进”章节的内容，开展一系列研究以提高对创造性要求及

其评估的理解。展望委员会下一节会议，该代表团打算单独或者与其他感兴趣的国家联名提交一份关

于创造性要求及其评估的文件，以便在可能的情况下展开此项工作。关于丹麦代表团在 SCP/17/7 文件

中提出的建议，即允许各国专利局使用他国专利局的检索和审查结果，该代表团表示支持委员会就此

开展研究。该代表团认为，检索报告(有时附带书面意见)通常会和专利申请一起公布，而且很多专利

局设有数据库，可以用来查找授权程序中产生的所有或者绝大多数文件。该代表团指出，使用其他专

利局的检索报告和审查结果是绝大多数专利局的常规做法，西班牙专利和商标局亦是如此。该代表团

解释道，除了发明者和专利申请人做的检索之外，专利审查员首先检索的就是已经公布的其他同类申

请。该代表团表示，同样的发明不管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专利局如何认定，相应完成的检索和/或审查都

将对审查员的后续工作具有指导意义并减轻工作负担，尽管 终决定还得由各国专利局自己做出。因

此，该代表团认为重复使用这些已经完成的工作成果并不会像有时被认为的那样违反国家主权。该代

表团解释道，西班牙的法律允许使用以前的检索和审查结果，从而减少了相应的费用；但减少的幅度

取决于之前工作的有用程度。西班牙专利局 近参与了 PPH 项目，并与加拿大、芬兰、日本、墨西

哥、葡萄牙、大韩民国、俄罗斯联邦以及美利坚合众国签订了协议。该代表团认为，要共享其他国家

专利局已有的检索和审查结果，主要问题是语言障碍，特别是那些与专利审查员母语相差甚远的语

言。令人遗憾的是，现有的自动翻译系统无法提供必要的质量保障。尽管代表团意识到正在努力在该

领域取得进展，但语言仍是阻碍妥善重复利用其他专利局检索和审查结果的主要障碍。只要更先进的

电脑翻译系统尚未研制出来，就无法充分共享检索和审查结果资源。因此，WIPO 应当加强协作，努力

获取足够可靠的专利自动翻译系统。代表团进一步指出，还有一种情况会造成之前的检索或审查结果

资源共享困难，那就是之前审查的申请和第二家专利局审查的申请相比经过了修改。为了克服这些困

难，应当在 PPH 协议框架下成立专利要求等同体系，以方便信息共享。此外，该代表团认为，各国专

利局应当加强数据库建设工作，为获取专利授权流程中产生的搜索和审查结果提供方便，至少应该向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专利局免费开放。由于这已是委员会第三次召开会议探讨专利质量问题，该代表团

相信现在应该行动了，先要完成加拿大和联合王国代表团提出的问卷调查；为避免同时要完成太多的

问卷调查，可以在此问卷中加入丹麦和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提案中的部分内容。该代表团认为，如果

委员会真如众多团体所说希望在诸多相关领域实现均衡的进展，那么，由于缺乏专利质量概念的定义

而继续推迟专利质量工作是不公平的。该代表团认为，每个人都应当更加灵活，各方代表团参会，并

不是为了阻碍其他人在自己关心的领域取得进展，而是为了整个国际社会能够见证专利体系的改善。

因此，无法对专利质量的定义达成一致不足以成为延缓在这一众多代表团关心的领域取得进展的理

由。巴西的一位行业代表曾强调巴西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专利体系来促进创新。借用这位代表的话，该

代表团强调这一主题对各国的重要性，并呼吁各国代表团不要再拖延了。 

77. 加拿大代表团做出了澄清，指出此次与联合王国携同进行问卷调查，目的并不是要寻求专利质量

的统一定义，而是希望了解各成员国对专利质量的界定以及为确保专利体系能满足国内目标而采取的

措施。该代表团相信这样的问卷调查将推动专利质量领域的工作，并为所有的 SCP 成员带来益处。该

代表团特别邀请了那些要求定义专利质量的国家介绍各自专利体系中对专利质量的界定。 

78. 阿尔及利亚代表团代表发展议程集团(DAG)发言，对各国代表团的提案表示赞赏。该代表团澄清

说，如果能够提供一个清晰的专利质量定义，发展议程集团将愿意讨论 SCP 在这一领域的工作。但该

代表团认为，这一问题在过去的三届会议上都未能取得成果。该代表团虽然赞赏联合王国和加拿大代

表团提出的问卷调查，认为这将有助于委员会起草专利质量的定义，但是，由于这个问卷调查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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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专利质量定义确实存在，因此只是针对那些对专利质量有所界定的成员国。该代表团认为，此项问

卷调查排除了对专利质量尚无界定的成员国，因此委员会不应当采纳任何片面的、排除了某些成员国

并妨碍他们行使 基本权益(即回答调查问卷)的文件。该代表团重申，目前 迫切的是要界定专利质

量，没有这样的界定，发展议程集团无法配合 SCP 在这一领域的任何活动。 

79. 阿尔及利亚代表团代表本国发言，提案国所指的“专利质量”是否就是指“专利符合可专利性标

准”。该代表团指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专利质量问题涉及的是程序问题，而非实质性问题。 

80. 瑞士代表团对 SCP 讨论专利质量问题表示欢迎，因为这一问题对于瑞士而言是很重要的。该代表

团赞赏加拿大、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丹麦代表团为促成大会讨论该议题而做出的努力。该代表

团认为，加拿大和联合王国代表团提交的问卷调查是非常有用的，问卷调查的结果将为委员会提供进

一步展开工作的必要资讯。因此，该代表团支持把加拿大和联合王国代表团提案的工作继续下去。 

81. 南非代表团支持埃及代表非洲集团所做的发言以及阿尔及利亚代表 DAG 所做的发言。此外，该代

表团完全赞同坦桑尼亚代表团要求大会明确各项议题的评论，赞赏各方积极提出建议，并重申它不反

对任何提案，但求问题明晰。该代表团指出，各成员国对专利质量有着不同的理解，因而有必要澄清

相关问题，即(i) 提案国旨在解决何种问题？由于各成员国之间发展水平不同，并且并非所有成员国

都是国际检索和审查机构，因此代表团非常想了解提案国所发现的问题和症结所在是什么。(ii) 每一

个提案的背后总是存在一定的动因，那么提案国是受到了何种启发而提出的提案？(iii) 提案国所提

出的设想能为自己和大家带来什么好处？代表团希望了解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 不发达国家以及

小型、大型专利局将如何从中受益。(iv) 提案国的提案和专利合作条约(PCT)工作组的讨论有何相

关？PCT 工作组各成员国已经意识到需要提高授权专利的质量，并已批准一个机制，交由国际主管部门

会议(MIA)质量小组复核。在此背景下，代表团要求澄清提案国的提案与 PCT 讨论议题的关联性。根据

代表团的理解，专利质量的提高重在提高授权专利的门槛。专利质量的下降主要源自可专利性标准和

审查要求的降低。因此，成员国关注的重点不应该是专利质量，而应当是提高检索、审查和/或归档系

统的质量。因此，代表团强调异议机制和专利质量之间以及和披露机制之间的关联，因为在它看来至

少这些因素是专利质量应该涉及的。代表团重申澄清概念的必要性，这样才能取得进展。代表团并不

要求一个定义，而是要求明确提案国期望通过提案达到什么目的。如果问卷调查不能清楚地阐明目

的，代表团就不会予以配合。 

82.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团代表本国发言，表示赞同阿尔及利亚代表团代表 DAG 所做的发

言。该代表团指出，任何专利质量工作都应考虑以下内容：(i)各成员国专利体系的不同性质和作用以

及各国知识产权局不同的发展水平；(ii)各知识产权局对能力建设和培训的需求；培训课程需要得到

应有关注；应把培训作为独立模块进行或作为专利质量的每个组成部分的基础分别开发培训课程。

(iii)专利质量的任何讨论都应该考虑发展议程的建议，把目的设定为促进各专利局依据本国法律对高

质量的专利进行授权。(iv)该过程应该是自愿的并由各成员国指导，目的并非协调专利立法。围绕专

利质量开展的任何工作均应确保符合可专利性的要求，包括发明的充分披露。 

83. ALIFAR 的代表强调确保专利质量的重要性和相关性，指出专利质量对于专利体系的正常运作，

实现专利的社会经济政策目标，并适度均衡发明者和竞争对手的利益来说，绝对是至关重要的。该代

表同意法国代表团强调的评估专利质量时可专利性标准非常重要的看法，并对 SCP 会议上发生的辩论

表示担忧，因为讨论进行的方式可能会导致可专利性标准、排除和例外出现统一。他说，一旦形成统

一模式，将会影响现存国际条约提供的灵活度，从而严重影响发展中国家。该代表指出，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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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根据自身的法律传统和经济、政治和文化国情组建专利局。他认为，由其他专利局向发展中国家

专利局提供的培训以及技术援助往往没有考虑到这些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同的国情以及在利益和公共政

策上的差异，例如采用的标准没有根据这些国家的要求进行调整。谈及专利局用户利益这一概念，该

代表表示不仅仅要考虑申请专利者的利益，还要给予广大公众足够的保护。该代表认为，自动采用特

定专利审查局的检索和审查报告是不合适的。他认为，当地专利审查员只有在自主完成检索和审查后

才能使用那些报告。在他看来，可专利性标准的复核过程并不是中立的技术工作，而是涉及到了国家

政策。关于提高专利质量可能采取的工作方案，该代表认为有必要扩大对成员国进行问卷调查的范

围。迄今为止，设计的问题容易造成回答时的单边思路，从而增加出现统一的风险。因此他认为，问

卷中也应包括那些强调标准差异和应用国际条约灵活性的问题。委员会应该考虑自动采纳别的专利局

的审查结果会带来风险，违背公共政策和法律。该代表指出，评估专利质量应该考虑该专利和受到国

际认可的人权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这种关系也必须列入问卷调查进行讨论。分析新科技专利必须

从隐私权、文化获取度等诸多方面考虑人权问题。药物发明专利的分析，要从健康角度考虑人权问

题。 

84. 印度代表团赞同阿尔及利亚代表团代表 DAG 就专利质量所做的发言。这一问题对于任何专利制度

的发展以及技术的进一步转让都是非常重要的。如印度代表团在开幕致辞时所强调，世界各国的专利

局如果不保持检索和审查水准的话，就不能保证专利的质量。在它看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专利局

正处于转型期，需要升级自身的体系，尤其是在先技术检索和人力资源开发。该代表团建议采取措

施，增强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局的能力，使它们尽可能充分实现准司法职能。发明(包括对申请者 重

要的在先技术)的充分披露制度是提升专利质量 重要的手段之一。如果专利申请被其他专利局拒绝，

申请者应当披露检索报告中有关可专利性的结论及其相应申请的完整结果。TRIPS 第 29 条明确规定，

要求申请者披露其在外国相应专利的申请和授权情况。该代表团指出，为了提高检索和审查质量，

WIPO 应当考虑以免费或者补贴方式，对发展中国家开放私人和公共领域有附加值的数据库。对于丹麦

代表团有关检索和审查信息共享的提案，该代表团表示欢迎。该代表团解释说，印度专利法规定申请

人必须提交一份声明，说明国外相应专利申请的详细情况。该专利法授权负责专利、外观设计和商标

的局长指示申请者在一定时间内提供外国处理相应专利申请的具体细节，包括检索报告和可专利性报

告。如果不能提供此类信息，将可能构成专利异议和撤销专利的理由。该代表团阐明，相应专利在国

外获得授权这一事实，不能作为在印度也应得到授权的理由。代表团认为，在专利审查中如何使用或

者参考国外的检索信息应由各国自行决定，不应当导致专利法的统一。关于在使用外国检索和审查结

果时面为的挑战，代表团指出，印度专利局在查阅官方语非英语国家的报告时存在语言障碍。该代表

团还指出，同时进行的申请中的申请在每个司法管辖区受到大相径庭的对待，这一现象甚至出现在新

颖性和创造性等核心问题上。检索和审查结果就算在国际检索机构(ISAs)中也会出现不一致。在专利

审查过程中，使用外国检索结果的潜在阻力涉及技术和法律层面。除了语言障碍、信息交流和技术共

用平台的问题之外，由于各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需求不同，还存在一些实质性的问题有待解决。针

对加拿大和联合王国代表团的提案，印度代表团回顾了其在文件 SCP/17/13 第 2 部分第 93 段的观点，

进一步指出专利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可专利性的标准，而这一标准是由各国法律决定的。在其看

来，在提出专利质量定义和范围的同时，也应该充分重视提出的质量检查方式和各国的能力。代表团

认为，该提案提出了一个非常广泛的定义，包括专利局的整体运作及其与客户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个

定义过于宽泛，可能不太合适，也无法达到预期目标。代表团指出，司法系统应排除在工作计划之

外。加拿大和联合王国代表团提出的问卷调查没有考虑申请者本人是否披露了 相关的在先技术；也

没有考虑申请者是否提交了检索和审查结果，如相关专利申请在别的国家遭拒。而美利坚合众国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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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的提案没有考虑专利长青化(即渐进发明导致琐碎专利授权)在延长专利年限上起到的作用；申请人

的此类活动也会影响专利的质量。代表团指出，根据其他专利局使用的可专利性标准来加快专利授权

的任何提议都不能予以考虑。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提出将快速审查作为专利质量的指标之一，但这并

不能确保专利的高质量，反而极易导致该发明今后在一些检索和审查严格的国家遭到拒绝。代表团表

示，专利质量的高低取决于一个国家的专利法的政策框架，很难以此为基础衡量专利的质量。此外，

在制药业和化工业，专利申请人所谓的马库什权利要求始终影响着专利质量，因为这些权利要求中的

化合物排列组合无法预见，在现实中很难感知，因此这些权利要求的实施也是有疑问的。代表团强调

了授权前异议制度和授权后异议制度在提升专利质量方面的重要性，这一点应当包含在所有提高专利

质量的讨论中。 

85. 联合王国代表团对印度、南非、坦桑尼亚代表团提出的问题做出了回应，以澄清他们的疑虑。代

表团强调，所有负责专利登记或全面审查的专利局将对专利授权采用筛选机制。筛选机制和国家相关

专利制度的目标挂钩以激励创新和技术、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在更广泛意义上说，成员国在各自司法

管辖范围内采用的筛选制确定了专利的质量。因而，代表团有兴趣了解各国、各地区专利局为确保获

得授权专利符合要求而采用的具体措施。代表团表示，这项工作将使委员会分享经验，帮助成员国互

相学习、共同跨越发展障碍。代表团邀请那些关注这一工作并有顾虑和保留意见的国家参与起草调查

问卷。 

86. 智利代表团重申了构建运作有效的专利体系对智利的重要性。代表团指出，程序的质量及其它方

面在专利授权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使用其他专利局的专利检索和审核结果有助于提高这些程序的质

量。从这一点而言，该代表团赞赏并支持丹麦代表团的提议，因为该提议将使各成员国在使用专利实

质性规范时保持独立。代表团还认为，在运用各类技术工具时，应当采用公开、明晰的标准，实现计

算机工具的互操作性，使各成员国方便使用集成的信息系统，同时尊重各国制度的特点。代表团赞赏

加拿大和联合王国代表团递交的提案，强调该提案的目标非常积极，旨在增强信息交流和系统改良。

在它看来，专利质量和授予的权利是密切相关的。在这方面，代表团强调了一些现有的区域倡议，如

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所推行的项目。该项目是纯粹的区域间专利合作，由拉丁美洲的十个工业产

权局发起，泛美开发银行、WIPO 和欧洲专利局(EPO)提供资金，旨在促进该地区的合作创新，重点应对

不断增加的专利申请给专利局带来的共同问题，希望既能提高工作效率，又不影响工作质量，并把专

利局和国家承担的代价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具体来说，该项目试图实现工作互惠，共享检索和审查报

告，从而使审批程序更为顺畅、缩短审批时间，避免重复工作，节省资源和时间。代表团澄清，这些

报告对各专利局并没有约束作用，因为各专利局都保持独立自主决策。代表团强调，应当考虑到大多

数专利局缺乏资源，包括用于建设和访问数据库、检测新颖性以及确保检索效率的资源。 

87. TWN 的代表表示，应当确保专利局在授予法定垄断时以 大的小心和谨慎行使权力。也就是说，

授权专利必须符合国内相关法律中的可专利性标准。他认为，有些专利并不仅仅是在国家公共政策指

导下产生的技术活动。他还指出，成员国在发展水平上存在差异，因此不要一味追求快捷专利授权或

简化专利授权机制。可专利性标准和专利审核过程的确定和实施应该以国家目标为指南，因此要在

“质量”概念上达成共识。该代表表示，质量方面的工作计划不应旨在构建统一的专利法。他认为，

不同的法律程序和专利局不同的组织架构以及资金来源都会影响专利的质量。因此，专利局的资金来

自于国家预算还是专利申请的收入是个问题。此外，人力资源政策如果逼迫工作人员去完成一定的授

权指标，也会影响专利质量。所以，该代表指出要从更全面的角度考虑专利质量问题，并强调应对

“质量”概念达成一个清晰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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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AIPLA 的代表指出，专利质量对于专利体系的使用者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虽然质量很难定义，但

是它包含申请和审查机制的质量，涉及各代表团所提的方方面面，包括获取在先技术的全面内容。在

他看来，如果无法全面检索在先技术，那么，不管审核者自身素质多么高，都不可能保证工作质量。

该代表告知委员会，AIPLA 和 FICPI 将于 2012 年 9 月组织联合学术研讨会，就专利申请和审核机制的

质量进行特别探讨。届时世界各国专利局的官员将共聚一堂，发表他们关于提高专利申请和审核流程

质量的洞见。此外，专利体系的使用者也将结合各自行业提出改进专利申请和审查沟通过程的 佳方

法。该代表表示将在 SCP 下届会议上呈交会议成果。 

89. 大会主席宣布就异议制度以及其他的行政撤销和无效宣告机制展开讨论(文件 SCP/18/4)。 

90. 印度代表团指出，文件 SCP/18/4 第 80 段所涉事实需做如下说明：i)在印度，授权前提出异议无

需支付任何费用，这种做法成本低且受理快捷；ii)任何人都可在授权前提出异议，无需具备诉讼资

格。代表团表示这一举措大大提高了专利质量。该文件还强调了一些国家异议和复核制度的相关统计

数据。另外，代表团建议在文件中加入印度的统计数据，包括公布的专利申请量和授权前异议数量对

比，以及获得专利授权的数量和被异议专利数量对比，这样的统计数据对 SCP 各成员是有益的。 

91. 主席请印度代表团以书面形式提交上述信息。 

92. 瑞士代表团强调，文件 SCP/18/4 是一份出色的文件，以众多实例介绍了各成员国的异议制度、

复核制度、第三方评论制度以及专利撤销和无效宣告的行政制度。这些制度在确保专利质量和信誉上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尽管各国制度各不相同，但是它们均运行正常。代表团认为，由第三方质疑专利

是快捷且低成本的方式，有利于提高专利质量。代表团认为，在下届 SCP 会议上非常有必要继续探讨

这方面的工作。代表团提议，将文件中介绍过的各种不同机制汇编成册，以便各国从中吸取经验来改

善或建立自身的相关机制。这一手册可惠及所有成员国，且不涉及任何建立相关机制的义务。 

93.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表示，该文件更新了对异议制度的研究，阐明了该制度以及其它类似的专利

复核程序在实施过程中带来的好处和遇到的问题。该文件还回顾了《莱希-史密斯美国发明法》(简称

AIA，公法第 112-29 号)的各项新条款，其中的大部分条款将于 2012 年 9 月 16 日生效，这对于美国专

利及商标局的授权质量将产生积极的影响。该代表团解释ＡＩＡ通过增强法律的确定性，促进了专利

质量的提高，例如，为当事人提供了多种途径来质疑专利的授权或有效性。代表团说，和专利诉讼相

比，行政程序的复杂度和成本都要低得多。代表团认为，AIA 实施的某些程序会影响专利质量，其中包

括，在专利申请公布六个月内，允许第三方提供对专利审查有潜在意义的印刷出版物，且无需缴纳费

用，条件是所提交文件不多于三份并同时说明文件的意义。此外，AIA 建立了授权后复核制度，在专利

授权后的九个月内，可由专利审理和上诉委员会复核已授权专利的有效性；但不能以 佳实施例为由

提出复核。该授权后复核必须在一年之内完成， 多只能延长六个月。该代表团解释道，由专利审理

和上诉委员会开展的当事人之间的复审新程序正在取代现行的当事人之间复审程序。该程序允许任何

人根据第１０２条(新颖性)和第１０３条(非易见性)通过专利或印刷出版物来寻求取消已授权专利。 

94. 丹麦代表团代表欧盟及其 27 个成员国做了发言。它欢迎对文件 SCP/18/4 进行的修改，根据委员

会在上届会议提出的要求，增加了关于异议制度、行政撤销和无效宣告制度以及其它类似机制的内

容。代表团相信这些机制有利于确保专利体系的正常运作，特别是通过简便、快速和低成本的途径来

替代专利诉讼，提高专利质量。它重申所有 WIPO 成员国有权决定是否在各自的法律中采用这些机制。

代表团敦促继续开展异议制度的工作，以非穷尽方式汇总异议制度及其他行政撤销和无效宣告机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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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模型并整理成参考文献/手册，为 WIPO 成员国提供参考。 

95.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团说不一定专门谈专利质量问题，而是强调建立授权前异议制度的重要

性。它表示很遗憾有些司法管辖区没有授权前异议制度，而是依赖成本高昂的无效宣告制度。坦桑尼

亚专利法第 64 条规定了专利的无效宣告制度，但是没有规定授权前异议制度。该代表团认为这是专利

法建设中一个有待解决的空白。因此，代表团欢迎文件 SCP/18/4 中阐明了解决专利授权程序的应有方

式。但代表团认为，这一问题和专利质量问题并不相同。 

96. 德国工业产权与版权联合会(GRUR)的代表告知 SCP，作为在专利活动和经济表现方面都很重要的

国家，德国在《专利法》第 43 条第 3 款中规定了第三方评论制度，这一制度已经存在数十年之久。此

外，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或八十年代初，德国有关异议制度的法律发生了一些变化。从 1977 年初开

始，德国实行授权前异议制度。到 1981 年 1 月初，为了与《欧洲专利公约》(EPC)保持一致，德国从

授权前异议改为授权后异议。 

97. APAA 的代表代表亚洲地区知识产权专业人士认为，专利质量是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异议制度

和其它的行政撤销和无效宣告机制。该代表认为，尽管各国的机制多种多样，如授权前和授权后异

议、第三方意见、复核和行政撤销和无效宣告，但分享经验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来说符合共同

的利益。她指出，亚洲大多数国家，如印度，有授权前异议制度，这些机制行之有效，在审查资源和

能力有限的情况下，能通过公众参与的方式，为审查人员提供很好的在先技术信息，以确保专利审查

质量。此外，日本以前曾采用授权前异议，后来改为授权后异议，由第三方来质疑已审查专利申请及

已批准专利的有效性。该代表认为，无效宣告请求审查数量比 初估计的要少得多，还不到异议申请

数量的 10%，这一事实说明目前的无效宣告审查制度是公平均衡的，但即便如此，在现实争端尚未出现

之前的较早阶段就能使用简单、快捷和低成本异议机制及程序对于公众来说是更理想的。APAA 认为，

即便是在面对专利丛林、专利保护范围过宽以及专利申请数量众多的发达国家，有时限的当事人之间

程序对于专利授权程序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和完善。在她看来，以公众异议来确保专利质量对于

可持续专利制度来说十分重要，因为只有和第三方利益相冲突的专利申请或专利才更可能受到更多的

第三方异议。APAA 同意，尽管认识到各国法律中没有普适的 佳异议制度，但进一步详尽开展专利质

量方面的工作，对于委员会的所有相关者都有好处。 

98. TWN 的代表赞赏秘书处更新了研究报告，增补了委员会于 2012 年 5 月要求提供的信息。同时，

该代表对文件 SCP/18/4 中的一些文本发表评论，特别是第 27 段中的一句话：“专利制度旨在促进技

术的创新、传播和转让。它授予权利权人有限的专有权，防止他人在未得到专利权人同意的情况下使

用受专利保护的发明；同时专利要求专利权人将发明完全披露给公众。”在他看来，这段话没有反映

出一些国际协定中所列的目标，特别是《TRIPS 协定》第 7 条清楚地写道，“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实施应

有利于促进技术革新、技术转让和技术传播，有利于生产者和技术知识使用者的相互利益，保护和实

施的方式应有利于社会和经济福利，并有利于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同样，该代表指出，文件

SCP/18/4 第 27 段中要反映以下内容：“专利制度的程序和实体要求也是要确保专利制度有利于生产者

和技术知识使用者的相互利益，保护和实施的方式应有利于经济福利。”与此类似，文件 SCP/18/4 第

31 段中写道，“从创新政策角度看，只有在有效专利符合准据法所有规定的情况下，专利制度才能推

动创新。”例如，世界卫生组织知识产权、创新和公共卫生委员会(CIPIH)在其 2006 年的报告中得出

的结论是，“如果市场太小或者科技能力不足，获得专利也许对创新贡献很小，甚至毫无贡献。”该

代表认为，在使用此类语言时应特别谨慎。此外，该代表提出了更新报告两种可能的方法：(i) 把报

告中所列国家的异议理由以附录形式归纳，以便供其他国家借鉴或纳入各国法律；(ii) 增加一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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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汇总各成员国或在各国不同法律环境中使用异议制度时碰到的困难。该代表认为，通过网络磋商

为异议制度的使用者提供表达意见的机会或许是个好主意。 

99. 智利代表提醒，授权前异议制度的运行方式应有效支持审查过程。该制度非常有用，可帮助审查

人员和专利局分析各种来源的信息。在授权前异议阶段应尽力避免各种程序滥用，以免延误专利的审

批。对于申请人和专利局来说，这都会带来额外的障碍。 

100. KEI 代表团认为，解决专利质量纠纷所涉及的经济成本是专利体系中的重要部分，这事关受其影

响的国家或当事人能否负担解决这些问题的费用。因此，有必要多做实证研究，以考察各国确定专利

授权错误所需的成本。由于对专利质量的投诉与专利体系相伴而生，该代表建议在专利授权制度本身

存在可预见问题的情况下，委员会应思考如何实施此类专利制度。此外，该代表询问，当专利在一国

由于在先技术的存在或者缺乏创造性而被认定无效的情况下，这项专利在其他国家会遇到什么状况。

他认为 WIPO 可以建立数据库，整合此类专利异议，为其他国家提供参考依据。在他看来，这是 WIPO

可做的一件实事，以在全球范围内减少进行专利异议的成本和难度，这样使一个国家的专利争端方可

从另一个国家在解决这类争端方面所做的投资中受益，并获得充分的资讯。 

议程第 9 项：专利与卫生 

101. 讨论依据文件 SCP/16/7、 SCP/16/7 Corr.、 SCP/17/11、 SCP/18/5、 SCP/18/INF/3 和

SCP/18/INF/3 Add 进行。 

102. 埃及代表团代表非洲集团发言，指出南非代表团代表非洲集团和 DAG 已提出一项联合倡议，

对国际专利制度对于公共卫生问题产生的影响这一问题予以实质性的考虑。该代表团进一步表示，这

项提案旨在使 WIPO 能够引导这些讨论的进行。尽管它了解到其他一些论坛正在开展关于这一问题的讨

论，该代表团认为，这对于 WIPO 这样一个知识产权方面 主要的机构是一个良机，能借此引领此问题

的发展并从多个角度加以讨论。该代表团回顾说，该问题的重要核心是要确保专利制度符合基本目标

和公共利益，特别当涉及到专利制度对于公共卫生问题的影响时更是如此。它还表示，该提案包含三

个要素，即(i)秘书处与各成员国磋商后，委托知名独立专家进行研究；(ii)各成员国与主要专家之间

交流这方面的信息；以及(iii)向成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 不发达国家提供技术援助的条款应根

据上述两个要素所开展的工作。该代表团解释说，这项提案的支持者们希望增强各国、尤其是发展中

国家和 不发达国家的能力，以充分利用国际知识产权制度中现有的灵活性来促进各项政策能有助于

公共卫生及其相关考虑事项。提到此方面可用的研究时，该代表团表示，这些研究表明有必要进一步

就此问题开展工作，而在 WIPO 内、特别是在 SCP 这一论坛中，也有不少实质性内容可以加以利用并以

之为基础。 

103. 阿尔及利亚代表团代表 DAG 发言，希望强调，文件 SCP/16/7 中的提案对专利与卫生问题进行

了彻底全面的审议，并提出一项工作计划，有助于这些集团的国家根据公共卫生优先发展事项，调整

其专利立法来从这一领域的灵活性中获益，同时特别还要符合关于这一问题的国际义务。该代表团认

为，这项提案非常及时。它认为，相比于在 WIPO 内针对专利与卫生所进行的寥寥无几的讨论，这是一

项重要的进展。该代表团指出，就此问题所开展的工作是基于国际社会所取得的成果。因此，该代表

团表示，在 WHO 所通过的《关于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权的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GSPOA)》中指出，

各项知识产权协议都规定有能够促进发展中国家更好地获取药品的灵活性。但是它认为，这些国家在

利用这些灵活性过程中却可能会遭遇到障碍。它认为有必要对此问题加以解决并补救该情况，从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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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能够充分利用公共卫生领域的灵活性。该代表团进一步表示，根据《TRIPS 协定》和 WIPO 和 WTO 与

联合国签订的协定，WIPO 的任务授权和职责义务是提供关于这些问题的指导意见和方针。WIPO-WTO 间

的协议为这两个组织之间开展这种合作奠定了法律基础。因此，鉴于《TRIPS 协定》中的规定，该集

团认为，WIPO 在知识产权领域的任务授权不仅涉及权利持有人，还涵盖到作为这项制度一部分的各种

灵活性及其使用。该代表团还表示，WIPO 有必要在此方面采取行动。该代表团建议以下不具约束力的

工作计划。该工作计划的第一项要素是要开展一项研究，对希望对专利制度中所提供的各种灵活性加

以 佳利用的发展中国家和 不发达国家所遭遇过的限制和挑战加以审视。如果 SCP 决定委托秘书处

来开展这样一项研究，该代表团呼吁本委员会进一步对这项研究的具体内容加以审视，因为该研究将

会指导秘书处。在它看来，已经提供了足够多的信息来为这项可能的研究的作者提供指导。该工作计

划的第二项要素建议各成员国之间进行信息交换，就此，该代表团表示，其认为邀请联合国健康权特

别报告员来向 SCP 介绍其为人权理事会所编写的关于知识产权和获取药物的报告，将会为各成员国提

供明确的信息，使其了解其他论坛已经完成的工作以及 WIPO 所能开展的工作。该代表团认为，这类工

作属于 WIPO 的任务授权。 后，关于该工作计划的第三项要素，该代表团强调了为成员国提供技术援

助的重要性。它对技术援助项目给予特别强调，这些项目会明确地表明根据有关专利权的《TRIPS 协

定》第二部分的程序授予的强制许可和根据有关侵权救济的《TRIPS 协议》第三部分授予的强制许可

之间的区别。它认为，这项提案采用了一种 SCP 能够同意遵照的整体方案，从而各国能够充分地从这

一国际制度中所规定的各种灵活性中获益，而它认为这一国际制度本身会阻碍对药品的获取。 

104.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表示，药品可及性是一项极具意义和影响力的议题，美国在促进全球获

取药物方面依然领先于世界。该代表团表示非常乐意参与这项讨论。该代表团注意到，发展中国家和

不发达国家所面为的一些公共卫生问题包括被忽视的疾病、肺结核、疟疾和 HIV/AIDS 的传播、以及

治疗这些疾病和其他疾病的药物的可及性，该代表团认为这些问题并不能轻而易举地得到解决。它认

为，减少专利保护并不能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它还表示，所有发展中国面为着相同的挑战，而这些

国家应以一种单一的方式对各项国际协议中现有的可选方案加以利用——抑或这种对药物的获取会通

过这种方式得到增强——这一概念已被 WIPO 许多成员国所拒绝，其中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它认为，

对国家而言，缺乏有效的专利保护会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和 不发达国家 有需求的患者获取适当药物

的众多因素之一。该代表团认为，在某些市场弱化对医药研究人员和制药商授予的专利权，不仅会消

除或降低开发新药的积极性，还会降低创新药品开发者在这些国家投资并将其创造力用于应对严重影

响发展中国家且尚未以其他方式被加以解决的公共卫生挑战的积极性。它认为，弱化对创新药品的专

利保护并非提高医疗卫生可及性的有效方式，因为除了专利以外还有众多其他因素会更直接地影响药

品可及性。该代表团认为，这一论断的薄弱之处的证据在于，尽管 WTO 的《基本药物清单》上的大多

数药品都不收专利保护，但是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和 不发达国家市场中这些药品的可及性依旧受到

限制。它认为，众多其他的因素影响了所有药品的可及性，无论其受专利保护与否。该代表团进一步

指出，因此，对公共卫生问题在专利制度方面所面为的极其复杂的挑战加以评估，以此作为一种主要

举措，但却不承认影响获取药品的那些不争的事实，这是一种有失平衡且徒劳无功的做法。如果不考

虑前因后果，该代表团认为，这种方法会将 WIPO 有限的资源用在对专利制度对于药品可及性的影响进

行错误的量化，从而不会有助于成员国在信息充分的基础上做出决定，以确定在各国努力应对在卫生

方面必须加以克服的具体挑战的背景下如何来看待其专利制度。它还表示，SCP 上届会议上，该代表

团也曾提出过两项基本要素，供各成员国审议。第一项要素是就专利制度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性命攸

关的药品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开展一项研究。该代表团认为，这项研究将有助于通过对专利保护为创新

药品的研发活动提供激励以及促进必要的技术转让、向发展中国家和 不发达国家提供仿制或专利药

品方面的作用进行评估，来重建一种兼顾各方的讨论。第二项要素是开展一项研究，审议性命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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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制药品的可及性，以及这些药品缺乏可及性的原因。该代表团认为，这项研究是一种必要而且可靠

的方式，能够确保对专利在影响公共卫生成果方面的作用的评价得以适当的通报并且不为诸多专利机

构无法施以影响的其他现有的重要挑战所阻碍。该代表团进一步表示，其他的方法都是脱离了实际情

况来对专利制度进行评价，在不承认这一问题的复杂性的前提下对专利保护和公共卫生作出结论。该

代表团认为，这种孤立而且信息不全面的调查无法有助于对专利如何来影响或不影响那些异常严峻而

重要的挑战加以评估，从而造成了对有限资源的不当使用。该代表团已注意到，SCP 第 17 届会议上已

经针对这项提案提出了一些初步意见，而且文件 SCP/18/INF/3 和 SCP/18/INF/3 Add 中也汇编了一些

评论意见。该代表团承认，许多这些评论意见都表明，其提案中提出的若干问题超出了 SCP 的任务授

权，因为它们涉及到国内法方面、基础设施以及其他可由联合国机构更好地加以处理的问题。一个例

子就是 WIPO、WTO 和 WHO 之间的三边合作框架。它进一步表示，如果 SCP 选择要有意义地对这一及其

严正而复杂的公共卫生问题加以解决，那么忽视对于理解专利制度如何促进公共卫生所必不可少的事

实会危及这种努力。它认为，如果不收集有关专利制度在此背景下所发挥的作用的信息，那么无法就

专利制度能够或应该如何来应对公共卫生挑战做出可靠或基于可靠信息的结论。如果一致同意借助一

个能够更好地评估这一复杂问题的平台来就保障公共卫生和获取药品开展研究，该代表团将会乐于对

在该论坛进行讨论予以考虑。该代表团进一步表示，根据这些问题，如果在 WIPO、特别是在 SCP 内保

留有任何涉及此类问题的卫生相关的工作计划，那么应谨慎避免 WIPO 各委员会之间产生重复工作，特

别是那些更加直接处理发展议程问题的委员会，如 CDIP。该代表团特别提醒本委员会，三边框架下联

合完成了一项关于在公共卫生、知识产权和贸易三者交叉促进获取和医疗创新的研究，旨在提供对所

有相关问题的整体介绍，包括其在此领域的技术合作活动的全面概括。因此，该代表团认为，如果

SCP 针对专利与卫生问题需要进一步开展工作的话，必须对 WHO-WIPO-WTO 开展的这项联合研究进行深

入彻底的讨论之后，才能加以开展。该代表团还表示，无论选择哪个论坛，它认为，忽视专利制度与

其他诸多影响药品获取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去就该问题开展工作，这是徒劳无功的，并且无法实现

所述的理解专利制度如何能够改善公共卫生的目标。一种兼顾各方的方法至少要对专利对药品可及性

产生的影响加以评估，包括发展中国家开发性命攸关的药品以及为应对公共卫生挑战而开发药品。该

代表团坚持认为，减少对创新药品的专利保护并不是解决公共卫生问题的办法，正如获取仿制药品所

面为的挑战向我们说明的，倡导减少专利保护的一刀切的办法是不合适的。因此，该代表团总结说，

鉴于 SCP 的资源和专门知识，在考虑应对公共卫生挑战时，应必须注意对其他主管机构所做工作加以

充分利用，使之增值，而不是开展重复工作。 

105. 巴拉圭代表团代表 GRULAC 发言，强调了专利与卫生这一议程项目的重要性，并支持就此议题

取得进展，同时认识到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欢迎南非代表团代表非洲集团和 DAG 所提交的提案，

用以提升成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 不发达国家的能力，使之能够采纳其专利制度，从而能够应

用国际专利制度中所规定的各种灵活性。在听取了各项提案中的各要素后，该代表团表示，GRULAC 准

备向该提案的第一阶段推进。关于美利坚合众国就此议程项目所提提案，该代表团表示，该集团认

为，该项提案的某些要素将会使得 SCP 背离其任务授权。 

106. 瑞士代表团表示，关键而言，南非代表团代表非洲集团和 DAG 所提的载于文件 SCP/16/7 中的

提案着重于专利与卫生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获取药品，而这一问题对于瑞士极为重要。除了该代表团

在 SCP 上届会议就此提案所作发言之外，该代表团还提及其关于该项提案的进一步评论意见，这在

SCP 电子论坛上可以查阅到。该代表团表示希望对其评论意见的关键内容加以总结。首先，该代表团

提及相关国际组织在获取药品及其与专利的关系方面业已完成或正在开展的工作。该代表团提醒

SCP，如 WIPO 就与 WHO 和 WTO 就此问题开展三边合作。此外，该代表团注意到这三家机构目前正在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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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开展一项关于在公共卫生、知识产权和贸易三者交叉促进药品获取与创新的全面研究，对于目前所

开展的工作考虑到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该代表团表示完全支持。该代表团还提到 WTO 自 2000 年起所

领导开展的关于专利与卫生的讨论、以及 WHO 在建立和落实其 GSPAO 方面所开展的相关工作。该代表

团指出，这些讨论非常广泛和全面，并且避免了重复工作。因此，如果成员国同意在其他国际组织已

经完成和正在开展的工作以及 WIPO 目前已经参与和开展的工作之外，在此领域进一步开展工作，该代

表团认为，应首先确定有关技术援助项目的现有活动、研究报告、各项成果、信息交换和一般性信

息。其次，该代表团认为，需要以一种可持续性的方式并以系统性和长远的角度对获取药品方面的挑

战加以应对。该代表团认为，文件 SCP/16/7 中所载的提案只是出于短期的角度而言。有关工作计划的

提案仅仅包含了知识产权和专利权的灵活性和例外，这使得在 WIPO 背景下以知识产权的角度而言对于

提供可持续的药品获取所面为挑战的复杂性并不公平。因此，在对药品获取领域业已开展的工作进行

概括的基础上并加以审视后，如果 WIPO 成员国同意在 WIPO 进一步就该领域开展工作，则须有一份工

作文件作为依据，以确保采取一种兼顾各方的方法，同时还考虑到这一主题相关的各种因素和相互关

系。因此，该代表团表示，文件 SCP/17/11 所载的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的提案提供了一些值得关注的

要素。该代表团还认为，关于药品获取问题开展的任何有意义的讨论都须考虑到那些导致药品获取问

题成为如此严峻挑战的诸多方面和因素。它认为，只关注一个方面或孤立地看问题，都将会导致与实

际问题脱节的武断的讨论。此外，该代表团认为，拟议讨论的问题与发展问题有着显著而密切的联

系，南非代表团所提提案中对其也有所认可。因而，该代表团认为，如果成员国认为该提案不合适，

但赞同就该议题在 WIPO 进一步开展工作，那将其纳入 CDIP 下加以开展较为合适。 

107. 丹麦代表团代表欧洲联盟及其 27 个成员国发言，认为文件 SCP/18/5 列出了 WIPO、WHO 和

WTO 针对专利与卫生所开展的各个项目和活动，该文件为本委员会提供了针对 WIPO、WHO 和 WTO 在专

利与卫生领域所广泛开展的活动的有价值的概览和所需的信息，包括其与 UNITAID 等其他国际组织之

间的合作。文件 SCP/18/5 以及关于 WIPO 在专利与卫生领域活动的文件 SCP/17/4，这两个文件对于本

委员会考虑在专利与卫生领域进一步开展工作的可能性至关重要。该代表团还对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

提出的载于文件 SCP/17/11 中的提案表示赞赏。该代表团重申，其理解发展中国家和 不发达国家提

出的关切，以及其在处理公共卫生问题时所面为的挑战和限制。在此方面，该代表团表示支持充分开

展活动，以便帮助这些国家通过修改其专利立法来对这些关切加以解决。根据文件 SCP/17/4 和

SCP/18/5 中所载的在专利与卫生领域业已开展的工作概况，该代表团指出，WIPO、WHO 和 WTO 开展的

众多项目和活动已经或尚未完成。该代表团特别回顾说，WIPO 在此领域所开展的活动中，一项关于开

发获取专利信息工具的 CDIP 项目尚未完成，而该项目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落实了非洲集团和其他一些

WIPO 成员国所提出的工作计划中第二项要素所规定的若干项活动。在 CDIP 框架下，还有一项关于知

识产权制度灵活性的工作计划正在执行，工作计划对专利相关的灵活性和 WIPO 在灵活性方面的技术援

助战略进行了讨论。CDIP 对涉及多边法律框架中专利相关灵活性及其在国家和区域法律层面加以落实

的两份文件进行了讨论。该代表团进一步指出，WIPO、WHO 和 WTO 正在开展一项三边研究，将会对与

公共卫生、知识产权和贸易及其与医药技术的获取和创新的关系相关的问题开展的技术合作与对话提

供支持。在此背景下，在专利与卫生领域所开展的进一步工作以及针对此类工作的相关论坛都应得到

审慎考虑，以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工作造成 WIPO 或其他国际组织承担额外的财政负担。该代表团尤其认

为，在推进工作之前，应对文件 SCP/18/5 中所列的专利与卫生领域的现有各个项目和活动进行充分的

分析，以确认本委员会 终能够加以解决的专利相关的具体问题。此领域的进一步工作应反映一种兼

顾各方的方法，该方法从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所提提案中得到启发，能够考虑到专利与卫生相关的各

种相互关系和因素。关于 WTO，该代表团强调了将《TRIPS 协定》灵活性置于一种有效且完备的知识产

权制度的更宽泛背景下来鼓励创新的重要性。在 WIPO 的情况下，欧洲联盟及其 27 个成员国认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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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国家和 不发达国家的大多数公共卫生方面的关切、以及非洲集团和其他一些 WIPO 成员国提出的

工作计划中建议的各项活动都能够在上述 CDIP 项目的框架中得到相应的解决。此外，该代表团强调了

与其他国际组织、特别是 WHO 和 WTO 开展密切合作的重要性。在此方面，可以采用一种平行的方法来

继续 WTO、WHO 和 WIPO 三边合作平台上对公共卫生相关问题业已开展的讨论。该代表团总结说，其依

旧致力于促进有关该问题的工作，并打算积极并且建设性地参与就此议题即将进行的讨论。 

108. 摩纳哥代表团表示，这一问题的复杂性意味着本委员会应从长远的角度来对其加以全面的审

视。该代表团特别指出，为了保证采取一种全面而兼顾各方的方法，SCP 应对该主题的其他方面以及

创新和所涉及各项机制的重要性加以审视。此外，如果 SCP 决定在 WIPO 内就此问题加以推进，则须对

WHO 和 WTO 等其他组织中正在开展的工作加以考虑。该代表团还注意到，这一相互交错的问题对各个

发展问题均产生重大影响，该代表团表示，WIPO 内用以处理这一问题的 适合论坛是 CDIP。因而，该

代表团支持瑞士代表团的评论意见。 

109.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代表 B 集团发言，表示 SCP 正被要求对非洲集团和 DAG 关于专利与卫生

工作计划的联合提案进行重新审议，该提案载于文件 SCP/16/7 中。然而，该代表团指出，一些代表团

也曾提到，WIPO 参与了与 WHO 和 WTO 的三边合作，这项工作着重于知识产权、贸易规则和卫生之间的

关系。这项合作希望提高和增强相关政策决策者在应对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公共卫生问题上的知识。关

于三边集团正待完成的有关在公共卫生、知识产权和贸易三者交叉促进获取和医疗创新的联合研究，

该代表团表示，这项研究意在提供对所有相关问题的整体介绍，包括这三个组织在此领域的合作活动

的全面概括。因此，B 集团认为，如果 WIPO 针对专利与卫生问题要进开展工作的话，必须对 WHO-

WIPO-WTO 开展的这项联合研究进行深入彻底的讨论之后，才能加以开展。 

110. 俄罗斯联邦代表团提到南非代表团代表非洲集团和 DAG 所提交的提案，并指出，拟议工作计

划应在秘书处的指导下根据 WIPO 各成员国的一致意见加以设计。该代表团提到其载于文件

SCP/18/INF/3 中的评论意见，在该评论意见中其表达了对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所提提案的支持。该代

表团认为，各项拟议的研究中一项重要的因素就是确认伪药品对药品可及性的影响程度以及专利制度

在提供药品获取中的积极影响。它认为，正在讨论的各项研究会使得本委员会对专利保护在刺激开发

创新药品和技术的科学研究中的作用进行评估，对于在发展中国家和 不发达国家提供“仿制药品”

可及性至关重要。该代表团认为，对与专利制度对药品可及性的影响相关的诸多问题加以研究，并对

限制专利药品和非专利药品可及性的各种因素进行调查，这十分重要。该代表团指出，作为加入 WTO

的一部分，俄罗斯联邦已经对其国家立法进行修订。因此，对 2010 年 4 月 12 日颁布的有关药品流通

的第 61-FZ 号联邦法律进行了修订，规定自药品国家登记日起 6 年内，不经申请人同意，不可：出于

商业目的和药品国家登记目的，接收、传播和使用申请人为药品国家登记而提供的关于药品的为床前

试验和为床研究结果的信息。在俄罗斯联邦境内，违反该条款的登记药品的流通是被禁止的。未能遵

守该条款规定的将根据俄罗斯联邦法律承担相应责任。尽管针对原始药品为床前和为床试验结果所规

定的期限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没有直接关系，但是这一期限进一步保证出于请求批准和接受审查目的

通过限制复制药品国家登记请求来保护这些创新药品开发者的药品市场。因此，该代表团指出，考虑

到即将执行的针对国家登记所规定的期限，对相关数据予以独占的实际期限会超过 6 年。该代表团还

强调，俄罗斯联邦打击伪药品和低质量药品的流通问题涉及多家部门的职能，即卫生与社会发展部、

卫生与社会发展监督局、内政部、总检察长办公室及联邦海关。此外，该代表团指出，国际社会的共

同努力之下，2011 年 11 月 28 日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涉及威胁公共卫生的仿冒医药产品和类似犯罪

(医疗犯罪)的欧洲理事会公约》，俄罗斯联邦积极参与了这项工作。奥地利、塞浦路斯、芬兰、法

国、德国、冰岛、以色列、意大利、葡萄牙、俄罗斯联邦、瑞士和乌克兰签署了《医疗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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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RIME)公约》。《医疗犯罪(MEDICRIME)公约》的主要目的在于规定伪药品和此类产品的制造、

储存、要约出售、伪造相关文件和包装材料等类似犯罪的刑事责任，保护因这些违法行为而遭受侵害

的各方的权利，并在国际和国家层面推进合作。该代表团表示，正在开展工作以进一步签署《医疗犯

罪(MEDICRIME)公约》，该公约是打击假冒医药产品的首个欧洲协议，并扩展到法律、刑事和组织各方

面，也标志着一种人道主义趋势，作为优先发展事项加强消除和防止在此方面的犯罪对公共卫生所造

成的危害。该代表团还指出，WHO 正在建立一个全球系统，用以向 WHO 成员国提供有关确定为流通中

的伪造和假冒医疗产品的监督和运转信息。俄罗斯联邦正在参与该讨论草案的编制过程。该代表团认

为，经验和全球通告纳入该系统中，将会有助于落实打击伪药品和低质量医疗产品的流通的措施，而

这是《医疗犯罪(MEDICRIME)公约》的一部分内容。该代表团认为，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提出的工作计

划会使得对所有阻碍药品可及性的因素进行多方面分析，有助于获得关于专利制度对于药品可及性的

影响程度的客观数据。该代表团还表示，文件 SCP/18/是本委员会今后会议上就此问题进行讨论的一

个很好的依据，因为该文件反映了有关所有这些组织就此问题开展的活动的详细信息，包括所采取不

同的措施、及其状态和现有成果。 

111. 加拿大代表团对南非代表团代表非洲集团和 DAG 所提的载于文件 SCP/16/7 中的提案和美利坚

合众国代表团所提的载于文件 SCP/17/11 中的提案表示赞赏。该代表团还对瑞士代表团就南非代表团

所提提案提出的评论意见表示感谢，并支持瑞士代表团关于有必要避免任何重复工作或重新开展对业

已完成的研究的观点。专利与卫生及药品获取问题已经成为 WIPO、WTO 和 WHO 很多研究工作的主题。

该代表团认为，认识到资源有限，因此在启动新的研究工作之前对重复问题加以审视会使讨论尽可能

的有效。该代表团认为，应以一种系统性方式从长远的角度来可持续性地对药品获取加以解决。该代

表团认为，利用专利相关的灵活性本身并不会确保更好地获取药品。它认为，专利并不是影响药品获

取的唯一因素。它还强调，需要采取一种全面的全球性方法，以正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否则，本委

员会将会全体对荒谬的情况负责，如在强制许可情况下海关的职责会阻碍到专利相关灵活性的目的。

该代表团强调本委员会不应只关注灵活性问题，同时表示，应鼓励使用专利相关的灵活性，特别是

《TRIPS 协定》中所规定的灵活性。该代表团指出，加拿大在落实这些灵活性方面曾是领跑者，并表

示专利与卫生问题应在 CDIP 而不是 SCP 中加以处理。它补充说，WTO 和 WHO 在专利与卫生问题上应开

展更多协调工作。 

112.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团代表亚洲集团发言，表示公共卫生与专利以及以可承担的价格获

取药品方面的问题对亚洲集团而言非常重要，本委员会应探索出务实的方法来应对现有的各项挑战，

包括使用国际协议中规定的各种灵活性。它对文件 SCP/18/5 的编拟表示欢迎，该文件列出了 WIPO、

WHO 和 WTO 在专利与卫生方面开展的各个项目和活动，包括其状态或成果。它认为，该信息有助于本

委员会制定一份专利与公共卫生方面集中性的工作计划。 

113.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团代表本国发言，指出 WHO 已经开展了广泛的工作来调查知识产

权、公共卫生与创新之间的相互联系，并促成了 GSPOA 的通过。它认为，SCP 应根据其任务授权以这

项工作为基础，对专利制度对公共卫生造成的现有挑战予以承认和解决。该代表团支持 DAG 和非洲集

团的联合提案以及该提案三项要素的落实，即由独立专家开展框架研究、信息交换和向成员国提供技

术援助。它认为，随着这些研究得出成果和信息交换的完成，成员国应可充分利用国际协议所给予其

的灵活性，WIPO 也应根据这些成果为成员国提供建议，以使其能够对其国内法进行适当的修订来享有

这些灵活性。它还表示，工作计划中也能增加其他要素，如设立专利与卫生独立专家小组来审议关于

卫生的专利条款，该小组可在随后阶段向 SCP 汇报。它还认为，任何关于卫生与专利的工作计划都应

兼顾各方，并以一种长远方法为基础。因此，尽管亚洲集团承认有效的专利制度在促进创新和制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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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攸关药品方面的重要性，它认为，SCP 的工作计划也应提供对专利制度对获取药品造成的潜在障碍

进行分析的可能性，并得出应对这些挑战的实际解决方案。该代表团还支持邀请联合国健康权特别报

告员参与 SCP 下届会议，向本委员会介绍其工作成果。关于专利与健康权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该代

表团还认为，WIPO 与 WHO 在专利与卫生方面开展的合作以及对 WHO 在此领域开展工作的投入应向 SCP

报告并加以讨论。该代表团还表示，WIPO 在向 WHO 提供建议时应代表其成员国所达成的共识，特别是

在规范制定过程中。关于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的提案，该代表团认为，该项提案并未提出一种兼顾各

方的方法，仅从单一角度来审视各种问题。它认为，对执法和伪药品或其安全性问题加以解决并非

SCP 的任务授权。它也不同意专利制度对以可承担的价格获取药品根本不构成问题这一观点。该代表

团指出，解决该问题有两种不同的方法。非洲集团和 DAG 所建议的研究能够清楚地表明这一问题，并

对专利制度在药品获取方面带来的各种障碍以及激励机制加以分析。它认为，关于这一问题的任何类

型的研究都不应是片面的且只关注专利制度的正面或者负面作用。关于大多数基本药品并未受专利保

护的观点，该代表团提到联合国健康权特别报告员向人权理事会提交的报告，该报告强调，将近 20 亿

人缺乏对基本药品的获取，而其无力药品获取部分是由于其高价格。该报告还表示，知识产权法对健

康权产生了影响，由于产品专利可能限制产品的使用，因此其也带来绝对垄断。 

114. 西班牙代表团对丹麦代表团代表欧洲联盟及其 27 个成员国就正在讨论的问题所发表的意见表

示支持。它还表示，它正以极大的关注在研究非洲集团和 DAG 提出的关于药品获取的提案，西班牙对

这一主题非常关注。关于文件 SCP/17/4 和 SCP/18/5，该代表团指出，在药品获取相关的问题上，

WIPO 已经与 WHO 和 WTO 开展合作，它认为，WIPO 参与的三方合作应对药品获取加以处理。该代表团表

示，在任何情况下，如果本委员会的 终决定是要对专利与卫生问题加以研究，那么有必要避免任何

重复工作。尤其是关于强制许可的研究，该代表团表示，本委员会应避免重复巴西代表团关于例外与

限制的提案中已经完成的工作。此外，它指出，本委员会将须避免重复 CDIP 所完成的任何工作，特别

是文件 CDIP/5/4 和 CDIP/7/3 涉及的内容。该代表团提醒 SCP，应成员国要求，CDIP 正落实一项关于

知识产权灵活性的计划，同时就此主题也举办了若干次研讨会。此外，WIPO 网站上有一个关于灵活性

方面国家经验的数据库。而且，关于非洲集团和 DAG 所提的关于技术援助的提案中的第三个要素，该

代表团指出，就此主题与 WTO 和 WHO 联合定期举办了研讨班和研讨会。鉴于该代表团已发表的意见，

其认为 SCP 应只限于对那些属于其职能范围内的问题加以研究，因此，其应确定该提案中哪些方面属

于其任务授权。它认为，非洲集团和 DAG 所提提案过多强调灵活性作为促进药品获取的手段。该代表

团表示，其立场更符合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在其载于文件 SCP/17/11 的提案中所表达的观点，即弱化

对创新产品的专利保护并非改进药品可及性或医疗卫生可及性的有效方式。该代表团还表示，尽管美

利坚合众国代表团的提案值得称赞，但 SCP 并非落实这项提案的合适论坛，它认为这也同样适用于非

洲集团和 DAG 所提提案。但是，如果决定要推进非洲集团和 DAG 所提提案，该代表团建议也推进美利

坚合众国代表团的提案，至少对专利制度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性命攸关药品方面的作用开展研究。该

代表团总结说，提案应避免暗示得出专利制度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性命攸关药品方面会发挥积极作用

的推测，尽管这有望成为这项研究的成果。 

115. 智利代表团强调了专利与卫生问题的重要性。该代表团认为，这是本委员会议程 为相关的

项目之一。作为一般性评论意见，该代表团表示，由于该议题复杂的性质，应循序渐进地逐步取得进

展，而无需设立主要目标。该代表团支持非洲集团和 DAG 的提案，并表示没有人可以否认对国家立法

使用国际专利制度提供的灵活性机制的方法加以研究是一个值得称赞而重要的目标。它认为，使用专

利制度中的灵活性无论如何都不会被理解为弱化专利保护，实际上恰恰相反。该代表团认为，灵活性

的使用只是利用各种法律条文和文书中规定的法律机制。在此背景下，该代表团认为，非洲集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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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G 建议的第一阶段，即开展研究，是开始取得进展的正确方法。至于美利坚合众国的提案，该代表

团表示，该提案也包含值得关注的要素。该代表团尤其认为，该提案对确实影响了药品获取的相关要

素加以确认。但是，该代表团认为，SCP 的工作应仅仅注重与专利和公共卫生相关的内容，而不应脱

离去参与其他可能由其他国际机构从事的内容，以避免重复工作。该代表团总结说，就此问题取得进

展是有可能的，这需要从非洲集团和 DAG 提案的第一阶段开始，并避免与本组织正在开展的其他工作

相重叠。该代表团表示，作为专利法方面主要的多边论坛，SCP 不应阻碍其自身就该问题开展研究及

对专利与公共卫生之间的相互关联予以承认，这是需要加以考虑的诸多 重要问题之一。 

116. 阿根廷代表团对非洲集团和 DAG 就专利与卫生所提提案表示支持。它认为，这是很好的工作

依据，并与本委员会的工作相关。该代表团表示，该项提案对关于专利制度与公共卫生的实质性问题

加以解决，从而各国能够充分使用《TRIPS 协定》和知识产权制度中所规定的各种灵活性。该代表团

支持智利代表团的发言，认为由于在落实《TRIPS 协定》时，公共卫生确实需要特别的关注，SCP 应对

公共卫生问题予以专门的考虑。它认为，药品获取是一个重要问题，SCP 也是对此加以讨论的适当论

坛。该代表团进一步表示，专利法对于药品获取的影响很大，其赋予基本药品的垄断权会导致公共和

私营部门之间的失衡。它认为，由于这不仅影响公司，还影响到基本权利的获取，即健康权和药品，

因此各种国际和区域文书中都涉及公共卫生问题。该代表团还表示，尽管理论上专利会刺激创新，因

而由于专利制度而产生特效药，但是现实情况则不尽相同。该代表团指出，成本通常是获取这些药品

的障碍，而知识产权协议可能是创新的手段，同样也可能成为获取的障碍。该代表团指出，《TRIPS

协定》的影响被予以承认，其可能会对卫生问题产生影响，该代表团强调有必要对公共和私有利益加

以平衡和兼顾。该代表团认为，非洲集团和 DAG 的提案有助于指导本委员会朝着正确的方向开展工

作。本委员会进一步审视《TRIPS 协定》所规定的灵活性，这对于该代表团而言十分必要。该代表团

指出 GRULAC 的立场，并表示其致力于就此问题建设性地开展工作，本委员会可从非洲集团和 DAG 提案

的第一阶段开始开展工作。关于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关于正在讨论的问题的提案，该代表团表示，尽

管有若干一般性要素非常引人关注，其范围仍与非洲集团和 DAG 的提案不同，它弱化了专利可能成为

不发达国家获取药品障碍这一事实。该代表团还表示，例如，“通过更好利用灵活性来弱化专利保

护制度的措施并不有助于确保更好地获取药品”需要多经斟酌。该代表团指出，大量文献表明，灵活

性使得政府能够通过采纳适当的法律来削弱获取医疗保健的障碍。该代表团还表示，如果不承认这些

要素是这一问题的组成部分，那找到这些问题的任何可能的解决方案都将会很困难。该代表团注意到

《TRIPS 协定和公共卫生〈多哈宣言〉》的重要性，该代表团表示，任何积极的推进都应促进公共卫

生的获取。它认为，自愿许可和区别处理可有助于此类获取。尽管其了解可能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的

其他方法，该代表团认为，这些方法取决于权利持有人的善意，因此从可持续性角度来看，可能会受

到质疑。关于载有某些成员国意见的文件 SCP/18/INF/3，该代表团表示，尽管其承认自愿体系的价

值，各成员国也不应由于其无法针对药品获取问题提供足够的可持续性解决办法而仅仅依赖于自愿体

系。此外，关于美利坚合众国的提案，该代表团就伪药品对获取真药和仿制药的阻碍程度提出问题。

该代表团表示，药品伪造有损健康，并威胁到真药的获取，应予以谴责。但是，它认为，对这些药品

的质量控制和效果监测方法进行审视的适当论坛是 WHO，这也是对其危害及风险大小进行客观评估的

适当论坛。更具体而言，该代表团表示，WHO 已建立了一个工作组来开始确定伪药品、伪造药品和不

合规格药品的处理。此外，该代表团承认，伪药品尚未加以定义，而 WHO 正在开展这项工作。该代表

团总结说，其支持巴拉圭代表团代表 GRULAC 的发言，关于就这些问题的具体讨论可能超出了 WIPO 的

任务授权和 SCP 的职能，因此如果该工作计划得以落实，会造成重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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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印度代表团表达了对公共卫生相关问题的担忧。它承认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并表示，《TRIPS

协定》第 7 条规定，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执法应有助于促进技术革新和技术转让与传播，并有助于社会

和经济福利的增长及权利和义务的平衡。第 8 条所规定的原则也表明，在制订或修改其法律和规章

时，各成员可采取必要措施来保护其利益。该代表团指出，《TRIPS 协定》规定了许多灵活性来确保

专利获授权后尽早以合理价格来获取药品。TRIPS 理事会多哈会议承认保护公共卫生的重要性。该代

表团解释说，《印度专利法》全面而整体地处理对公共卫生问题，并规定了各种情形下的强制许可。

例如，如果在紧急情况下专利产品无法以合理价格获得，或在某些例外情况下向任何制药部门制造专

利药品的能力不足或缺乏的国家出口该专利药品以解决该国公共卫生问题的情况下，可授权进行强制

许可。该代表团还表示，不可否认的是，公共卫生对所有人都至关重要，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该代表团认为，有效利用《TRIPS 协定》所规定的灵活性也能够极大地有助于为世界贫困人口以

合理的可承担的价格提供药品。在这种情况下，该代表团很高兴地看到，秘书处正在举办一次关于强

制许可、价格控制和专利药品获取的研讨会。但是，它认为，WIPO 开展一项研究来记录各成员国的强

制许可实践，这是十分必要的。因此，该代表团建议，这项研究应着重于各成员国落实《TRIPS 协

定》第 30 条、31 条和 44 条第 2 款的方式。该代表团完全赞同阿尔及利亚代表团代表 DAG 所作发言，

并完全支持南非代表团代表非洲集团和 DAG 所提提案。该代表团在对秘书处在汇集 WIPO、WHO 和 WTO

针对专利与公共卫生所开展的各个项目和活动方面的工作表示赞赏的同时，认为南非代表团的提案与

秘书处编拟的文件有着实质性的不同。特别是，非洲集团和 DAG 的提案旨在更好地利用《TRIPS 协

定》规定的灵活性或更好地获取卫生保健。关于载有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所提提案的文件

SCP/17/11，该代表团表示，该文件认为在专利保护得到强化的情况下，新药才更可能投放市场，这种

观点缺乏证据支持。相反地，它认为，一种药品的需求或市场更大的情况下，其才会更快地投放市

场。该代表团认为，不仅有必要对《TRIPS 协定》规定的灵活性及有效落实或采用各国专利法规定的

强制许可条款从而以可承担的价格提供性命攸关药品加以研究，同时也有必要开展一项研究，来对授

予强制许可的影响及其对专利药品价格的后续影响加以衡量。该代表团认为，文件 SCP/17/11 并未就

《TRIPS 协定》所规定的灵活性提出一种兼顾各方的方法。该代表团还表示，发展中国家和 不发达

国家的政府正参与以其有限的资源来为贫穷人口提供药品。因此，建议对基金进行捐赠的提案可能超

出了其职能和范围。该代表团总结说，需要对文件 SCP/18/INF/3 中所载的各成员国的评论意见和看法

加以审慎研究，并指出俄罗斯联邦代表团的建议并未明确地说明专利池制度如何来降低交易成本、消

除使用药品的障碍、并促进药品可及性。 

118. 匈牙利代表团代表 CEBS 发言，表示正在讨论的问题非常重要和复杂。它指出，WIPO 已经与

WTO 和 WHO 等其他相关国际组织一道，开始就此主题开展广泛的工作。这些不同的组织紧密合作，努

力对药品获取问题的各个层面贡献其各自的价值和专门知识。该代表团对目前 WIPO、WTO 和 WHO 三边

工作小组正在编拟的关于在公共卫生、知识产权和贸易三者交叉促进获取和医疗创新的联合研究报告

表示欢迎。它认为，这种做法会使得各代表团对对药品获取产生影响的因素有更多的了解。该代表团

还指出，WIPO 其他委员会——如 CDIP——正在对非洲集团和 DAG 所建议的工作计划的一些要素正加以

处理。它认为，本委员会所面为的挑战是要找出其对目前就此问题业已开展的工作能够做出何种贡

献，与此同时对 SCP 的核心任务授权予以尊重并加以实现。因此，在开展任何可能的重复工作之前，

该代表团发现，为本委员会提供更多关于具体成员国可能曾经遇到过的且并不属于 WTO 任务授权和该

论坛所制定的文书范围内的那些具体的、仅涉及专利问题的信息，这是很有效用的。通过分享这类经

验，本委员会能够更好地开展具体讨论并决定下一阶段可能开展的工作。关于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所

提提案，该代表团认为，该提案能够为讨论提供另一个层面的相关内容，并可能会丰富本委员会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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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辩论。 后，该代表团强调，关于该问题的任何决定都应兼顾各方，并考虑专利对于药品可及性

的积极影响。该集团还强调专利制度在新药的研发和创新方面的重要作用。 

119. 中国代表团表示，文件 SCP/18/5 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并明确说明了国际社会在公共卫生

方面业已完成的工作。它认为，建立一个兼顾各方的专利制度对所有成员国都意义重大，专利制度应

确保与各国的公共政策之间有一个很好的平衡。关于非洲集团和 DAG 所提提案，该代表团表示，该提

案对发展中国家和 不发达国家解决其所面为的公共卫生问题具有积极的意义。它认为，由于 SCP 是

讨论专利相关发展和促进专利国际合作的 重要论坛之一，在专利与公共卫生方面，它就应有一个兼

顾各方的工作计划。因此，该代表团认为，SCP 开展的各项研究应是非常全面而客观的，并应表明专

利制度在促进创新方面的作用以及专利与公共卫生方面的整体状况，从而能够为所有成员国提供指导

意见。该代表团认为，可将工作着重于与公共卫生相关的专利制度，例如药品的强制许可、政府使用

和平行进口，以通过完善专利制度、促进医疗卫生方面的创新和新技术来改善这些问题相关的立法与

实践。它还指出，提供专利使用方面的灵活性能够有助于各国对公共卫生问题加以解决。 

120. 埃及代表团认为，非洲集团和 DAG 所提提案是一个兼顾各方的提案，它对问题加以确认，提

出了未来工作，并建议 终目标或倡议的目标。关于其他代表团所发表的关于有必要确保不应出现不

必要的重复工作的若干发言，该代表团表示，其提案并不与 WIPO 内部或以外的其他工作产生重复。但

是，如果该提案被认为是重复工作，该代表团认为，这也是有必要的重复工作，因为抛开其标题，该

提案的各项要素都是非常相关的要素，其与 WIPO 所参与的其他工作并不相同。该代表团继续表示，这

一观点已经得到介绍 WIPO 曾参与的各项活动的文件的支持。该代表团还指出，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所

提出的提案与 WIPO 之外的其他工作产生重复，其所包含的要素还超出了 SCP 和 WIPO 的任务授权。关

于 WHO 的 GSPOA 的来龙去脉，特别是其如何以及为何取得该成果，该代表团指出，其所确认的答案之

一就是缺乏适当的研发活动来针对在发展中国家产生严重影响并广泛流行的疾病开发药物与药品。因

此，该代表团表示，正如印度代表团之前所提到的，专利制度应帮助并服务于公共卫生各项考虑。此

外，该代表团表示，对于有了专利制度，从而才有创新，随后才有药品的获取这样一种说法，并没有

证据来加以支持。该代表团还回顾说，其提案并不仅限于药品获取，还涉及到与专利相关的诊断工具

和宽泛而言的卫生保健制度。它认为，专利如何产生作用和公共卫生各项考虑如何产生作用之间存在

互动和直接的联系。如果就政策协调及一致性开展讨论，该代表团认为，SCP 可讨论将人权纳入联合

国系统的工作主流。它认为，有关公共卫生各项考虑的讨论同样也可以通过涉及健康权从人权的角度

来加以开展，从而本委员会听取联合国健康权特别报告员涉及知识产权和公共卫生及其如何影响健康

权等方面问题的报告将会是不无裨益的。该代表团回顾说，当 2009 年 3 月向人权理事会提交这份报告

时，曾有争论说，对该问题加以讨论并非人权理事会的任务授权。在向 SCP 提出该问题时，也有相同

的观点认为讨论健康权并不是 WIPO 的任务授权。该代表团表示，既然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各成员国

就能试图创建一个卓越的全球性机构来处理这些全球性的问题。然而，它认为，迄今为止，由于提供

多边论坛的是联合国系统内的相关机构，因此其开展的活动就囿于其任务授权范围。因此，该代表团

认为，SCP 应以其专门知识来为这一过程做出贡献，而 WHO 和 WTO 也能够为此过程做出贡献。它认

为，通过政策连贯性和一致性，能够将这些零星的意见拼接起来，整合为一种全面的方案来解决该问

题。该代表团认为，如果把这一问题留给制药公司和企业，则无法依赖于它们的善意和自愿行动，因

为它们并没有义务来促进公共卫生。它认为，如果依赖于资源行动，那么发展中国家将无法获益。此

外，该代表团指出，创新还涉及发展中国家的吸收能力，不仅要将这些灵活性体现在其立法中，还要

将其付诸行动。它认为，这就需要能力建设、技术援助和技术转让，以使这些国家能够根据制度来利

用这些灵活性，而不是将其放在一边，转而去研究其他促进企业在面对公共利益时去获益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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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日本代表团赞同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代表 B 集团的发言以及丹麦代表欧洲联盟及其 27 个成员

国的发言。该代表团指出，其认可在普遍情况下解决卫生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同时 WIPO、WTO 和

WHO 与其他国际机构已联合开展了许多提供技术援助的活动。该代表团认为，这对于审议和谨慎调查

现有活动十分重要，因此并不存在重复工作的问题。 

122.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团支持文件 SCP/16/7 所载的非洲集团和 DAG 所提提案。该代表团表

示，由于公共卫生问题至关重要，因此应如上述文件所述的那样给予该问题足够的重视。有些代表团

认为由于其他一些论坛也在开展类似的工作，因此 SCP 对这些问题加以讨论没有效果，SCP 也没有任

务授权开展这项工作，该代表团对此不能表示赞同。该代表团指出，各委员会理应相互补充而不是相

互抵触，还表示其对于该问题相关的矛盾点不予认可，各个问题之间相互补充则为其他论坛正在开展

的工作增加分量。 

123. 赞比亚代表团完全支持非洲集团和 DAG 所提提案。它还补充说，尽管需要确认的是有其他外

部因素限制了发展中国家和 不发达国家的药品可及性，但是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所建议的使用自愿

许可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无法在这些国家有效地发挥作用。它认为，这些方案在大多数情况都是不可持

续的，因为它们通常会设定一些会对需要这些药品的国家产生负面影响的条件。此外，该代表团提到

其本国参与全球基金的情况。关于伪药品的问题，该代表团认为，由于这些问题属于 WTO 而非 WIPO 职

能范围，因此 SCP 并没有任务授权来对之加以讨论。 后，该代表团表示，需要一个整体的、兼顾各

方的、实际而可持续的方法，来解决专利与公共卫生问题。 

124. 巴西代表团回顾说，普及卫生保健是巴西宪法保障的一项权利，因此巴西对于任何影响到卫

生政策的讨论都予以关注。该代表团指出，鉴于其对卫生政策产生影响的复杂方式，该代表团曾积极

地参与处理这一问题的众多论坛对该问题的讨论。该代表团还表示，以可承担的价格提供基本药品是

许多国家的目标，同时也是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必经之路。它认为，WIPO 作为联合国专门机

构，应对这一问题的解决作出重要贡献。该代表团认为，专利制度与卫生问题之间的关系也明确表明

了知识产权固有的平衡，即政府为创新提供激励机制，同时控制其 终对竞争造成的负面影响，确保

授予的权利和产品的获取之间有足够的平衡。此外，它指出，《TRIPS 协定与公共卫生〈多哈宣言〉》

传递出一种谅解，卫生产品不同于其他产品，不应被当做商品来处理。该代表团还重申，其支持非洲

集团和 DAG 所提提案，并赞同阿根廷、智利和其他代表团的观点，认为本委员会应通过其提案的第一

阶段。该代表团还表示，该提案提供了一种兼顾各方的工作计划，该计划并不想要弱化或减少专利保

护，而是要理解专利法产生的影响，从而根据各国现实情况实现权利与灵活性之间的恰当平衡。它认

为，该工作计划的范围与目标表明，其不会导致重复工作。关于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的提案，该代表

团认为，其中一些具体内容使本委员会有些难以接受。该代表团解释说，首先，它包括了与专利制度

无关的一些内容，诸如关于执法议题中对卫生方面和不合规格药品的讨论。它认为，WIPO 的任务授权

与 SCP 的各项目标并不涉及这些辩论，因为这些问题已经在 WHO 得到了讨论。该代表团还表示，尽管

其完全反对不合规格或伪造药品的生产和商业化，SCP 就此类问题开展辩论仍会与已有论坛所进行的讨

论有重合，造成不必要的重复工作。此外，该代表团表示，如果不对药品纳入“WHO 基本药物清单”的

条件加以审视，那么该清单中的专利物质所占百分比可能成为误导性数据。它指出，众所周知，抗逆

转录病毒药物成分大部分为该清单中的专利化合物，而将该药物纳入清单是各国政府和活动家付出巨

大努力后的成果。此外，它认为，其他癌症药等相关药品也是 近才得以部分地纳入清单中。美利坚

合众国代表团提出替代机制，如“分层定价”和自愿许可，这些对于十分具体的案件而言是可行的，

但是不应被视为针对药品获取的一般性解决方案。WHO 知识产权、创新与公共卫生委员会曾报告了使用

这类替代机制所存在的障碍和策略，以及这些政策有赖于权利人自愿合作的程度。它认为，良好的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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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政策要求在药品提供、特别是性命攸关的药品提供方面具备确定性。 后，该代表团表示，近期发

布的 WHO《研发咨询专家工作组：资金与协调》明确表明，目前对于药物研究的资金提供机制并不符合

发展中国家在此方面的需求。它认为，《TRIPS 协定与公共卫生〈多哈宣言〉》发布已超过 10 年，现

在是时候由 SCP 进一步研究这一问题，以克服各成员国所面为的巨大障碍。 

125. 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对非洲集团和 DAG 的联合提案表示支持，即通过独立专家开展研究、信息

交换和提供技术援助来调整专利制度以充分利用与公共卫生相关的专利灵活性。它认为，该项提案并

不一定意味着与其他联合国机构所开展工作产生重复。它认为，该项提案只是努力提供对专利与公共

卫生相关问题更好的理解和应对。该代表团还认为，关于专利与公共卫生问题，包括在 SCP 的讨论中

应承认更大的灵活性。该代表团对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就此问题所提提案也表示赞赏。尽管该项提案

包含若干值得关注的信息，但它认为 SCP 应着重解决专利与药品可及性障碍方面的问题，而不应超出

这个范围。 

126. 南非代表团赞同埃及代表团代表非洲集团以及阿尔及利亚代表团代表 DAG 所做发言。该代表

团表示，文件 SCP/17/13 第 153 段对一些代表团提出的问题加以总体回应，而该文件第 157 段则对美

利坚合众国代表团关于专利与卫生的反提案进行了回应。该代表团强调，正如一些代表团已经指出

的，该提案并不意在弱化或减少专利保护。它认为，该项提案对各项国际协议中的已有内容进行了强

化，正如文件 SCP/17/13 第 153 段所指出的。关于重复工作问题，该代表团表示，尽管该提案中没有

涉及重复工作，如果一些代表团认为有，那么它们应明确地指出此类重复工作发生在哪里。该代表团

还强调，秘书处在确定是否存在任何重复工作方面能够发挥作用。此外，该代表团指出，CDIP 会议期

间，关于灵活性问题，在 SCP 本届会议上提出重复性问题的那些成员国曾表示，SCP 一直都是解决这一

问题的适当论坛。因此，该代表团对适于讨论的论坛有些混淆。该代表团还表示，SCP 上届会议上，埃

及代表团曾建议将三边简报定为 SCP 常设议程项目，因为它们理解文件 SCP/17/4 中关于 WIPO、WHO 和

WTO 之间开展合作的信息的价值与深度。然而，该代表团惊讶于，同样还是那些在本届会议上强调有必

要听取三边合作成果的代表团，却曾在上届会议上反对三边简报作为常设议题。对于本委员会应等待

三边研究成果出台的建议，该代表团表示不支持。在此方面，该代表团强调了任务授权的问题。它特

别指出，成员国并未授权 WIPO 开展这项研究，但由于发展议程第 14 项建议，WIPO 事实上也正在开展

这项研究。由于成员国并未授权开展这项研究，它认为，在这项研究完成之前，成员国没有理由阻止

开展该议程项目相关工作。该代表团还认为，应尊重相互的平衡。它指出，非洲集团和 DAG 所提提案

强调了发展中国家和 不发达国家的需求，这项提案并不是工作的结束，其他国家也能够并被鼓励提

出其提案。在此方面，该代表团对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提出提案表示赞赏。关于提案落实的时间安排

的问题，该代表团提到 SCP 第 17 届会议的会议报告第 154 段，其中津巴布韦代表团支持瑞士代表团和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认为应进行长远规划的发言，并欢迎其他支持对该项目进行长远考虑的发言。该

代表团赞赏这种长远考虑，因为它不希望该议程项目被取消。它还表示，尽管秘书处已主动开展了某

些活动，但这是由于 WIPO 已经延迟在一个政府间论坛对此加以讨论。至于如何推进的问题，该代表团

对巴拉圭代表团代表 GRULAC 发表的评论意见表示赞赏。该代表团表示，它能接受将非洲集团和 DAG 所

提提案推进到第一阶段，并表示愿意对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提案中的某些要素加以审视。此外，该代

表团认为，文件 SCP/18/INF/3 Add 中所载的西班牙代表团所提的意见对于这两项提案提出的批评是中

肯和公正的，尽管其可能不会赞同意见的所有内容。该代表团回顾说，西班牙代表团曾建议，本委员

会可以通过研究马库什权利要求作为落实非洲集团和 DAG 所提提案的第一项要素，并通过开展一项研

究，像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所提提案中的建议那样，来审查专利制度对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性命攸关药

品所产生的影响，以避免该提案中暗含的这将会是种正面影响的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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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代表团表示，非洲集团和 DAG 的提案是 SCP 开展工作的一个良好

的依据。该代表团回顾说，WIPO 是联合国系统的一部分，并有义务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该代表

团表示，卫生问题对其本国至关重要，同时对于 SCP 所有成员国也应如此，因为这涉及到人权、健康

权、生命权等问题。它认为，许多代表团曾表示，鉴于在其他论坛进行了讨论，因此不应在 SCP 进行

讨论，而在其他那些论坛，则应避免这类讨论，因为 SCP 会对其加以讨论。对于进入这样一个恶性循

环，以及这些代表团的 终倾向，该代表团表示担忧。它特别回顾说，关于 CDIP 所讨论的灵活性问

题，曾有代表团表示该问题已讨论完毕。因此，很奇怪的是，在 SCP 本届会议上表示该由 CDIP 来审视

这一问题的却正是这些代表团。它认为，关于灵活性问题还有很多内容需要讨论，以便使用这些灵活

性的发达国家能够通过说明其如何根据现有基础来使用这些灵活性从而来促进发展。该代表团总结

说，其支持巴拉圭代表团代表 GRULAC 的发言，并表示该项目不应再有任何延迟，而非洲集团和 DAG 的

提案的第一阶段也应得到通过和推进。 

128. 挪威代表团支持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代表 B 集团的发言。它重申在 SCP 第 17 届会议上的发

言，即各国有自由在其国家框架下充分使用专利制度中的灵活性。鉴于 SCP 的性质，该代表团认为，

专利与卫生问题属于本委员会可讨论的范围。但是，它认为仍应避免与其他组织和 WIPO 其他委员会之

间的重复工作。 

129. 韩国代表团表示对南非代表团代表非洲集团和 DAG 所提交的提案和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所提

交的提案表示赞赏，这两项提案分别载于文件 SCP/16/7 和文件 SCP/17/11 中。它表示，这两项提案都

提供给了有关这一关键问题的值得关注且有益的内容。该代表团高度重视专利与公共卫生问题，同时

也承认该问题极其复杂。该代表团支持西班牙代表团和挪威代表团代表欧洲联盟及其 27 个成员国所发

表的意见，该代表团对 SCP 中的重复工作表示担忧。它还表示，WIPO、WHO 和 WTO 中的众多其他论坛正

在对药品获取的问题进行讨论。该代表团特别提到一项关于“促进获取和医疗创新：公共卫生、知识

产权与贸易的交叉”的三边研究，以及 CDIP 框架内正在进行的讨论。该代表团还表示，由于仅有有限

的资源可用于处理专利制度内的专利与卫生等众多问题，因此它认为 WIPO、WHO 和 WTO 业已开展的讨

论或研究中得出的任何结论可以为 SCP 进一步高效地解决该问题奠定更好的基础。尽管该代表团清楚

地了解更好利用国际专利制度中所规定灵活性的重要性，其仍强调，开发创新药品需要大量的时间和

成本。因此，专利制度框架下给予发明者积极性，是促进创新药品开发的合理措施。在此方面，该代

表团赞同匈牙利代表团代表 CEBS 发表的意见，即应对该问题加以平衡处理，并考虑专利制度在新药的

研发和创新方面的关键性作用，这是发展中国家和 不发达国家所更加急需的。 

130. 阿尔及利亚代表团代表 DAG 发言，表示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所提提案令人关注，这表明了其

承诺和建设性态度。关于该提案中提到的影响发展中国家药品可及性的因素，该代表团指出，即便是

这种情况，对于未获取或无法获取药品的人的生死而言，价格因素是决定性因素，不是因为药品无法

获取，而仅仅是因为价格过高，承认这一点非常重要。该代表团认为，在 WIPO 应开展的研究中，这应

是一项关键因素。它认为，其他因素对卫生系统的影响并不会决定对专利药品获取问题的研究，因为

WHO 秘书处自身承认，专利会对药品获取产生影响。该代表团还提到 WHO 网站已公布了关于该问题的报

告和讨论。该代表团表示，《多哈宣言》承认对《TRIPS 协定》及其对价格的影响有所担忧。它指出，

很多政府已经突破了专利障碍的包围，来改善药品的获取。它认为，已经证实在特定国家，专利对于

获取药品是种障碍。此外，该代表团认为，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的提案可能会危及灵活性的作用，特

别是《TRIPS 协定》所规定的授予强制许可以改善可承担价格药品的获取。该代表团还提醒本委员会，

强制许可机制不止为发展中国家所用，也为美利坚合众国和加拿大等发达国家所用。该代表团认为，

这种机制是有效而且必要的，但 WIPO 研究仍应对其加以审视。此外，关于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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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还应对自愿许可和分层定价等其他备选方案加以考虑，该代表团指出，自愿许可是私人当事方间

进行谈判的义务，这类许可取决于许可条款的规定。因此，它认为，对于 DAG 各国而言，自愿许可不

如强制许可有效。关于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所建议的分层定价解决方案，该代表团提到《WHO 知识产

权、创新与公共卫生委员会报告》，该报告指出采用优惠价格来解决获取问题，可能会不如强制许可

来的有效。此外，对于某些市场弱化对医药研究人员和制药商授予的专利权，不仅会消除或降低开发

新药的积极性，还会使得制造商不将业已开发的药品投入这些市场当中，对于这一表述，该代表团表

示并没有提交统计数据来支持这一观点。此外，其认为，众所周知，现有的激励制度能够刺激开展发

展中国家人民所需要的研发活动。该代表团表示，其完全致力于瑞士代表团和加拿大代表团所建议的

长远活动。它解释说，尽管其提案提出了能够短期执行的计划的三个层面，它还是准备尽可能多地开

展长远的活动。此外，关于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代表 B 集团表达的立场，即 SCP 应等到 WIPO、WTO 和

WHO 开展的工作取得成果，该代表团强调，WIPO 是一个独立的组织，它无须等其他组织开展活动的成

果出台后再来开展其自身的活动。 后，关于重复工作问题，该代表团关心的是“重复”一词的含

义，因为一方面，CDIP 会议期间，其曾被告知灵活性问题已由 SCP 来加以考虑，而另一方面，在 SCP

本届会议期间，其又被告知这正由 CDIP 来加以处理。该代表团表示，其审视了对 WIPO 对此问题所开

展活动加以描述的文件，并没有可能与该提案产生重复的活动。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该代表团要求

其他代表团说明此类重复究竟产生在何处。 

131. CSC 的代表表示，专利制度不仅涉及专利持有人的权利，还涉及诸如权利用尽、强制许可、

可专利主题等其他众多的灵活性。它认为，WIPO 在专利问题方面的任务授权不仅应扩展到影响权利人

的问题，还应涉及作为该制度一部分的灵活性，包括其在具体部门中的应用。该代表表示，有必要回

顾《TRIPS 协定》第 8 条的规定，成员国可通过制定或修改其法律，采取必要措施来保护公共卫生与

营养。因此，她认为，《TRIPS 协定》第 7 条和第 8 条包含了成员国能够用来保护其公共卫生利益的

灵活性。她认为，第 6 条“用尽”、第 7 条“可专利主题”、第 8 条“例外”、第 31 条“未经权利持

有人许可的其他使用”以及第 44 条“禁令”中都能发现这类灵活性。该代表认为，正如上述条款以及

《TRIPS 协定与公共卫生〈多哈宣言〉》中明确表示的，专利问题与采取措施保护公共卫生的能力相

互联系。她认为，SCP 直到 近一直都在集中精力来关注专利法在保护专利持有人权利方面的发展。

她认为，是时候该考虑一下专利法对卫生问题的影响了。关于一些代表团认为使用灵活性会弱化专利

权的发言，她表示，灵活性是专利制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目的在于兼顾公共和私有利益。鉴于美利

坚合众国等发达国家定期地使用灵活性，令该代表不解的是听到同样这些国家表示发展中国家政府使

用灵活性就会“弱化专利权”。她还表示，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府和公共利益集团及其他实体使用灵活

性是有积极意义的。例如，2006 年，一些公共利益集团提交了一项针对葛兰素史克(GSK)一种重要的

抗逆转录病毒(ARV)药品双汰芝(Combivir)的专利申请的授权前异议请求，认为该药品是两种 ARV 药品

的显而易见的组合，因而根据印度专利法未授予其专利。面对该授权前异议请求，GSK 撤回了其在印

度和其他一些国家的专利申请，从而双汰芝仿制药的获取得到改善。该代表还表示，另一个例子就是

马来西亚颁布了一项强制许可，允许卫生部从印度进口三种药品以供应给公立医院，使医院每位病患

每月的平均花费降低约 81%，可由政府医院予以治疗的病患人数从 1500 名增至 4000 名。值得注意的

是，该项强制许可还导致了起始的制药公司降低了药价。她还表示，截至 2004 年，葛兰素史克已将药

价下降了 50%至 80%，百时美施贵宝(Bristol Meyers Scripps)药品降价也达到 50%至 90%。该代表还

表示，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的提案是片面的，因为它只关注专利制度的积极作用。她指出，WHO 知识

产权、创新与公共卫生委员会于 2006 年发布了一份关于知识产权、创新与公共卫生之间相互联系的详

细的报告。该报告得出结论，面对严重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疾病，专利并不是促进相关药品研发的相关

或有效因素。报告还指出，与专利相关的垄断成本已对发展中国家所需的专利医疗保健产品产生了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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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还可能成为进一步开展研发活动的障碍。通过所有这些观点，该代表对于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提

案中的立场以及 SCP12 个成员国的发言感到失望。因此，该代表团强烈敦促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重新

考虑其提案，并敦促各成员国根据非洲集团和 DAG 的提案来制定专利与公共卫生方面的具体计划。 

132. 拉丁美洲制药工业协会(ALIFAR)代表赞同南非代表团代表非洲集团和 DAG 所提提案。他表

示，正如上述提案所指出的，专利制度应用来促进和保护公共卫生。他表示，专利方面的法规应符合

人民的健康权，特别是获取药品的权利。由于已就协调专利与促进公共卫生之间平衡这一目的有所妥

协，因而他反对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的提案。该代表表示，ALIFAR 拒绝这项与更好地获取在专利防护

下的药品相关联的要求。他认为，关于专利对发展中国家公共卫生的负面影响，国际上已有广泛的观

点，而这种影响可能是由于其企图建立强有力的专利制度的立法。在此方面，他特别注意到 WHO 于

2006 年发布的《关于公共卫生、创新与知识产权的报告》。他还指出，他不赞同试图将某些市场中缺

乏药品的原因归咎于专利制度的做法，其结论是“知识产权得到加强的发展中国家能够获得更多的产

品”。他表示，发展中国家获取药品的问题并不源自药品是否可获得，而是取决于这些药品的价格是

否可承担以及人民是否能够获得公共卫生，这一情况似乎已很明确。他相信， 重要的方面之一在于

广泛使用灵活性来改善药品获取。该代表表示，强制许可无疑已证明其自身是获取专利药品的有效机

制。关于伪造品和不合规格药品的贸易，ALIFAR 及其相关实验室都支持各国机构采取行动来根除这一

祸害。但是，他表示，该问题会超出 SCP 和 WIPO 的任务授权，并与专利、发明和执法无关。他指出，

WHO 曾表示，伪药品和不合规格药品的问题对专利保护所涉及的药品和仿制药都产生影响。该代表重申

打击伪药品并不是专利执法一部分，同时，他还表示，需要严格执法，如果国内立法规定了刑事处

罚，还包括刑事处罚。总之，ALIFAR 希望看到本委员会继续取得进展，并支持非洲集团和 DAG 所提提

案，以期进一步制定工作计划。他还表示，由独立专家开展的框架研究应包括针对药品专利的某些种

类的权利要求在公共卫生方面的成本效益分析。该代表提到所谓“马库什权利要求”以及选种方面的

发明、诊断和手术方法、第一和第二医疗用途权利要求、关于公式和组合物药品、盐、酯及其他已知

的衍生物和物质的专利、多晶体和类似沉积活性体、异构体、活性代谢物及其他已知的药品、以及药

品管理专利和某些药品的剂量专利。该代表指出，阿根廷的一些机构曾根据 WHO、ICTSD 和 UNCTAD 在

药品评估的工作文件中提出的建议来对这些问题加以调节。该代表指出，阿根廷的相关规定的目的是

要保护公共卫生，同时该代表相信，这些标准也应应用于其他发展中国家。 

133. MSF 的代表重申其支持非洲集团和 DAG 的提案。该代表对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的提案表示担

忧，因为 MSF 认为这对于 SCP 富有前景的讨论而言是种退步。他表示，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的提案是

根据若干对于专利和全球卫生之间关系的猜测，并不能反映 MSF 在众多其所开展工作的发展中国家提

供医疗保健的经验。该代表还解释说，这些国家面为着专利制度所带来的一系列获取方面的障碍。它

的实地经验表明，专利可能会干扰以可承担价格获取高质量药品。他以用以治疗 HIV/AIDS 的药品泰诺

福韦(Tenofovir)为例。他还表示，随着有能力制造现有可能的仿制药的国家完全落实《TRIPS 协

定》，该问题正在增多。因此，他认为，所有发展中国家充分利用灵活性，以之为克服这类障碍继续

以可承担价格获取药品的手段之一，这是至关重要的。他表示，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的提案与《TRIPS

协定与公共卫生〈多哈宣言〉》和 WHO 的 GSPOA 相矛盾。MSF 着重指出三个领域以便本委员会及其成员

国作为正在开展的工作加以考虑。首先，专利相关信息的透明度和获取问题对于 MSF 和其他治疗提供

者就治疗手段和采购作出决定非常关键。例如，MSF 在治疗 HIV/AIDS 患者方面有广泛的经验，并曾连

续地在出版物和网络上报道，对哪些专利在特定国家有效的相关信息加以跟踪往往极度困难。特定药

品可能有多项专利，这使得确定相关专利变得困难，因为各国和各司法管辖区对专利的描述不尽相

同。此外，不同药物的专利情况可能非常复杂，导致像 MSF 这样的药品采购者往往无法获得药品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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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服务的国家的专利状态的全面信息。该代表还建议，WIPO 根据其与药品专利池和其他专利局业已开

展的工作，考虑开发一个针对所有药品的专利数据库，和/或应要求为采购者提供援助，在专利局的帮

助下确定相关专利。第二，关于本委员会针对药品质量各个方面的讨论，该代表表示，药品领域尤其

重要的是，仅对严格符合可专利性标准的发明授予专利。但是，该代表注意到许多发展中国家没有采

取实质性的专利审查，该代表表示没有这种审查制度，发展中国家无法充分地从《TRIPS 协定》规定的

各种灵活性中受益，譬如能够确定可专利性标准，以此来促进公共卫生并防止发展中国家采用允许不

断续展专利保护的作法或对冒充的发明授予专利。关于发展中国家如何来落实适用于其国内需求和公

共卫生优先发展重点的可行的审查制度，几乎没有多少信息。该代表认为，针对发展中国家审查制度

的成本和结构开展一项研究将会有所帮助。该代表还表示，专利异议制度作为提升专利制度重要机制

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应得到关注。授权前和授权后异议制度对于确保各国专利局对有所信息加以审查和

全面细致的核查至关重要。该代表表示，例如在印度，异议制度的使用导致了质量存在问题的 HIV 药

品专利申请遭到驳回，例如泰诺福韦(tenofovir)、达芦那韦(darunavir)和儿童版奈韦拉平

(nevirapine)糖浆，从而使得仿制药公司能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制造、供应并出口这些艾滋病药物。

他认为，发展中国家专利法律中纳入异议制度对于公共卫生是一个关键性保障。 

134. KEI 的代表表示支持非洲集团和 DAG 的提案。他对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独特提案表示反对，正

如文件 SCP/18/INF/3 中他所提交的意见指出的。他还表示，美国的提案是想要忽视专利所引发的问

题。他特别关注关于《WHO 基本药物清单》的评论意见，该《清单》也一直是 USPTO 和若干公共利益集

团之间举行的一次会议的议题。他还提到他的个人案例，以表明为何他认为一种由于专利制度而造成

的人为短缺致使病患无法获取性命攸关药品的法律制度是不可接受的。他还表示，美利坚合众国也存

在获取障碍问题。关于美利坚合众国的艾滋病问题，他表示等待批准名单上有成千上万的人无法通过

政府资助的项目来得到治疗。他认为，美利坚合众国有 120 万 HIV 阳性患者，每年有 5 万新感染者。

他指出，这些药品不光只是救了这些人的命，还是证明他们将感染风险提高了 95%的证据。此外，他指

出，在有些国家要上等待批准名单更加困难，大约有 20 个国家规定了某些种类用于限制获取药品的机

制。因此，他认为，美利坚合众国可能无法为持续扩大的人群可持续地提供艾滋病药品的获取。该代

表还认为，美利坚合众国 100 万病患中只有 3 名能够获得这些药品，在华盛顿特区，卫生部艾滋病项

目主观曾证实，由于专利问题，艾滋病药物成为了预算克星。此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John 

Stiglitz 曾在听证会上证实，美利坚合众国需要一种全新而激进的方法来消除艾滋病药品专利的独占

权，代之以指导定价，将研发激励机制与药品价格脱钩。该代表还表示，WHO 世界卫生大会正在对在发

展中国家病患所患疾病——如疟疾和肺结核——的情况下的此类脱钩的观点加以辩论。该代表总结说，当

涉及能够与药价脱钩的公共部门研究的情况下，美利坚合众国曾在世界卫生大会对此表示反对，而在

SCP 会议上，其又对非洲集团和 DAG 的提案造成很大的抨击。该代表对奥巴马政府处理这一问题的方式

表示失望。 

135. 第三世界网络(TWN)的代表表示，尽管可能确实有多种因素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的药品可及性，

但是承认价格因素可能是病患能否获得其所需治疗的决定性因素，这仍是很重要的。他表示，由于 ARV

药品的价格在过去十年中从 2002 年的每人每年超过 1 万美元大幅降至每人每年 150 美元，HIV/AIDS 的

治疗取得了重大成功。药价的降低使得发展中国家数以百万计的人民能够获取性命攸关药品，截至

2010 年底，发展中国家 660 万中低收入人口已能够获得 ARV 治疗，而这一数字在 2002 年仅为 30 万

人。这缘自印度等国仿制药供应商之间的竞争，印度的过渡期使得企业能够生产可承担价格的 ARV 仿

制药，更重要的是，能够生产出更方便的 ARV 化合物。他还表示，这一个例子表明了消除专利障碍以

及运用 TRIPS 灵活性已对改善发展中国家药品获取产生了何其重大的积极影响。该代表进一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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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的提案破坏了这些灵活性，特别是那些提供可承担价格治疗的灵活性。这项提案

有意忽视目前相关灵活性对公共卫生的积极影响方面的有力证据。他还表示，已有足够的证据表明，

特别是在《公共卫生与 TRIPS 协定〈多哈宣言〉》通过之后，许多国家使用强制许可改善了药品获

取。他表示，由于一种专利药品无法以合理的可承担价格为公众所获取，印度政府 近已颁布了一项

关于该药品的强制许可。该专利药品每个月价格为 5600 美元，而强制许可后生产的仿制药价格仅为

176 美元，降幅将近 97%。该代表还表示，由于该强制许可的颁布，其他生产商也将其他关键癌症药品

的价格降低了超过 50%。他认为，该强制许可会改善印度癌症患者以可承担的价格获取药品。美利坚合

众国代表团提案指出《WHO 基本药物清单》上仅有 4%的药品受到专利保护，对此，该代表表示，众所

周知的是，经过艾滋病行动者的广泛抗议行为，HIV/AIDS 药品才得以添加到该清单上。他认为，包括

无力的卫生制度在内的影响药品获取的其他因素并未消除解决专利障碍的需求。他指出，WHO 本身也承

认专利会对药品获取产生影响，并针对该问题出版或委托制作了各类出版物。他认为，这鼓励了使用

TRIPS 灵活性来克服专利障碍。关于伪药品和不合规格药品问题，该代表还表示该问题与专利无关。对

一项产品授予专利是根据其是否符合国内规定的可专利性标准而不是根据药品的质量和安全性。WHO 正

对该问题进行辩论，因此他认为 WIPO 并没有任务授权来处理它。该代表指出，超过 30%的民间社会组

织在其对参与 SCP 成员国的公开信中曾对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关于专利与卫生的提案表示严重关切，

并要求其撤回该项提案。他还表示，这些组织对非洲集团和 DAG 关于专利与公共卫生的提案表示支

持，并呼吁 WIPO 所有成员国——包括美利坚合众国——支持该项提案。他表示，这些民间社会组织还

呼吁 WIPO 成员国努力就非洲集团和 DAG 提案所规划的工作计划达成一致。其还鼓励所有国家制定并利

用专利灵活性来推进其公共卫生各项目标。他认为， 不发达国家也应进一步寻求延长其过渡期，特

别是在药品专利和数据保护方面的过渡期。 

136.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代表团表示，该代表团已对 GRULAC 关于开展非洲集团和 DAG 提案

第一阶段的提案表示支持，该提案也未遭到任何集团的反对。因此，该代表团认为，该项提案被认为

被本委员会所接受。 

137.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澄清说，其代表 B 集团的发言已表明，在 WIPO、WHO 和 WTO 的三边研究

报告完成之前，不应针对该项提案开展任何工作。 

138. 丹麦代表团表示，其完全赞同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代表 B集团的发言。 

139. 埃及代表团代表非洲集团发言，要求就丹麦代表团和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是反对正在讨论的

议程项目还是反对非洲集团和 DAG 所提出的提案予以澄清。如果其立场是反对或延迟非洲集团和 DAG

所提提案，该代表团希望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就是否撤回其在同一议程项目下的提案予以澄清。 

140. 阿尔及利亚代表团代表 DAG 发言，表示 DAG 和非洲集团代表了超过 70%的国家。这些国家表

示，WIPO 没有必要等到其他组织与 WIPO 联合启动的工作完成。它还表示，WIPO 是一个独立的组织，

SCP 是 WIPO 的一个委员会，而不是 WIPO-WTO-WHO 联合委员会。因此，它认为本委员会不应等到三边合

作结果公布再来开展其工作。该代表团表示，问题并不在于 WIPO 是否应该开展工作，而在于应该开展

何种工作。它认为，已就应该开展一项研究达成共识，无论这是哪种研究。该代表团认为，现在应对

研究的主题加以讨论。该代表团表示，其已准备好对该项提案的第一阶段再次加以审查，以便与其合

作伙伴共同开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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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第 9 项：客户及其专利顾问之间通信的保密性 

141. 讨论依据文件 SCP/18/6 进行。 

142. 俄罗斯联邦代表团强调文件 SCP/18/6 中“专利顾问不披露来自客户的信息的权利”的重要

性。该代表团表示，该文件反映了客户和专利顾问间通信保密跨境方面的方法和可能的补救，包括寻

求实体法国家标准的 低交集，能够有效地防止向第三方披露知识产权方面的保密服务的内容，而不

考虑专利顾问的公民身份或注册地以及提供这种服务的所在地。鉴于不同国家在规定专利律师不披露

客户信息的特权方面的立法中所存在的重大区别，该代表团之前曾提出一项提案，认为有必要对该领

域的 低国际标准问题开展进一步研究，该提案恰巧与文件 SCP/18/6 第 54 段至第 57 段所载的国际保

护工业产权协会(AIPPI)关于制定一项国际基本标准的提案相吻合。该代表团解释说，俄罗斯联邦针对

专利顾问规定了有限的特权，因为根据法庭裁决和/或在联邦法律直接规定的情况下，会将专利顾问可

以接触到的保密信息会提供给第三方。因此，该代表团指出，专利顾问专业保密——即客户方面的保

密性——的国家标准极大地落后于某些国家的标准，包括普通法和成文法体系下的那些标准。此外，

该代表团指出，俄罗斯联邦加入 WTO 使其有必要对所讨论的标准加以修订。该代表团认为，落实专利

顾问保密性跨境保护体系——即规定特权——的 佳方法可能就是制定一项国际协议，以期承认外国

专利顾问的客户保密权并根据相互原则保护其免于在俄罗斯联邦境内被强制披露。它认为，在俄罗斯

联邦的国家立法中随后纳入一项国际协议，从而使专利顾问的客户保密权得到统一和相互承认，这会

促进俄罗斯企业和外国发明人以及使用外国和俄罗斯专利顾问所提供服务的外国公司在有关法律保护

和知识产权执法的跨境规定方面的利益。因此，该代表团赞同继续就该主题开展工作。 

143. 瑞士代表团强调，文件 SCP/18/6 对国家、双边和国际层面上客户和专利顾问间通信保密性方

面的处理方法和补救进行了充分的说明。该代表团支持俄罗斯联邦代表团的发言，其考虑到客户与专

利顾问间通信保密性在跨境情况下的重要性，以及一些国家在此领域有明确的立法规定。因此，该代

表团强烈支持 SCP 就此议题开展工作。上届会议期间，该代表团曾支持 低标准的概念，这不应是强

制性的，而应在如何更好地应对这一议题及确定国家标准方面为 WIPO 成员国提供指导。这些 低标准

还应揭示已经在国家层面解决了跨境通信和保密性问题的那些国家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文件

SCP/18/6 为作为可能而非强制的解决现有跨境问题的机制的 低标准或共同原则的可能备选方案的设

定奠定了卓越的基础。因此，关于未来工作，该代表团支持 SCP 继续就客户与专利顾问间通信保密性

跨境方面开展工作。考虑到各国发言中所表达的观点并根据文件 SCP/18/6，该代表团建议秘书处编拟

一份指南，包含可能的备选方案以及能够用作国家立法模板或作为相互认可跨境通信保密性的手段的

低标准。它指出，秘书处应在本委员会下届会议上介绍此项工作取得的进展。 

144. 印度代表团重申其对于 ICC 关于尊重其他国家特权的提案的担忧。该代表团重申其在过去几

届会议上所表达的观点，即这样的做法带来超管辖权，显然违反了国家的主权并且《TRIPS 协定》和

《巴黎公约》对此都不予承认。该代表团重申，《印度专利法》没有规定这类律师-客户特权。在印

度，理科毕业生甚至无需法律学位就有资格从事专利代理。根据《印度证据法》规定，律师享有一种

特权，以保护律师免于此类证据开示程序。但是，它认为，具备理科背景并且根据《印度专利法》有

资格进行专利审查的专利代理人并不受此类规定的保护。该代表团强调，由于证据开示不仅涉及技术

信息，还涉及其他与专利申请相关的信息，例如 相关的现有技术，因此这类信息可能非常相关，同

时有损于新颖性和创造性的判断。因此该代表团认为，此类信息是专利制度的实质性要素。该代表团

认为，专利律师的重要职责之一就在于促进专利申请相关信息的传播，从而任何促成客户-律师特权成

型的努力将会 终导致专利的依据存在缺陷而无法实施。该代表团认为，可通过保密协议来保护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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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律师间信息保密性。它指出，《印度专利法》规定了局长有权要求证据开示并提供任何文件。 

145. 澳大利亚代表团认为，文件 SCP/18/6 很好地总结了保密性跨境方面的内容，特别是补救和实

际方法。这一信息对于 SCP 各成员国很有用，能够为其在决定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时提供他人的经验。

该代表团依旧支持在国际层面就该问题进一步开展研究。它认为，客户与其专利顾问间自由坦诚的交

流对于专利审查过程至关重要，因为这样有助于专利顾问为其客户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在全球专利体

系背景之下，该代表团认为，高质量的专业代理才能写出高质量的专利说明书，从而为授权专利有效

性提供更高确定性，更重要地，向公众传播的信息质量也会得到提高。关于 近通过的《知识产权改

革法案》，该代表团解释说，修订涉及到对有关客户与其专利顾问间通信保密性的条款进行的修改。

该《法案》扩展了申请人与其外国专利顾问间通信的特权。正如文件 SCP/18/6 第 28 段所预见的，这

一目标已通过将专利律师定义扩展到根据另一国家或区域法律有权从事专利工作的个人而得到实现。

根据经修订的《法案》，该特权仅适用于律师被授权提供知识产权建议的方面。该代表团指出，这些

改变必须要反映和支持贸易与知识产权的全球性质，因为这种情况下往往会同时在多个司法管辖区中

针对同一件发明提出专利申请。 

146. 阿尔及利亚代表团代表 DAG 发言，提醒本委员会其关于议程第 10 项的立场。DAG 不赞同本委

员会能够就此问题达成一致这样一种观点。它认为，根据之前几届会议，很明确的一点是仍未就在该

领域开展活动达成共识，因为必须在国家层面上根据国家利益和各国具体规定来处理信息保密性。该

代表团表示，许多国家并不是以专利法来处理该问题，而是通过民法或刑法程序来处理，在某些国家

则由主管证据开示的法律来处理。该代表团认为，对通信保密性这类敏感而重要的问题加以处理是各

国各自的责任。该代表团表示希望，SCP 的议程不再包括该议题。它认为，已花费过多时间来讨论此问

题，但却未达成任何共识。 

147. 匈牙利代表团代表 CEBS 发言，重申其在开幕发言中所表达的立场。作为客户与其专利顾问之

间通信保密性的强烈支持者，该代表团强调相关议题需要得到进一步实质性审查。在此方面，其支持

俄罗斯联邦代表团和瑞士代表团所作发言。它认为，文件 SCP/18/6 包含了实际的方法和解决方案，而

确定跨境方面所确定问题的补救办法会有利于专利制度的用户。它还感谢非政府组织(NGO)对辩论颇有

价值的贡献。它强烈支持就此问题继续开展工作，并表示，采纳可能的补救和实际解决方案方面的共

同的不具约束力的原则，可能是一种推进的方式。 

148. 丹麦代表团代表欧洲联盟及其 27 个成员国发言，强调文件 SCP/18/6 为本委员会有效概况了

对保留专利顾问及其客户间通信保密性的跨境方面所确定的可能补救，包括国家法律对外国专利顾问

的规定、法律选择规则和实际方法。该代表团相信，无论 WIPO 各成员国各自发展水平如何，客户与专

利顾问间通信保密性方面 WIPO 各成员国现有的各种制度的共同点会有利于专利制度用户。它认为，对

承认外国专利顾问特权加以解决的具体机制予以考虑的时机已经成熟。该代表团认为，为了避免修订

国家立法或改变国家司法制度，应考虑采取软性法律的方法，从而 WIPO 各成员国可根据瑞士代表团所

提提案在国家层面采纳 低标准或共同的不具约束力的原则。该代表团支持本委员会继续就此问题开

展工作。 

149. 埃及代表团代表非洲集团发言，支持阿尔及利亚代表团代表 DAG 所作发言，相信到 后一刻

无论拟议过程的成果如何、无论是否有指南、无论这些是否是自愿的、无论是否是一个工具包，它仍

认为，这是某种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方法。该代表团表示，该方法会减少制定这方面国家法律和政策的

政策空间和主权。该代表团指出，WIPO 在此方面开展的研究已明确地表明，国家层面上有着各类法律

体系，以任何方式都可能无法对其进行协调或同步。它认为，在该领域方面已经开展的这些研究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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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未来已无空间就该问题开展工作。 

15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团指出，该问题属于各国民事程序和法规范围中的国家法律范畴

内。鉴于各国法律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该代表团认为，如果 SCP 在此阶段对共同的国际标准或任何种

类的准则制定加以讨论，那么 SCP 有些操之过急。此外，关于客户与专利顾问间通信保密性的跨境方

面问题，该代表团通报本委员会，该国的国内法并不承认任何类型的特权。 

151. 西班牙代表团指出，承认客户与专利顾问间通信保密性方面缺乏协调造成了严重的问题。该

代表团指出，在知识产权方面，客户与专利顾问间通信自由是非常必要的，从而能使所提供建议的质

量可能保持 高。它认为，如果国际层面不对保密性予以承认，那么通信的自由将无法存在。该代表

团表示，国际上的情况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快速的变化，那些正在成为可再生能源、生物燃料及其

他绿色技术方面技术强国并希望在其他国家对其发明进行保护的新兴国家的发明人在越来越多。它认

为，这些国家也会受益于对客户与专利顾问间通信保密性的国际承认。该代表团建议，SCP 继续就此问

题开展工作，特别是在国际层面扩展保密性方面的工作。该代表团赞同丹麦代表团代表欧洲联盟及其

27 个成员国所作发言，敦促本委员会根据瑞士代表团所提提案采纳一种方法，WIPO 成员国可通过该方

法采纳多项不具约束力的原则或 低标准以在国家层面上加以落实。 

152. 南非代表团赞同阿尔及利亚代表团代表 DAG 的发言和埃及代表团代表非洲集团的发言。它指

出，本委员会已了解该问题会由国内法加以解决。该代表团完全赞同，为取得进展，SCP 议程上不应再

包含该问题。 

153. 吉布提代表团表示，正在讨论的问题取代了国家司法管辖权，本委员会对该问题也花费了过

多的时间。因此，它支持未来应将该问题从议程上删去。 

154. 日本代表团表示，允许专利顾问对保密的要求可能会提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

制度可靠性和稳定性，会有利于所有有关各方的利益。该代表团指出，提供跨境情况下的保密性有各

种可能的解决方案，该代表团强调设立一种制度的重要性，申请人通过该制度能够以安全的方式在不

同的司法管辖区间提交专利申请。因此，该代表团希望能促进以建设性的方式就此议题开展讨论，以

确保客户与其专利顾问件通信保密性。 

155. 韩国代表团强调，部分由于《专利合作条约(PCT)》的缘故，专利顾问的工作已日益国际化，

因此各局无法单独处理保密性问题。它认为，除了对特权或保密义务加以认可，还应在全球层面对该

问题加以解决。该代表团认为，各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应进一步得到共享，以便在全球层面对客户及其

专利顾问件通信保密性问题加以解决。因此，该代表团要求通过对实际案例进行分析来继续开展该项

研究的相关工作。 

156. 巴西代表团表示，文件 SCP/18/6 对本委员会所进行的讨论进行了很好的概括。该代表团重

申，巴西法律并未规定对外国律师和专利代理人给予与巴西专利从业者不同的对待。该代表团认为，

目前在巴西国内尚未报告有任何困难。该代表团表示，此议程项目下的辩论提供了对此问题的不同解

决办法。一些国家赞同基本国际标准，而另外一些国家则认为双边协议能够 好地解决其需求。此

外，一些成员国由于其法律体系的一些特征而认为该问题具有敏感性，并对会影响民法方面的解决方

案的需求表示质疑。考虑到这些不同的意见，该代表团认为，当下 好的办法是让各国来确定其各自

的标准。 

157.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代表 B 集团发言，认为 SCP 保持一个兼顾各方的工作计划十分重要。它

认为，该问题会对跨境方面进一步加以解决。为回复对继续开展工作可能导致国内法协调方面的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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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它指出，正如瑞士代表团和其他一些代表团所表示的，任何指南或汇编都会是非强制性的。该代

表团敦促，SCP 继续将客户及其专利顾问间通信保密性保留在议程上，并应继续开展工作。 

158. 罗马尼亚代表团赞同西班牙和瑞士代表团所作发言。该代表团表示，跨境问题是罗马尼亚和

其他一些国家的专利律师的利益问题，并强调，由秘书处来制定若干项不具约束力的原则并不意味着

干涉国家立法。 

159. 德国代表团赞同丹麦代表团代表欧洲联盟及其 27 个成员国以及匈牙利代表团代表 CEBS 所作

发言。该代表团认为，该议题应继续保留在议程上。它指出，正如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代表 B 集团所

指出的那样，这些原则应是不具约束力的。 

160. 智利代表团表示，文件 SCP/18/6 表明，在涉及通信保密性不同方面的规定存在着极大的区

别。它指出，智利规定必须对律师在为其客户提供服务时所了解到的问题加以保密。同时，在面对主

管机构或法官询问时，律师可受到专业保密的保护。违反保密职责被认为是一种违反民法的行为。就

专利而言，新颖性要求强调了维持信息保密的重要性。但是，该代表团认为，为了保护专利顾问与其

客户件的保密性，国家规定及各方可签署的任何私人合同就已足够。它认为，本委员会多届会议已对

该议题进行了讨论。同时，该代表团指出，议程应是兼顾各方的，因为有些代表团希望继续就该议题

开展研究。尽管该代表团认为，已进行的分析足够深入，但如果本委员会将就该议题继续进行讨论，

它认为这种讨论不应忽视各成员国法律制度的不同特性。 

161. 阿根廷代表团表示，认真考虑到阿尔及利亚代表团代表 DAG、智利、埃及、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南非、苏丹和其他代表团所表达的担忧，许多代表团对该议题非常关注。它表示，秘书处编拟的

各类文件已强调了各国法律中的规定各不相同。该代表团询问，由于事实表明在解决办法和覆盖区域

方面存在着极大的区别，将如何来就共同的谅解取得进展。如果本委员会继续推进工作，该代表团强

调审慎推进的重要性，因为在阿根廷等一些国家，该问题属于公共法的一部分。 

162. 印度尼西亚代表团赞同埃及代表团代表非洲集团所作发言。 

163. 中国代表团表示，文件 SCP/18/6 使得本委员会能够更好地理解客户与其律师或专利顾问件通

信保密性方面的信息。该代表团指出，尽管保密性在保证服务质量以维护公共利益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本委员会也应考虑各国法律件存在着极大的区别。它认为，该问题应由各国立法来加以解决。该

代表团认为，应进行信息交换，但是希望了解该问题是否应被保留在 SCP 议程上。它表示，本委员会

应审慎思考后作出决定。 

164.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其本国发言，支持本委员会继续就该议题开展工作，并对秘书处所汇编的

信息进一步加以分析，并支持各成员国进一步就 终会由成员国完全自愿采纳的 佳实践、国家经验

以及应对该重要议题下产生问题的解决方案进行讨论。例如，该代表团支持开发针对用于客户与其专

利顾问间通信的特权的不具约束力的国际 低标准，各成员国可自愿对该标准加以审议。 

165. 波兰代表团赞同丹麦代表团代表欧洲联盟及其 27 个成员国、匈牙利代表 CEBS 以及德国和瑞

士代表团所作发言。由于该议题对波兰及其重要，该代表团强烈支持将该议题继续保留在议程上，并

就此继续开展讨论。 

166. 葡萄牙代表团赞同丹麦代表团代表欧洲联盟及其 27 个成员国所作发言，赞成对这一重要议题

继续开展工作。该代表团表示，专利顾问往往要遵守一些不同的规则，这些规则则会产生通信保密性

方面的问题。它认为，国际专利制度会得益于各不同成员国间实现用以确保通信保密性的共同解决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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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法国代表团赞同丹麦代表团代表欧洲联盟及其 27 个成员国以及匈牙利代表团代表 CEBS 所作

发言。由于该讨论议题非常重要，该代表团建议将其保留在本委员会议程上。 

168. 捷克共和国代表团赞同匈牙利代表团代表 CEBS 以及丹麦代表团代表欧洲联盟及其 27 个成员

国所作发言。该代表团强调说，对此问题加以讨论并制定可自愿采纳的不具约束力的原则或 低标

准，并不会违背国家立法或立法行为。该代表团认为，本委员会可通过对此议题加以讨论并制定若干

代表团建议的可能的指南来就此问题取得进展。 

169. 国际工业产权律师联合会(FICPI)的代表表示，他期待 SCP 对该问题继续开展工作。该代表强

调说，FICPI 在全球 86 个国家有超过 5000 名成员。其成员在涉及专利、商标及外观设计等知识产权的

审查、诉讼和法律及技术建议方面表现活跃。他指出，在其专业实践中，其成员和客户面为着客户-知

识产权顾问特权的问题：采用特权的客户以及面为针对其所采用特权的客户。他表示，更重要的是，

在客户-知识产权顾问特权方面，他们面为着不同的司法管辖区所采取的不同的方法。该代表解释说，

在许多法庭审理中，这可能会导致相同法庭对来自不同国籍各方的文件进行区别对待。例如，由于法

庭未承认外国当事方的客户-知识产权顾问特权，而其本国当事方的特权却得到了承认，于是就会产生

这种情况。他认为，在知识产权审查和诉讼变得日益面向国际化且不再限于单一司法管辖区的当今世

界中，这种情况是不希望被看到的，也应该是不可接受。因此，该代表赞成在全世界所有司法管辖区

内对客户-知识产权顾问特权予以承认。他强调了 SCP 议程保留客户-知识产权顾问特权的重要性。该

代表已通过任何可能的方式来提供援助，以推进该议题实现一种能为 SCP 所有成员国所接受的解决方

案。该代表指出，前几届会议上一些代表团所提出的担忧之一就是知识产权顾问的资质问题以及特权

所涉及的跨境方面的问题，该代表强调说，客户-知识产权顾问特权是赋予客户而不是顾问的一项权

利，因此，这项权利不能由顾问来使用或滥用。他认为，这一澄清是很重要的，因为在国际诉讼或审

查中，客户往往是同一个，而顾问会不断改变。他认为，法庭前当事各方得到同等对待、具备相同的

权利和义务，这是一项普遍的权利。该代表认为，如果剥夺当事方针对文件使用特权的权利、而允许

另一方对类似文件使用特权，一项基本而普遍的权利会遭到侵犯。同一国家法庭上的当事双方甚至就

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其中一方从外国知识产权顾问那里获得了法律咨询意见。该代表对一些代表团

的担忧表示认可，如专利律师并非在所有成员国都具备法律资质，各成员国的专利律师资格的获得标

准也不尽相同。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该代表认为，针对客户可对其使用客户-知识产权顾问特权的知识

产权顾问制定至少一项 低标准，会极大地有益于 SCP。他认为，通过为客户提供针对具备足够资质的

知识产权顾问和特定文件与通信的保密性，客户能够自由地在不同的司法管辖区找到这类顾问，而无

需承担在法庭审理中不当公开所带来的不必要的风险。该代表认为，这会改善对相关发明和创新的保

护，此外由于在所有这些司法管辖区具备资质的专业人员的参与，这还将有助于确保专利申请中发明

得到充分公开。尽管 FICPI 清楚地了解客户-知识产权顾问特权对本委员会众多成员而言是一个敏感的

问题，该代表仍建议，本委员会继续将该议题保留在议程上并对此加以讨论，因为有关这项特权的国

际承认的 低标准将会促进创新。 

170. 德国保护工业产权和版权法协会(GRUR)的代表支持 AIPPI、FICPI 和其他代表关于客户及其专

利顾问间提供工业产权和知识产权方面特别法律咨询意见的通信保密的保护问题的立场。他认为，鉴

于经济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全球化，其重要性正在持续增长。他认为，涉及保密信息的律师的法律状态

和特权应与专利律师协调一致或无差别地扩展到专利律师，德国立法目前就是如此的情况。该代表表

示，专利律师在向中小企业个人发明人提供合格的法律意见方面所做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并对于德

国专利商标局(DPMA)和欧洲专利局(EPO)的专利申请及其授予的专利的高质量以及对于主管法庭和各局

适当地处理异议和无效请求都是不可或缺的。该代表认为，在大多数方面，他们比其他律师在处理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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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诉讼方面更加合格。他还指出，专利律师在普通法庭审理侵权诉讼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

专利申请的国际申请方面。该代表重申说，在律师与其客户件通信保密的保护方面，律师和专利律师

应处于相同的地位。他对属于普通法国家的印度代表团和南非代表团在前几届会议上对其法律传统的

坦诚介绍表示赞赏。作为一名大陆法律师，该代表对这些传统表示高度尊重。由于联合王国——或至

少英格兰和威尔士被认为是普通法体系的发源国和起源地，该代表指出，联合王国的例子及其《专利

法》对律师-客户特权的规定可作为其国家立法的范本。他认为，应鼓励这些普通法国家专利律师行业

的成员积极地反对许多这些国家的当前法律状况中存在的歧视性影响。该代表建议，由于 WIPO 是处理

知识产权的专门机构，至少将该议题保留在本委员会议程上。 

171. 国际商会(ICC)的代表重申其支持对本委员会就客户与其专利顾问间通信保密性、尤其是跨境

方面相关主题继续开展工作。 

172. 加拿大知识产权协会(IPIC)的代表强调说，加拿大这一行业是分割的，其存在律师型专利顾

问和非律师型知识产权顾问。由于立法未规定知识产权所有人与其知识产权顾问间保密通信特权，她

解释说，加拿大的知识产权所有人苦于这种行业分割所带来的缺乏法定特权的内在缺陷。她认为，立

法的不足使跨境问题更为严重，因为法律会不断向加拿大所有的知识产权所有人暴露这些内在的缺

陷。该代表认为，国家需要付出努力来纠正这一情况，确保国家方法能够应对于文件 SCP/18/6 中关于

跨境方面问题所提出的提案和补救方法。该代表对秘书处的工作表示全力支持，鼓励进一步针对这些

对 IPIC 非常重要的问题开展工作，并将继续努力来说服加拿大政府实行适当的立法来确保知识产权所

有人在加拿大不处于不利地位。 

173. 国际保护工业产权协会(AIPPI)的代表强调，文件 SCP/18/6 中的报告为之前有关该问题的文

件提供了该议题跨境方面的简明深入的概括。他表示，AIPPI 曾代表其来自 100 多个国家学术界、知识

产权所有人、知识产权从业者的 9000 余名成员在该问题上投入了巨大的努力。该代表表示，AIPPI 在

此方面所付出的关注和努力明确地反映出这一问题对于 AIPPI、其成员、国家和区域集团、知识产权顾

问及知识产权所有人而言是如何的重要。他认为，如果一个人从事知识产权工作，那么就能理解说这

一问题对于全球范围内知识产权所有人及其知识产权顾问已经变得何等重要。该代表完全支持本委员

会到目前所开展的工作，并支持文件 SCP/18/6 中就跨境方面可能的补救所开展的初步讨论的内容。他

认为，这是对本委员会之前工作所记录并确认的问题可能的解决办法加以分析和考虑的一个卓有成效

的开端。该代表鼓励本委员会继续对跨境问题的可能补救加以审议。这项工作的成果已对本委员会外

的其他方面有所帮助。该代表回顾说，这一问题并不是一个国内问题。他表示，任何国家的企业和公

司在开展国际贸易时都可能面为这类问题，无论其是否涉及其自有知识产权或他人的权利。因此，他

认为，牢记这一问题是有关保护这些文件和事实业已明确的通信和建议的保密性，而不是关于压制对

现有技术等文件的保护或否认事实，这是很重要的。牢记这些，该代表认为，通过本委员会在审议跨

境方面可能的补救和解决办法方面正在发挥的领导作用就能够取得有价值的成果。这些跨境补救可能

包括用以满足成文法国家和普通法国家不同需求的专门的具体解决办法或方法。他认为，对这两种法

律体系下的国家所采用的具体方法没有太大的区别。关于未来工作，该代表认为，这类可能的解决办

法可包括示范性条款、可能的法律框架、AIPPI 所倾向于的建议的 低标准、或不具约束力的指南。

AIPPI 的基本立场正如 FICPI 所表达的立场一样，就是应为专利律师与其客户间通信提供和律师与知识

产权所有人间通信相同水平的保护。该代表指出，自从本委员会上届会议以来，AIPPI 就曾对对保护通

信保密性问题加以解决的某些国家方法进行了进一步审视，本委员会也可将其作为可能的补救加以考

虑。这项工作包括对某些成文法——如日本和法国的法律——进行详细审视，这些法律中通过了一些

修订内容，对某些法庭——如美利坚合众国的法庭——已加以承认的强制公开加以保护。关于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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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该代表表示，普通法国家可能会考虑新西兰法律所规定的备选方案以及澳大利亚 近进行的修

订。该代表鼓励本委员会继续对可能的补救和解决办法加以调查，并在此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即便这

项工作不具备任何准则制定目标，该工作也被证明非常有助于解决知识产权所有人在全球范围内所面

为的问题和困境。 

174. 日本专利律师协会(JPAA)的代表指出，关于客户与专利顾问间保密性的主要目的可能存在误

解。他解释说，客户与专利顾问间保密性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向专利局隐瞒重要的现有技术，而是防

止公司机密向外泄露，特别是泄露给竞争对手。他解释说，客户与其专利顾问间通信保密性与对专利

有效性产生影响的重要的现有技术并无关系，但却包括了其他的信息，诸如公司机密或客户的机密。

该代表指出，如果没有通信保密性特权或对其跨境方面加以保护，知识产权所有人可能会面为由于其

知识产权顾问而损失利润的风险，这同时也会极大地损害客户利益、知识产权的质量和任何与之相关

的成本。他认为，该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要。由于这些问题有众多国际方面的内

容并涉及到各成员国之间的某些国际协议，该代表对瑞士代表团在上届会议上关于应确定跨境方面

低标准的立场表示强烈支持。 

175. 第三世界网络(TWN)的代表强调，鉴于公共政策考虑以及国际层面上知识产权所有权方面所存

在的不对称状况，在授予专利权和专利诉讼方面维持绝对的透明度是很重要的，因为社会无法承担专

利说明书中的任何保密行为。该代表认为，将特权扩展到专利顾问会损害透明度方面的要求，该要求

包括专利审查程序和专利诉讼两个方面。由于在司法程序中涉及证据开示文件或提供此类文件的要求

时，特权问题往往就会出现，他认为这会防止法庭开示高质量的证据。该代表指出，在保密性和特权

方面并没有混淆不清。该特权对客户与专利律师间文件来往具有不争的价值。他认为，要求获得跨境

特权正面为着这样一种状况：许多国家从不存在这类针对专利律师的特权。该代表询问，创建一种特

权，将其扩展到 WIPO 许多成员国甚至都并不存在的跨境情况中，这是否可能。他认为，这些问题需要

在服务贸易的情况下加以考虑。他认为，如果能够承认这类特权，那么就会有一种双方商定的特别服

务，从而开放该服务部门。因此，他认为 SCP 并非对此类服务贸易问题加以讨论的适当论坛。许多国

家专利律师的执业仅对公民开放，而对外国国民不开放。因此，该代表认为拓展此类特权并不会实现

这些目标。他认为，任何此类特权都需要对国内法作出修改。该代表表示，基于这种背景情况，本委

员会先前三届或四届会议都对该议题进行了讨论，从理想化的角度，应将该议题从议程上删去，以推

进其他议程项目的进展。 

176. 亚洲专利律师协会(APAA)的代表支持除了 TWN 以外的各 NGO 之前所作发言。他指出，APAA 关

于该议题的立场在本委员会之前会议中已经表明。该代表表示，其期望以 AIPPI 和 FICPI 的代表先前

曾概括的方式就此议题进一步开展研究。 

议程第 11 项：技术转让 

177. 讨论依据文件 SCP/18/7 和 SCP/18/8 进行。 

178. 俄罗斯联邦代表团表示，经修订的文件 SCP/18/7 涉及 WIPO 在技术转让方面的活动并着重于

发展背景下这类转让所存在的问题，俄罗斯联邦对该文件有所关注，特别是关于该文件中提到的建立

与发展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该代表团指出，WIPO 国际局与 ROSPATENT 一道开展额外的工作来促进国

际试点项目的开展，以在俄罗斯联邦建立和发展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2012 年 4 月 17 日，WIPO 与

ROSPATENT 签署了一项关于在俄罗斯联邦开设中心网络的协议，这可能成为俄罗斯新生的国家创新体系

的 重要部分之一。该国际项目的基础目标在于培训用户在将新发明投入市场时来进行专利检索、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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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专利信息、并让发明人更广泛地访问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专门数据库和其他信息资源，以便促进智力

活动成果的产生和有效利用。该代表团还表示，这些中心的设立将会确保：提升对智力活动成果的法

律保护和专利信息的使用所带来的益处的认识；在区域层面积极传播专利法相关的知识；促进技术的

交换；并为国内用户提供对其知识产权加以创造、实施、拥有和管理的信息。中心开展活动的主要形

式包括：提供访问专利数据库和非专利数据库、通过知识产权领域的远程学习和研究计划来培训当地

用户以增强潜力、提供信息和学习资料、并通过举办区域会议和研讨会的方式来传播中心开展活动的

先进经验。这些中心的组织结构是按照区域划分在 ROSPATENT 的协调与科学及方法指导下建立起来

的。能够提供与中心相关的服务的可能的实体是大学和科研机构、部门科研组织、科技信息中心、图

书馆和区域工商会。中心的服务会根据当地用户的需求以初级到高级模块化的方式来提供。在此方

面，初级服务包括进行数据库检索的培训、访问专利与非专利数据库、以及在使用数据库进行专利检

索时提供技术信息检索援助。其他的服务包括：提供知识产权法律的一般性信息、提供去何处获得知

识产权专家和专利顾问关于撰写国家和国际申请方面咨询意见的信息、以及关于许可的基础建议。该

代表团还通报本委员会，截至 2012 年 4 月 16 日，俄罗斯联邦的 72 个经济实体已正式表示其愿意参与

这些中心的创建工作。计划于 2012 年 5 月在圣彼得堡举办启动研究研讨会，该研讨会也涉及开设中心

网络的各项措施。进一步开发网络中心意在与作为国际试点项目一部分的《WIPO 行动计划》相协调。

关于文件 SCP/18/8，该代表团表示愿意继续就这一特定问题开展工作。该代表团表示，专利在技术转

让中所发挥作用方面的实际经验对于俄罗斯而言非常重要，因为其要开展经济建设，使之能够合理地

融合国家法规和市场机制，从而促进科学创新活动。它指出，知识产权机制正在成为经济实体各项活

动的一个关键内容。该代表团认为，知识产权制度能够以有限的方式来使智力和创新活动被纳入到俄

罗斯的总体经济体系中。它认为，智力信息产品应适应于市场实际情况，应确保在社会和智力产品创

作者间兼顾各方利益。该代表团还表示，知识产权制度继续为 重要的目标——促进创新与创造——

服务，这是至关重要的，从而这项制度的有益之处能够为所有人获取，并有助于使这个世界更加紧密

团结。它认为，现代知识产权制度不仅用以授予对智力活动成果提供保护并对其法律实施提供支持的

证书，而且还在经济战略规划和促进新技术创新及知识产权商业化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该代表团

表示，完成这些任务的应对之策取决于许多因素，这些因素与经济状况一起确定了各组织的技术政

策，并在 终分析报告中确定其所开展的创新活动的成果。综上所述，该代表团赞同继续就技术转让

问题开展工作。 

179.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团代表亚洲集团发言，表示该集团希望 SCP 继续对包括技术转让的

障碍在内的技术转让问题开展讨论。它认为，应对灵活性及其在技术转让中发挥的作用加以考虑。 

180. 阿尔及利亚代表团代表 DAG 发言，回顾说，SCP 第 17 届会议曾要求秘书处编拟一份文件，罗

列出 WIPO 在技术转让领域所开展的各项活动，并通过实例与经验将其关于专利方面的激励因素和障碍

研究报告扩展到技术转让上来。但是，该代表团认为文件 SCP18/8 所载的研究报告仅仅试图提出一些

关于专利如何促进技术转让的案例研究，其针对技术转让障碍的分析也限于难以确定合作伙伴、缺乏

基础设施、专利信息、吸收能力等因素。该代表团认为，该研究报告没有对专利事实上已成为技术转

让障碍的情况以及能够轻易确定具备充分基础设施和吸收能力的潜在许可合作伙伴的情况加以分析。

因此，该代表团要求对这份研究报告进行修改，使之明确地对由于专利障碍而无法进行技术转让的实

际案例加以说明，同时对如何通过采用专利灵活性来应对这类问题加以说明。 

181. 巴西代表团针对文件 SCP/18/8，表示对成功案例加以研究，从而为发展中国家在专利制度为

其累积的成果方面带来积极的信息，这无疑是值得表扬的。尽管如此，它认为，对于分析而言，失败

案例与成功案例至少同等的重要，因为其能够提供成员国的反馈意见，从而有助于改进公共政策。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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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团表示，与技术转让的讨论直接相关的是各国企业的吸收能力。因此，它认为，仅有专利制度的

存在并不自动意味着技术转让就能成功，因为许多其他因素对其产生影响。此外，该代表团重申，政

府应有效地打击那些在许可协议中可能存在的反竞争做法。它还表示，有关技术转让与专利的讨论历

史悠久。1961 年，巴西曾向联合国成员国大会提交一项提案，指导秘书处撰写一份关于“专利在欠发

达国家的技术转让中发挥的作用”的报告。 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大会议程上又出现了这些辩

论。因此，该代表团认为，SCP 继续对该议题开展工作将会有利于所有成员国。 

182. 埃及代表团代表非洲集团发言，感谢秘书处对原有报告进行的修订工作。该代表团支持阿尔

及利亚代表团代表 DAG 所作发言，并表示，尽管关于激励机制的部分说明详尽，但是关于障碍的部分

仍缺乏针对专利制度如何成为技术转让障碍的深入分析。它表示，这并不是要否认该研究报告中所确

认的某些因素的重要性和相关性。但是，这份研究报告应与现有专利保护制度如何成为技术转让的障

碍以及如何克服这类障碍的方法直接相关，这些方法包括但不仅限于采用专利制度中的现有灵活性来

促进技术转让。 

183. 南非代表团支持阿尔及利亚代表团代表 DAG 以及埃及代表团代表非洲集团所作发言。该代表

团对秘书处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编拟这样一份有用的文件表示认可，同时认为，正如 DAG 和非洲集团已

指出的，文件所举实例是有限的。此外，该代表团要求，根据文件 SCP/14/4/Rev.2 第 11 章所述的技

术转让的激励机制和障碍按照适当的议题来对该文件进行分类整理。该代表团总结说，它支持俄罗斯

联邦代表团的发言，并表示目前所审议的重要问题应被保留在本委员会议程上。 

184. 印度代表团对秘书处在文件 SCP/18/7 中提供关于 WIPO 在技术转让方面所开展活动的全面信

息表示赞赏，并对提供关于促进信息共享的技术平台——特别是关于绿色技术的 WIPO Green 和用于共

享卫生领域信息的 WIPO Re:Search——的信息表示赞赏。此外，该代表团要求秘书处开展一项关于发

展中国家如何并以何种措施来促进技术转让的研究。它认为，发达国家的国民拥有并保护着复杂的技

术，如果发展中国家没有强有力的专利保护，他们似乎不会将其技术进行转让。它还表示，有必要对

涉及到向发展中国家和 不发达国家进行技术转让的许可协议中的各类障碍进行更加细致的研究，这

不仅对 SCP 成员国有益，对那些意在发展国内商业和投资的国家也是有益的。它认为，所提供的关于

发展中国家的实例很少，而且并未反映实际情况。它还指出，文件 SCP/18/8 第 27 段和第 28 段提到了

许可专利中非常有限的一些障碍。该代表团支持埃及代表团代表非洲集团和阿尔及利亚代表团代表

DAG 所作发言，并表示这项研究应对技术转让中所存在的障碍加以更加细致的审视。 

185. 丹麦代表团代表欧盟及其 27 个成员国感谢秘书处编拟了文件 SCP/18/7 和 SCP/18/8，并对列

出 WIPO 开展的各种技术转让活动的文件 SCP/18/8 反映的系统化方法和客观性表示满意。总体上，该

文件表明，改善专利制度的所有努力都促进专利制度对技术转让的作用，或者直接通过《发展议程》

下制定的建议和计划，或是间接通过开展专利相关活动，如制定法律和制度框架、开发技术基础设施

和工具、能力建设或提高认识。在这方面，该代表团提及，高质量的专利，专利申请中发明的充分披

露，适当的专利保护范围，以及运转良好的专利合作条约(PCT)制度是专利制度的核心要素，也有助于

实现专利在创新和技术转让方面的目标。此外，该代表团表示，关于涉及技术转让的 WIPO《发展议

程》项目，文件 SCP/18/8 列出了五个未完成项目。该代表团尤其指出，在“知识产权与技术转让：共

同挑战——共同解决项目”下需要做大量工作。该项目旨在执行 WIPO《发展议程》的建议 19、25、26

和 28。该代表团重申，在该项目及后续分析完成之前，不赞成专利法常设委员会(SCP)启动新的技术转

让活动。虽然欧盟及其 27 个成员国认为，SCP 进行的技术转让工作应暂时中止，但表示合适时，愿意

在项目结果分析的基础上重启该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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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埃及代表团表示，鉴于研究报告修改具有特定性，所以与发展与知识产权委员会(CDIP)的工

作并不重复。该代表团认为，SCP 所做的是分析技术转让与专利制度相关的激励机制和障碍，而这是一

个非常具体的研究领域。该代表团回顾了 WIPO《发展议程》的基本宗旨(这也是 CDIP 之后成立的原

因)，即在 WIPO 的所有活动和机构(包括实体机构)中把发展纳入主流，也就是用发展的观点看待 WIPO

活动的各个方面，包括 SCP 内部就专利制度的讨论。该代表团认为 SCP 在自身框架下审议该事项是重

要并合适的。 

187. 南非代表团回顾了在 SCP 上届会议上，各方同意，SCP 可考虑在未来组织一次研讨会，对研究

报告进行补充。 

188. 阿根廷代表团感谢秘书处编拟了两份文件 SCP/18/7 和 SCP/18/8。然而，参照阿尔及利亚代表

团代表发展议程集团(DAG)以及埃及代表团代表非洲集团就此主题的发言，并依据其他评论，该代表团

表示，似乎需要以实例和经验，说明技术转让面为的专利相关障碍，以此来完善文件 SCP/18/8。此

外，该代表团指出，文件 SCP/14/4 Rev.2 中分组列出的障碍和激励机制，需要在研究报告中保留。

后，该代表团建议，先对研究报告进行修改，下一步如何做，在委员会下届会议上决定。 

189.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感谢秘书处更新了技术转让的背景文件 SCP/14/4 Rev.2，并编拟了文件

SCP/18/7 和 SCP/18/8。该代表团支持丹麦代表团代表欧盟及其 27 个成员国的发言。该代表团表示文

件 SCP/14/4 Rev.2 增进了对问题复杂性的理解，并指出，虽然专利保护在技术转让中发挥重要作用，

专利保护也只是影响技术转让的诸多因素之一。因此，研究报告就技术转让的复杂性以及技术转让中

专利和诸多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该代表团认为文件结论为，仅通过使用专利灵

活性不能增加技术转让，而在有效的技术转让发生前要同时解决很多其他因素。该代表团援引文件

SCP/14/4 Rev.2 第 65 段称，特定技术受专利保护本身对技术转让不构成障碍，而且也不能保证专利权

人以一切可能有益方式充分利用该技术。反之，缺乏可实施的专利权本身就并不为技术转让提供任何

保保障。该代表团认为，因为技术可以通过其专利说明中列出的内容而获取，所以在专利或专利申请

公布之时，就发生了某种形式的技术转让。该代表团注意到，知识产权保护使公司有信心参与外国直

接投资、合资企业、合伙企业，同当地伙伴签订许可协议，以成立本土运营机构，同当地制造商和供

应商合作，也有信心在海外市场开设研究机构。该代表团认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创造性和创新，有

利于世界经济发展和生活质量提高。 

议程第 12 项：SCP对落实《发展议程》相关建议的贡献 

190. 秘书处通知各代表团，关于议程第 12 项，SCP 在其第十六届会议上就如下案文达成一致，并

将其记录在主席总结和会议报告中：“若干代表团就 SCP 对落实各项《发展议程》建议的贡献作了发

言。主席称，所有发言均将记入 SCP 第十六届会议的报告，并根据 2010 年 WIPO 大会就《发展议程》

协调机制所作的决定向 WIPO 大会转交。” 

191. 阿尔及利亚代表团代表发展议程集团(DAG)发言，表示非常重视议程第 12 项，并很高兴地看

到，按照大会的决定，委员会正在审查迄今为止该委员会如何把《发展议程》纳入其工作领域的主

流。该代表团指出，专利制度是知识产权框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和

社会福利。专利制度的基本前提是，国家向发明人人为地授予为时性垄断，以换取服务于更大社会利

益的发明公开。该代表团注意到，人们日益认识到，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过于注重保证知识产权所有

权人的权利，而未能充分保证交换另一方应有的权利，因此，人们担心专利制度正在偏离其 初的目

标。只有有效纠正其缺点，专利制度才能够蓬勃发展，并支持创新和增长这一大家共同认可和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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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对委员会就这些问题的某些方面启动了尝试性的讨论，该代表团表示欣慰，但认为有必要对专

利制度中现存的一些缺陷开展更加开放和坦率的讨论，并努力恢复专利制度本身就应具备的基本平

衡。此外，只有为了成员国的利益以及这一制度的未来可行，各方愿意并承诺必要时完善这一制度，

专利制度才可能实现基本平衡。为此，该代表团欢迎 SCP 在前几届会议上围绕专利权的例外和限制、

反竞争做法和其他创新模式等一系列问题开展的讨论。这些讨论的确有助于以更平衡和更全面的方式

处理国际专利制度的诸多复杂问题。然而，该代表团主张，委员会需要超越理论上的探讨，来关注发

生在外部世界的实际问题——WIPO 之外对此正在展开激烈辩论，但本委员会尚未涉及这一问题。委员

会不能回避讨论并深入理解专利是如何在市场上使用的，以及这些使用是如何促进或妨碍创新、技术

增长和发展的。该代表团指出，只有通过这样开诚布公的讨论，成员国才可以期望形成集体意志并采

取必要的措施来改进这一制度。如果成员国希望建设一个有效的、可以信赖的国际专利制度，专利质

量问题就是需要解决的这类重要问题之一。然而，该代表团认为，在就此开展讨论并 终形成一项工

作计划之前，委员会需要对‘专利质量’的含义达成一致和共同的理解。该代表团还指出，另一个重

要领域是专利与卫生问题，这一问题在公共领域引发了激烈的讨论，世界贸易组织(WTO)和世界卫生组

织(WHO)等组织为此也采取了很多具体的行动。而 WIPO 则一直保持沉默并继续沉默，实在令人瞩目。

该代表团希望在发展议程集团(DAG)和非洲集团联合提案的基础上，通过 SCP 工作计划中具体有效的行

动，来弥补 WIPO 在这一问题上的拖延。该代表团解释说，这一提案旨在制定一项工作计划以增强成员

国的能力，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 不发达国家(LDCs)的能力，使它们能够采用一项充分利用国际专利

制度灵活性的专利制度，推动公共卫生政策中的优先事项。该代表团认为，该提案基本上与《发展议

程》建议 22 相一致；建议 22 指出，WIPO 的各项准则制定活动应当有助于实现联合国系统中议定的各

项发展目标，包括《千年宣言》中所载的目标。同样，该代表团认为，有必要在 SCP 中就专利如何能

够更好地解决当今人类在诸多领域面为的重大挑战开展实质性讨论，这些领域包括食品和能源安全、

环境、灾害管理、气候变化和教育等。该代表团希望，在今后的几天时间里，对这些重大问题展开坦

诚和富有建设性的讨论。认为向专利持有人提供更多的权利自然就会促进创新并吸引投资——这种长

期盛行的天真假定经不起全球经济的现实和经验的检验。该代表团注意到，各国如何利用例外和限制

以及其他工具和灵活性 好地调整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迄今为止在委员会一直作为学术问题讨论。该

代表团认为，编写一份例外和限制及其使用方法的分析报告，是朝着编写一份可供成员国参考的例外

和限制的不完全列举手册迈出的一步，这将使 WIPO 发挥其应有作用，帮助各国形成各自特有的知识产

权政策。 后而且是 重要的，技术转让问题是专利系统内在的基本平衡的核心问题。该代表团指

出，对迄今为止专利制度如何促进或妨碍了技术转让做出客观评估，并确定 WIPO 如何能够促使专利制

度实现这一目标，这是委员会的工作重点。注意到 SCP 在这方面尚未采取具体行动，该代表团表示，

《发展议程》建议 25(要求 WIPO 研究知识产权相关的促进技术转让和传播的必要政策和倡议)的落实

需要 SCP 付诸更大努力。该代表团期待着这些讨论将变成 SCP 工作计划的有益组成部分。总之，SCP

就迄今为止尚未得到探讨的各种与发展相关的专利制度问题开始了重要和必要的讨论，该代表团对这

一积极的步骤表示欢迎。同时还期望，本委员会尚未涉及的很多关键性问题将得到开诚布公、富有建

设性的审议，从而将其纳入 SCP 全面的、以发展为导向的和平衡的工作计划。 

192. 埃及代表团代表非洲集团表示赞同阿尔及利亚代表团代表发展议程集团(DAG)发言的观点。该

代表团相信，保证落实《发展议程》并将其纳入工作主流，以及保证 WIPO 各机构在各自权限范围内所

开展活动的连贯性与协调性，是本委员会和 WIPO 其他论坛的任务。在此背景下，并根据 WIPO 大会所

作决定，即在 WIPO 相关机构间建立制度性的监测、评估并向大会报告的协调机制，该代表团表示支持

纳入该议程项目。若不把该项目纳入 SCP 议程的常设项目，将违背 WIPO 大会的决定，而 WIPO 大会正

是管理 SCP 工作的上级机构。该代表团相信，评估本委员会的内部讨论如何对相关的《发展议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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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作出贡献并与其保持一致是必要的，为的是保证在国际制度中，知识产权持有人与广大的公共利益

之间的平衡和对等。该代表团认为，至此时已讨论的相关议程项目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发展议程》的

具体建议。该代表团指出，一项跨领域的建议是，授权 WIPO 应成员国要求，依据《发展议程》建议集

D，具体地说是建议 35，开展研究、影响评估研究和评价，从而编拟一份影响评估报告，以评价知识

产权制度对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影响。考虑到 SCP 是专门负责专利的委员会，该代表团要求在各种领

域进行类似的影响评估，尤其是与例外和限制问题相关的评估，并评估现行国际专利制度中的例外和

限制如何帮助各成员国进行发展和考虑公共政策，还有如何帮助这些国家在专利体制中纳入并实施例

外和限制。该代表团回顾，WIPO 同意与世界贸易组织(WTO)合作，以落实《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

定》(TRIPS 协定)，因此在影响评估方面向成员国提供技术援助、能力建设和建议也在 WIPO 的职责范

围内。这符合非洲集团和发展议程集团(DAG)提交的关于专利和公共卫生的提案。该代表团解释说，联

合提案涉及现行的专利制度如何影响各国的公共卫生考虑，以及如何帮助各国提高能力，包括纳入和

实施灵活性，以实现公共卫生政策目标或迎接国家公共卫生挑战。此外，技术转让是另一个跨领域的

问题，在专利领域，该代表团要求委员会进行影响评估研究，以区分什么对技术转让形成激励，什么

对其构成障碍。总之，该代表团表示，委员会必须考虑发展的观点，非洲集团很重视影响评估研究，

并要求将能力建设作为所有这些方面的 终目标，从而使其利用专利制度支持发展。 

193.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代表 B 集团表示，很高兴参与讨论 SCP 落实《发展议程》相关建议的情

况。代表团认为组成平衡工作计划的五个主题很有可能对《发展议程》的建议作出有益贡献。然而，

代表团感到委员会工作毫无进展，令人遗憾。代表团重申其关于议题 12 的立场，认为该议题不应成为

一项常设议题。代表团遗憾地表示，现阶段由于出现内部分歧，导致委员会无论在《发展议程》相关

建议的落实方面还是其他工作方面均无进展可报告。代表团表示 B 集团希望 SCP 能够按委员会职责推

进工作，即作为讨论问题的平台，协调并指导国际专利法的逐步发展，包括协调各国专利法律和程

序。 

194. 南非代表团赞同埃及代表团代表非洲集团和阿尔及利亚代表团代表 DAG 所做发言。SCP 向

WIPO 大会报告《发展议程》建议落实情况，本是其本职工作，现在却遭到有些成员国质疑或否认，南

非代表团对此表示关切和失望。代表团回顾说，WIPO 大会通过决定，要求 WIPO 相关机构在其向大会

递交的年度报告中对其在落实《发展议程》相关建议方面的工作进程进行描述。代表团认为，根据

WIPO 大会的此项决定，WIPO 大会前的每一届 SCP 会议均应设置相关议题。代表团回顾说，WIPO《发展

议程》连同其协调机制已由 WIPO 高决策机构 WIPO 大会通过，因此代表团认为所有成员国展示政治

意愿并遵守 WIPO 大会的决定十分重要。代表团强调建立平衡的知识产权制度十分重要，认为知识产权

制度应兼顾公共政策问题与公共利益，并指出《发展议程》也规定了要努力实现两者兼顾。代表团认

为专利制度对发展尤其是工业发展的影响再强调都不过分，并认为创新能够在解决包括卫生、食品安

全和气候变化在内的一些重大全球挑战发挥中心作用。代表团也认识到 SCP 能够帮助各成员国提高其

对专利法的理解，并制定符合本国发展水平的专利法。在提高创新能力方面，代表团非常高兴地看到

SCP 正在专利和卫生、技术转让、例外和限制以及异议制度方面开展工作。代表团指出这些问题与

《发展议程》中一系列有关灵活性、技术转让和推广、知识获取、信息获取、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的

建议都十分相关。代表团认识到 SCP 在解决例外和限制、异议制度及技术转让方面所取得的重大进

展，并感谢 SCP 在这些问题方面所开展的活动。然而，代表团认为在上述这些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

做，特别是在技术转让和推广及灵活性方面。代表团认为各利益相关方在知识产权领域展开更多互动

尤为必要。代表团认为委员会需要用创新和实用的解决方案克服技术失衡，以落实《发展议程》的建

议，特别是提案集 C 下的各建议，确保信息的长期保存和持续获取。对于专利和卫生问题，代表团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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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说，非洲集团和 DAG 正式向 SCP 递交有关专利和卫生问题的联合提案后，委员会已召开三届会议。

代表团解释说，该提案的目标是解决发展中国家在利用专利灵活性方面所面为的挑战。有些观点认为

SCP 不应解决这一问题，但代表团不同意这样的观点，而是认为委员会解决这一问题非常合适。代表

团鼓励委员会加快其在专利和卫生方面的工作进程，并尽快制定工作计划。代表团感谢 WIPO、WHO 和

WTO 就卫生问题三方合作所开展的互动与讨论。代表团提议委员会将 WIPO、WHO 和 WTO 在卫生相关问

题上的三方合作列为常设议题，以促进委员会对《发展议程》建议，特别是建议 40 的落实。 后，代

表团希望委员会能以《发展议程》建议为导向，在现有平衡工作计划的基础上，继续促进国际知识产

权制度的平衡发展，使其惠及所有成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 不发达国家。 

195. 巴西代表团表示支持阿尔及利亚代表团代表 DAG，埃及代表团代表非洲集团，以及南非代表

团的发言。巴西代表团表示巴西非常重视 2010 年通过的《发展议程》的协调机制。代表团认为，根据

WIPO 大会的决定，SCP 是向 WIPO 大会进行报告的相关机构之一，并据此在 2011 年递交了报告，因此

代表团认为该议题应被列为常设议题，以便准确执行 WIPO 大会的决定。代表团注意到，自《发展议

程》被通过，SCP 的工作计划已趋向多元。代表团指出 SCP 会议的议程不应片面，而应包括所有成员

国感兴趣的议题。代表团认为这样的平衡能够确保委员会不会只一味追求专利权的高水平保护和协

调，因为如此一来便是采取一刀切的方式，而忽略各国的发展需求。巴西代表团在文件 SCP/14/7 中提

出了针对专利权例外和限制问题的工作计划，代表团认为委员会采纳此计划是与《发展议程》建议 17

的内容相一致的，因为建议 17 指出 WIPO 的活动应顾及国际知识产权协定中所规定的灵活性。代表团

指出，关于专利质量的讨论如果能够强调向成员国提供专利资料库准入，帮助成员国通过发展基础设

施来提高本国的知识产权制度能力，并进而刺激效率提高、改善专利质量，那么这些讨论便可能与建

议 8 和 10 建立联系。代表团指出在其他领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认为提案集 C 提出的技术转让问题仍

需进一步工作，因为一些代表团还不清楚在技术转让和推广方面的障碍和所需采取的措施分别是什

么。另外，代表团认为在专利和卫生主题下似乎没有落实建议 17；该主题的目标之一是探索什么样的

灵活性有益于促进卫生政策。代表团认为，委员会采纳非洲集团和 DAG 的提案将是向落实建议迈出坚

实一步。代表团希望看到委员会继续按平衡的议题开展工作，在顾及所有成员国需求的同时，支持

《发展议程》的目标。 

196. 丹麦代表团代表欧洲联盟及其 27 个成员国回顾说，根据文件 SCP/1/2 第 2 页第 3 段，SCP 的

设立的目的是作为讨论问题的平台，协调并指导国际专利法的逐步发展，包括协调各国专利法律。代

表团指出，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委员会可促进专利制度的良好运行，促进创新和技术转让，也为落

实《发展议程》的几项建议贡献力量。代表团认为，既然由于各代表团意见分歧而导致委员会议事日

程上的各项议题进展相对缓慢，那么在现阶段对《发展议程》相关建议的落实情况做全面梳理可能比

较困难。代表团从程序的角度强调，在向 WIPO 大会汇报其在落实《发展议程》建议方面的工作时，

SCP 应遵循已达成一致的报告模式。代表团认为，根据已确立的 WIPO 惯例，议题 12 不应成为委员会

议事日程的常设项目。代表团指出，SCP 在执行平衡的工作计划时，应避免重复其他 WIPO 委员会和国

际组织的工作。 

197. 埃及代表团代表非洲集团表示，希望对一些代表团就该主题所表达的看法进行回应，以确保

委员会遵守 WIPO 大会的决定。代表团认为，委员会内部所采取的任何步骤都应是推进工作继续向前。

代表团指出，若有提议开展某项研究，则该研究的目的应是帮助 SCP 实现 终的目标，其中之一便是

落实《发展议程》中的相关建议。埃及代表团认为，各成员国代表团应按照已确立的委员会职责开展

工作，但同时也应牢记通过 WIPO 内部长时间沟通谈判而确立的《发展议程》是一个跨部门问题。因

此，代表团认为无论委员会落实《发展议程》的什么内容，都应与 WIPO 在成员国大会上所做的决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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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代表团认为，《发展议程》应被纳入所有 WIPO 机构和活动中，因此也应嵌入 SCP 原有的职责。

代表团指出当一些代表团，如非洲集团，递交提案时，这些代表团知道提案的目的是根据 WIPO 各机构

的职责落实或努力落实《发展议程》的目标。代表团强调，委员会应向 WIPO 大会汇报一切工作进展，

并表示对一些代表团提出的委员会工作毫无进展的观点表示遗憾。代表团认为无论各代表团否达成一

致，讨论本身就是进展，因为这使各代表团能够对应成为委员会工作计划基础的非穷尽议题清单上的

问题进行讨论和探究。代表团认为，对这一问题应继续讨论，以改善国际专利制度，其目的不仅是让

专利制度更有效率，还包括让专利制度更好地服务于发展。 

198. 匈牙利代表团代表 CEBS 支持丹麦代表团代表欧洲联盟及其 27 个成员国以及美利坚合众国代

表团代表 B 集团所做发言。匈牙利代表团指出，有关专利法和国际专利制度的工作计划应平衡两个方

面。一方面，应履行 SCP 任务，即促进专利制度良好运转、促进创新和技术转让；另一方面，为落实

《发展议程》的几项建议做出贡献。代表团表示，从委员会过去几届会议上的讨论看，委员会确实遵

循了 WIPO 大会有关发展目标的决定。代表团指出，由于委员会的工作计划仍在讨论之中，因此现阶段

还无法对委员会在《发展议程》方面的落实情况进行评估。 

199. 南非代表团注意到一些代表团引述了委员会的议事规则，并回顾说，委员会曾经由于无法在

工作计划上达成一致而中断工作，2009 年才恢复协商。南非代表团指出，应当把非穷尽议题清单作为

开端。代表团请委员会注意，《发展议程》已在 2007 年得到通过，2010 年，WIPO 大会又决定要求

WIPO 各机构落实《发展议程》建议。回顾委员会已完成的工作，南非代表团认为 SCP 已完成了一些实

质性的工作，如委托研究。代表团还举例说，对技术转让和异议制度的研究很好地概括了这两个问

题。代表团认为，在某一议题如专利质量上没能达成一致，并不意味着委员会在实现《发展议程》建

议方面没有进展。代表团感谢秘书处在过去五年中对工作计划中列出的五个主题所做的研究，并指出

WIPO，WHO 和 WTO 的三方合作也应纳入考虑范围。代表团注意到在过去十二个月中出现的积极成果，

并认为只要有积极成果出现，就说明有改进的空间。代表团表示，它并不认同委员会工作毫无进展或

进展缓慢这样的观点。 

200. 西班牙代表团支持丹麦代表团代表欧洲联盟及其 27 个成员国所做发言。丹麦代表团表示希望

对平衡委员会落实 WIPO《发展议程》方面的工作发表看法。代表团认为，由于考虑到不同成员国的具

体情况而使讨论丰富起来，并认为讨论成果基本令人满意。代表团注意到，自上届 WIPO 大会以来，

SCP 所召开的历届会议讨论了多个议题，包括例外和限制，专利和卫生，技术转让，以及专利质量。

代表团认为 SCP 已在较短时间内做出努力，试图将发展问题纳入对专利问题的讨论中。代表团认为

SCP 的讨论由于考虑了一系列社会和国际现实问题而丰富起来。代表团遗憾地表示，鉴于现阶段无法

就后续工作计划达成一致而引起的工作进展缓慢，委员会无法更详细地概括自身对《发展议程》的落

实情况。代表团指出，这一激烈的讨论过程令其意识到有一些问题应在近期解决。例如，如何在各委

员会之间进行任务分配，以更好地利用机构资源并顺利推进专利相关实体问题方面的工作。另外，代

表团认为讨论发展问题不应阻碍委员会对其他问题的讨论，因为如果讨论不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那

么 SCP 就会不必要地重复其他委员会的工作。 

201.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代表团支持阿尔及利亚代表团代表 DAG 所做发言。代表团表示，

将该问题列为讨论议题对其非常重要，应当在议题中保留该项目。代表团认为，保留该议题符合 WIPO

大会的授权，并得到 WIPO 大会对《发展议题》协调机制所做决定的支持。代表团认为，在专利领域还

有很多工作要做，因为在代表团看来，专利与人类所面为的挑战联系密切，而这些挑战不仅影响着发

展中国家，同时也影响着发达国家。代表团认为例如食品安全和气候变化这样的问题不仅现阶段非常

重要，对未来也有重大意义。在气候变化方面，代表团表示，掌握着能够解决这些生态问题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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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是那些造成生态灾难的大企业。代表团指出，将这一议题纳入议事日程不仅对发展中国家具有

重大意义，对于有远见的发达国家也如此。代表团认为委员会需要继续按照授权开展工作，该项授权

对所有成员国来说都意味着承担义务。 

202. 吉布提代表团支持阿尔及利亚代表团代表 DAG 和埃及代表团代表非洲集团所做发言。吉布提

代表团认为将这一议题纳入议事日程符合 WIPO 大会的决定，因为该决定要求 WIPO 各机构将《发展议

程》纳入其工作的各个方面。代表团强调，鉴于 WIPO 大会为 SCP 设定的职责，SCP 向 WIPO 大会递交

报告十分重要。因此，代表团支持将该议题保留在委员会的议事日程之中。 

203.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团支持南非代表团和埃及代表团代表非洲集团所作的发言。该代表

团认为，虽然在诸如专利法常设委员会(SCP)这样的大机构中争执无法避免，但委员会讨论的议题非常

重要，各代表团还是要坐在一起商讨。该代表团相信，目前所讨论的议程项目至关重要；落实《发展

议程》会影响每个人，因此 SCP 不能避开这个项目。该代表团认为，在更大范围内展开讨论并获取更

详细的信息，以就具体行动达成共识，这是极其重要的。该代表团认为，委员会在落实《发展议程》

建议中起辅助作用。该代表团请各代表团通过讨论克服已经出现的阻碍和困难，而不应依赖其他机构

的行动。该代表团认为，并不存在重复工作的问题。该代表团支持委员会继续开展工作，认为其他

WIPO 机构同 SCP 之间是互补关系，而不是对立关系。 

204. 印度尼西亚代表团支持埃及代表团代表非洲集团所作的发言和阿尔及利亚代表团代表发展议

程集团(DAG)所作的发言，赞同该议题应继续作为委员会常设议程项目。该代表团指出，在本届 SCP 会

议中，出现了与专利与卫生相关的一些问题，这需要解决。该代表团相信，该项目应该继续留在委员

会的议程之中。 

205. 加纳代表团赞同埃及代表团代表非洲集团和阿尔及利亚代表发展议程集团所作的发言。加纳

代表团认为，与委员会讨论的其他话题相比，落实《发展议程》的话题至关重要。该代表团相信，以

上集团提出的问题体现了一些与《发展议程》相关的方面，例如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同时还涉及其

他相关方面，如专利质量。基于此，该代表团认为，这些项目应当同委员会正在讨论的其他议题一起

保留在议程中。 

206. 秘鲁代表团说，考虑到对知识产权的继续保护，它赞赏秘书处围绕一些重要问题汇编了信

息；这些重要问题包括例外和限制、异议制度、专利质量等。 重要的是，该代表团还赞赏秘书处把

与专利相关的公共卫生问题纳入委员会讨论的努力。和西班牙代表团一样，该代表团相信，这些问题

都非常重要，但这些问题也体现了各个成员国政府之间利益的细微差别。此外，该代表团还指出，达

成一致的结论或结果是极其困难的。该代表团建议委员会在未来的会议议程中继续保留技术转移和专

利质量等项目。 

207. 萨尔瓦多代表团表示，希望讨论前一天委员会讨论的两个话题，即公共卫生和技术转移，因

为这两个话题与《发展议程》紧密相关，而且该代表团对这两个话题也非常重视。该代表团强调，继

续把对公共卫生的讨论作为委员会工作的一部分是至关重要的。该代表团说，其声明是概括性的，远

远没有穷尽所有问题。该代表团指出，各个成员国应通过国内立法，充分利用国际专利体系的灵活

性，解决与专利相关的公共卫生问题。该代表团认为，成员国本应更多地关注如何实施这些法律规定

来满足公共卫生的需求。该代表团提议开始切实探索那些真正的需求是什么，从而使发展中国家能更

频繁地利用这些灵活性。该代表团认为，应关注发展中国家在有效落实方面面为的困难，来帮助这些

国家改善其制度；这些困难涉及信息缺乏、技术能力或贸易措施等。该代表团认为，卢旺达的例子是

一个可以考虑的成功案例。卢旺达灵活利用强制许可，获得依据 TRIPS 协定强制许可制度生产并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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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药物。该代表团指出，WTO 总理事会于 2003 年 8 月 30 日做出决定，设立强制许可系统；而这是 WTO

成员国第一次利用这一系统把药物出口到申请进口药物的国家。该代表团特别指出，加拿大通报

WTO，要求授权生产并向卢旺达出口专利药品的仿制药；加拿大是第一个这样做的国家。该代表团对非

洲集团和发展议程集团所作的提案表示感谢，并欢迎提交更多提案，以推进委员会的工作。该代表团

认为，研究各国在利用专利体系灵活性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困能等问题，利用研究来推进 SCP 的工作，

这样做对萨尔瓦多有很大意义。关于议程第 10 项技术转让的话题，该代表团认为，在制药等领域，探

讨专利发明的传播情况，以此作为技术转让的首选方法，这一点非常重要也非常必要。该代表团指

出，由于萨尔瓦多生产仿制药，所以该国希望了解怎样实行优良制造标准，以及怎样达到 WHO 要求的

重要药品生产标准。该代表团强调，委员会竭力推进技术转让的工作非常重要，这使发展中国家有能

力满足自身的主要需求。 

208. 印度代表团赞同阿尔及利亚代表发展议程集团、埃及代表团代表非洲集团和南非所作的发

言。该代表团认为，专利与公共卫生、例外和限制、技术转让和异议制度等问题对所有成员国都至关

重要。该代表团认为，发展议程集团、非洲集团和南非提交的所有提案都应继续推进。该代表团相

信，这些问题不是仅仅对发展中国家重要，而是对所有成员国都重要。 

209. 刚果代表团支持埃及代表团代表非洲集团所作的发言。刚果代表团鼓励委员会处理所有与发

展相关的问题，尤其是专利与卫生、技术转让和异议制度等问题。 

210. 赞比亚代表团支持埃及代表团代表非洲集团所作的发言。赞比亚代表团指出，大会做出的关

于专利法常设委员会(SCP)等 WIPO 相关机构对落实《发展议程》建议应作贡献的协调机制的决定非常

清楚。赞比亚代表团认为，SCP 能为落实《发展议程》做出重要贡献，因此 SCP 应当坚定立场，提出

议题，以便于展示成果。 

21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团强调，就以怎样的方式和形式进行报告以及怎样让协调机制发挥

作用这两点达成一致，这一点非常重要。在该代表团看来，这是遵从大会决定，履行 CDIP 职责所必需

的。伊朗代表团指出，SCP 能扮演重要角色，让知识产权制度实现平衡，把《发展议程》落实到所有

WIPO 相关机构的工作中。代表团指出，虽然专利制度的目标之一是方便技术转让，但是事实上专利制

度并没有像起初设定的那样良好地运作。因此，该代表团认为，委员会应当分析其工作中在这方面存

在的问题。该代表团进一步指出，委员会应当就粮食安全、气候变化、卫生等全球挑战展开公开讨

论。该代表团指出，这些问题对发展中国家至关重要，委员会应当把这些问题融入其工作计划中。此

外，该代表团表示，委员会不应当仅仅进行理论讨论，在恰当时候，委员会应当开始在上述领域制定

准则，以恰当地应对当前的挑战。该代表团指出，当前的知识产权制度是长期进程的产物，该制度并

不完美。在该代表团看来，为公共政策的目的，各成员国应利用该制度的优势，并尽力解决该制度有

可能带来的相关问题。 

212. 主席称，所有发言均将写入提交 SCP 第十八届会议的报告，并按 2010 年 WIPO 大会就《发展

议程》协调机制所作的决定向 WIPO 大会转交。 

议程第 13 项：未来的工作 

213. 委员会同意，非穷尽问题清单将继续开放，供 SCP 下一届会议进一步阐释和讨论。 

214. 巴西代表团满意地表示，很多代表团都有兴趣了解如何进一步推进巴西代表团提案第二阶

段的工作，并表示愿意同委员会分享自己的想法。该代表团指出，不少于 72 个成员国回复了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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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的调查问卷，就专利权的例外和限制分享了自己的经验。秘书处把问卷反馈汇编在内容丰富的

SCP/18/3 号文件中。该代表团认为，问卷汇编具有系统性与逻辑性，使得对大量数据的研究更加

便利。目前已完成信息收集阶段的工作，该代表团认为，进入 2010 年提议项目下个阶段的时间已

经到了。之前各代表团是分头展开工作，该代表团认为，从现在开始，成员国之间应该进行更多的

整合和互动。该代表团提到文件 SCP/14/7 第 26 段；文件内容是：“将在第二阶段调查哪些例外

和限制能有效地解决发展问题以及哪些条件有利于落实例外和限制。评估各成员国国家能力如何影

响例外和限制的使用也同样重要”。该代表团表示希望分享自己对于第二阶段的工作如何展开的初

步想法。该代表团还补充说自己愿意听取建议。该代表团在酝酿两个相互关联的想法。第一个想法

是请秘书处准备一份对例外和限制的分析报告，分析调查问卷涉及的 10 个领域中成员国使用例外

和限制 多的领域是什么。该代表团指出，拟定文件时，应当考虑公共政策的目标和社会整体需

求，特别是发展需求、公共卫生目标、竞争等。该代表团认为，还应当考虑成员国在落实这些例外

和限制的过程中遇到的障碍。第二个想法是在下一届 SCP 会议举行之际召开一次为期一天的研讨

会。该代表团指出研讨会可以包含以下三个部分：(i)秘书处陈述上述分析的结果；(ii)首席经济

学家和两位来自不同机构的专家发言，讲述例外和限制如何对解决发展问题的有效性，以及国家能

力如何影响例外和限制的使用；(iii)被作为案例研究的成员国发言，讲述例外和限制的落实情

况。该代表团指出，这一环节为成员国提供了一个分享他们的经验的机会，这一环节的重点是落实

例外和限制所需要的条件、成员国面对的实际困难以及克服这些困难的方法。该代表团主动要求发

言，分享自己在这个方面的经验。代表团进一步指出，秘书处的分析结果和研讨会的讨论结果都将

成为补充材料，以进一步推进工作计划。 

215. 主席提出建议后，各个代表团举行非正式磋商，讨论委员会未来的工作。 

216. 由于未取得其他一致意见，经主席提议，委员会同意下届会议在第十八届会议议程的基础

上继续讨论，但文件 SCP/18/1 中的议程第 2 项和第 12 项除外。成员国可以在下届会议之前就

委员会的工作提出提案。 

217. 秘书处向 SCP 通报，第十九届会议将于 2012 年 11 月 26 日至 30 日在日内瓦举行。 

议程第 14 项：主席总结 

218. 主席介绍主席总结草案(SCP/18/11 文件草案)。 

219. 讨论过后，主席总结(文件 SCP/18/11)被记录在案。 

220. SCP 进一步指出会议报告中将包含会议的正式记录。报告将反映会上的所有发言，并将根据

SCP 在第四届会议上议定的程序(见文件 SCP/4/6 第 11 段)予以通过。根据该程序，SCP 的成员可对发

布在 SCP 电子论坛的会议报告草案提出评论意见。之后，将请委员会在下一届会议上通过报告草案，

其中包括所收到的评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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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第 15 项：会议闭幕 

221. 主席宣布会议闭幕。 

222. 在 2013 年 2 月 25 日举行的第十九

届会议上，SCP 一致通过了本报告。 

 
 

 

[后接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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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SATION (E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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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SATION MONDIALE DU COMMERCE (OMC)/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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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ion américaine du droit de la propriété intellectuelle (AIPLA)/Americ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Association (AIPLA)  
Albert TRAMPOSCH, Deputy Executive Director, International and Regulatory Affairs, Arlington, 
Virginia 
 
Association asiatique d'experts juridiques en brevets (APAA)/Asian Patent Attorneys 
Association (APAA)  
Greg BARTLETT, Member, Patents Committee, Adelaide 
Kei KONISHI (Ms.), Member, Patents Committee, Tokyo 
 
Association française des spécialistes en propriété industrielle de l'industrie (ASPI)  
Mathieu PORCHET, trésorier adjoint, Paris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du barreau (IBA)/International Bar Association (IBA)  
Guillaume DE CANDOLLE, Reporter to the IBA, Geneva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pour la protection de la propriété intellectuelle (AIPPI)/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IPPI)  
Stephan FREISCHEM, Secretary General, Köln 
Alain GALLOCHAT, Co-Chair, Q228 Patents, Paris 
Steven GARLAND, Chair of Q199, Zurich 
 
Association japonaise des conseils en brevets (JPAA)/Japan Patent Attorneys Association 
(JPAA) 
Kasuhiko TAMURA, Patent Attorney, Kisaragi Associates, Tokyo 
Setsu SASAMOTO (Ms.), Attorney-at-Law, The Tokyo-Marunouchi Law Offices, Tokyo 
 
Association latino-américaine des industries pharmaceutiques (ALIFAR)/Latin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harmaceutical Industries (ALIFAR)  
Rubén ABETE, Secretario General, Buenos Aires 
Alfredo CHIARADIA, Asesor, Buenos Aires 
Luis Mariano GENOVESI, Asesor Propiedad Intelectual, Buenos Ai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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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 for Trad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CTSD)  
Pedro ROFFE, Senior Associate, Châtelaine 
Alessandro MARONGIU, Programme Assistant, Châtelaine 
 
Chambre de commerce internationale (CCI)/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ICC)  
Heinz HAMMANN, Senior Vice President, Global Head of Patents, Boehringer Ingelheim Gm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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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ddeus BURNS, Senior Counsel, IP and Technology Policy, General Electric, Geneva 
Daphne YONG-D’HERVÉ (Ms.), Chief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r, Paris 
Ivan HJERTMAN, European Patent Attorney, IP Interface AB, Stockholm 
Zeynep BIRSEL (Ms.), Technology Transfer Manager, Sabanci Universitesi, Tuzla-Istanbul 
Diana de Mello JUNGMANN (Ms.),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gram Coordinator, 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Industry of Brazil, Brasilia 
Jennifer BRANT (Ms.), Consultant, General Electric, Qualcomm, Microsoft, Geneva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CCIRF) 
Elena KOLOKOLOVA (Ms.), Representative in Switzerland, Geneva 
 
Civil Society Coalition (CSC) 
Tessel MELLEMA (Ms.), CSC Fellow, Geneva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l'industrie du médicament (FIIM)/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s (IFPMA)  
Jon SANTAMAURO, Senior Director, Global Government Affairs IP/Biologics, Abbott 
Laboratories, Washington D.C. 
Andrew JENNER, Director, Innovation, IP and Trade, Geneva 
Guilherme CINTRA, Manager, Geneva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conseils en propriété intellectuelle (FICPI)/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ttorneys (FICPI)  
Eric LE FORESTIER, President, Study and Work Commission, P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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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rome COLLIN, Paris 
 
Fundaçao Getulio Vargas (FGV) 
Koichi Kameda CARVALHO, Researcher, Center for Technology and Society, Rio de Janeiro 
 
Institut de la propriété intellectuelle du Canada (IPIC)/Intellectual Property Institute of Canada 
(IPIC)  
Joan VAN ZANT (Mrs.), Chair, Privilege and Self-governance Committee, Toronto 
 
Institut des mandataires agréés près l'office européen des brevets (EPI)/Institute of Professional 
Representatives before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EPI)  
Francis LEYDER, Secretary, Harmonisation Committee, European Patent Institute, Seneffe 
(Feluy) 
 
Institut Fridtjof Nansen (FNI)/Fridtjof Nansen Institute (FNI)  
Morten Walløe TVEDT, Senior Research Fellow, Lysaker 
 
Knowledge Ecology International, Inc. (KEI)  
James LOVE, Director, Washington, DC 
Thiru BALASUBRAMANIAM, Geneva Representative, Gene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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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 (MSF)  
Hafiz AZIZ UR REHMAN, Legal and Policy Adviser, Geneva 
 
Third World Network (TWN) 
Nopakumar KAPPOORI, Geneva 
 
 
IV. BUREAU/OFFICERS 
 
 
Président/Chair : Vittorio RAGONESI (Italie/Italy) 
 
Vice-présidents/Vice-Chairs : Sarah Norkor ANKU (Mme/Mrs.) (Ghana) 
   Simon SEOW (Singapour/Singapore) 
 
Secrétaire/Secretary : Philippe BAECHTOLD (OMPI/WIPO) 
 
 
V. BUREAU INTERNATIONAL DE L’ORGANISATION MONDIALE DE LA PROPRIÉTÉ 

INTELLECTUELLE (OMPI)/INTERNATIONAL BUREAU OF 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 

 
 
Francis GURRY, directeur général/Director General 
 
James POOLEY, vice-directeur général, Secteur de l'innovation et de la technologie/ 
Deputy Director General,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Sector 
 
Division du droit des brevets/Patent Law Division: 
 
Philippe BAECHTOLD, directeur/Director 
 
Tomoko MIYAMOTO (Mme/Ms.), chef de la Section du droit des brevets /Head, Patent Law 
Section 
 
Aida DOLOTBAEVA (Mlle/Ms.), juriste, Section du droit des brevets/Legal Officer, Patent Law 
Section 
 
Thomas HENNINGER, administrateur adjoint, Section du droit des brevets/Associate Officer, 
Patent Law Section 
 
Giulia RAGONESI (Mlle/Ms.), consultante/Consultant, Section des conseils législatifs et de 
politique générale/Legislative and Policy Advice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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